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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hi-group Diviners” 
(shi zu zhenren 𠂤𠂤組貞人 )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XU Zixi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The term shi zu zhenren 𠂤組貞人 , appearing within variou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describes a group of closely related priests, or diviner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his group included nine individuals: 、 、 、 、

、 、 、 、 — the first three of which constituted its core.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 available, we know that the “Shi-group diviners” assumed 
their duties during the early to middle reign of Wu Ding 武丁 and that they 
held their positions throughout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f his reign. They 
thus constitute the earliest known group of diviners. While presiding over 
the divination process,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commanding the turtle” 
(ming gui 命龜 ), “interpreting the cracks” (zhan duan 占斷 ), and so forth. 
Apart from divination and prognostication, these “diviners” regularly had to 
fulfill various other duties at the royal court, resulting in a rather complex 
status which they occpuied in society. Sites where oracle bones containing the 
shi zu zhenren inscription were excavated are scattered, but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rom both south and north of Xiaotun Village 小屯村 appear to 
originate from the same production unit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divination at 
the royal court.

Key words: Shi-group zhenren 𠂤組貞人 , tenure, duty, Yinxu 殷墟 palac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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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數與早期中國數字觀念
鄭吉雄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周易》有象數思想，雖為漢儒闡發無餘蘊，但上溯則各有源

流。《易》數有龜數、筮數、卦氣之數、河洛之數等，其源則不限於

《易》，而遍及早期中國諸經典及領域。本文先追溯中國古代數字觀

念的文化初源，進而透過指出《易》的四種數，討論早期中國數字

觀念無論虛數或實數，均不脫離政治教化的終極目標。「元」與「一」

的觀念即可為一範例。最後以北宋劉牧《易數鉤隱圖》為例，說明

數字宇宙觀在中古以降的發展。

關鍵詞：周易 龜數 筮數 卦氣 分野

* 筆者過去發表過兩篇相關論文—〈論象數詮《易》的效用與限制〉及〈中國古
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前者發表於 2004 年耶魯大學主辦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oetic Thought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April 24–25, 
2004)，而後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9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2006 年），頁 205–236。後者是〈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刊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2 卷第 2 期（臺北：臺灣師大出版社，2005 年），頁
137–174。本文補充並修正了上述兩篇論文，扣緊在《易》數問題。故本文可代表
本人新想法，與前兩篇均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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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字觀念的文化初源

歷來論中國數術之學的學者，大多說本《周易》，而認定《周

易》有神祕主義的成分。研究思想史的學者據此將中國文明與巫術

傳統或薩滿教（Shamanism）連繫起來，加以批判；1 研究民俗宗教

的則不厭其繁，繳繞探索，力求揭其隱祕，並圖施用於現實生活。

先民宗教信仰是否迷信？是否心理依賴？其實均可暫置不論。

要知道以今日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尚未能以最新科學知識解釋宗教

信仰的核心問題，只能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而信不信之間，

又未必代表其人是否曾經嚴密科學訓練，是否具有豐富的科學知

識。以今者之視昔，無異於以來者之視今。今日我們卑視古人迷

信，焉知不會被來者輕鄙？來者之輕鄙固然未必公允，猶如今日我

輩對古人的卑視亦未必有當。職是之故，為免主觀好惡作祟，與其

肆意批判古人，不如先從歷史角度考慮，客觀著眼於人類文化發展

的自然歷程，仔細分析其中內容，觀察古代文化中的自然哲理思想。

「數」固然有神祕的成分，近代亦有不少關於古代「神祕數字」

的研究。2 如《史記》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的數字，均有神祕意義：以「八卦」比附「八書」，取天干之數定

為「十表」，以地支之數定為「十二本紀」，以一世之數定「三十世

家」，以黃道配於五行之數定「七十列傳」等。若暫撇除神祕的成

分而著眼於文化源起與發展，則數字的出現，應始於「六書」中的

1 拙文〈海外漢學發展論衡—以歐美為範疇〉（收入拙著：《漢學論衡初集》〔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2022 年〕，頁 11–81。）於此有所申論，認為確立「迷信」作為中
國古代文明的起點，似乎早已成為東西方漢學界進入中國古代思想文明研究堂奧的

必經門檻，甚至是一種洗禮。

2 可參楊希枚：〈中國古代的神秘數字論稿〉，《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2 年），頁 89–118；黃沛榮︰〈《史記》
神祕數字探微〉，《孔孟月刊》第 21卷第 3期（1982年），頁 41–46。

記事，即許慎《說文解字．序》所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3 也

就是考古文物常見用作計量的筆劃數字，諸如一、二、三、四等。

這些用在最普通日常生活的符號之「數」，必然早於具有抽象意義

的《易》卦之數。要知道《易》卦之數含有豐富抽象觀念成分，代

表的是一種高度概括性且普施於天地之間的「數」，和施用於日常

生活中的應用性數字不可同日而語。世傳「河圖」、「洛書」之數，

前者以一至十之數合計五十五作五方排列，後者即九宮圖所呈一至

九之數，《易》家或認為是伏羲畫卦的依據。然而，將此高度抽象的

卦爻之數的理論根源解釋遠古伏羲畫卦之事，並不符合文明發展的

自然歷程。

最早出現於早期中國文明的「數」，除上述「六書」中記事之數

之外，還有天文曆數。這是源於先民生活各種需要而有的知識。要

知道決定人類物質文明發展的，一在於飲食，一在於婚配，前者支

援了個人生命存續，後者支援了群體生命（血緣）存續，都是人類

賴以生存的要件。農業耕作，依賴的是季節轉變。季節之變是規律

性的。唯有掌握規律性轉變，才能春耕、夏耨、秋收、冬藏。這就

有賴於地球自轉與圍繞太陽公轉規律的穩定性。試想，倘若地球的

自轉不穩定，時快時慢，今天 26 小時，明天 21 小時；如果地球繞

日公轉不穩定，時快時慢，今年 330 日，明年 295 日，不要說人類

根本歸納不出「日」、「月」、「年」這樣的計時單位，沒有了穩定的

生理時鐘，生物恐怕也無法演化。生命和文明，都成為不可能（這

是《易》理三大法則中「不易」的意義）。而透過數字掌握四季、節

候、方位、地理，就成為先民在大自然凜凜牢籠下必須具備的能力。

隨著文化文明的演進，數字觀念也依循人類好奇心與抽象思維

能力的提升，而獲得發展。數字運用，不再限於樸素的生活範疇，

而漸漸有了更多玄思成分。早期《易》學流派主要有「義理」、「象

3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十五卷上，頁
762。段玉裁《注》說︰「指事亦得稱象形。……一、二、三、四，皆指事也，而四
解曰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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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是一種高度概括性且普施於天地之間的「數」，和施用於日常

生活中的應用性數字不可同日而語。世傳「河圖」、「洛書」之數，

前者以一至十之數合計五十五作五方排列，後者即九宮圖所呈一至

九之數，《易》家或認為是伏羲畫卦的依據。然而，將此高度抽象的

卦爻之數的理論根源解釋遠古伏羲畫卦之事，並不符合文明發展的

自然歷程。

最早出現於早期中國文明的「數」，除上述「六書」中記事之數

之外，還有天文曆數。這是源於先民生活各種需要而有的知識。要

知道決定人類物質文明發展的，一在於飲食，一在於婚配，前者支

援了個人生命存續，後者支援了群體生命（血緣）存續，都是人類

賴以生存的要件。農業耕作，依賴的是季節轉變。季節之變是規律

性的。唯有掌握規律性轉變，才能春耕、夏耨、秋收、冬藏。這就

有賴於地球自轉與圍繞太陽公轉規律的穩定性。試想，倘若地球的

自轉不穩定，時快時慢，今天 26 小時，明天 21 小時；如果地球繞

日公轉不穩定，時快時慢，今年 330 日，明年 295 日，不要說人類

根本歸納不出「日」、「月」、「年」這樣的計時單位，沒有了穩定的

生理時鐘，生物恐怕也無法演化。生命和文明，都成為不可能（這

是《易》理三大法則中「不易」的意義）。而透過數字掌握四季、節

候、方位、地理，就成為先民在大自然凜凜牢籠下必須具備的能力。

隨著文化文明的演進，數字觀念也依循人類好奇心與抽象思維

能力的提升，而獲得發展。數字運用，不再限於樸素的生活範疇，

而漸漸有了更多玄思成分。早期《易》學流派主要有「義理」、「象

3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十五卷上，頁
762。段玉裁《注》說︰「指事亦得稱象形。……一、二、三、四，皆指事也，而四
解曰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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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字觀念的文化初源

歷來論中國數術之學的學者，大多說本《周易》，而認定《周

易》有神祕主義的成分。研究思想史的學者據此將中國文明與巫術

傳統或薩滿教（Shamanism）連繫起來，加以批判；1 研究民俗宗教

的則不厭其繁，繳繞探索，力求揭其隱祕，並圖施用於現實生活。

先民宗教信仰是否迷信？是否心理依賴？其實均可暫置不論。

要知道以今日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尚未能以最新科學知識解釋宗教

信仰的核心問題，只能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而信不信之間，

又未必代表其人是否曾經嚴密科學訓練，是否具有豐富的科學知

識。以今者之視昔，無異於以來者之視今。今日我們卑視古人迷

信，焉知不會被來者輕鄙？來者之輕鄙固然未必公允，猶如今日我

輩對古人的卑視亦未必有當。職是之故，為免主觀好惡作祟，與其

肆意批判古人，不如先從歷史角度考慮，客觀著眼於人類文化發展

的自然歷程，仔細分析其中內容，觀察古代文化中的自然哲理思想。

「數」固然有神祕的成分，近代亦有不少關於古代「神祕數字」

的研究。2 如《史記》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的數字，均有神祕意義：以「八卦」比附「八書」，取天干之數定

為「十表」，以地支之數定為「十二本紀」，以一世之數定「三十世

家」，以黃道配於五行之數定「七十列傳」等。若暫撇除神祕的成

分而著眼於文化源起與發展，則數字的出現，應始於「六書」中的

1 拙文〈海外漢學發展論衡—以歐美為範疇〉（收入拙著：《漢學論衡初集》〔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2022 年〕，頁 11–81。）於此有所申論，認為確立「迷信」作為中
國古代文明的起點，似乎早已成為東西方漢學界進入中國古代思想文明研究堂奧的

必經門檻，甚至是一種洗禮。

2 可參楊希枚：〈中國古代的神秘數字論稿〉，《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2 年），頁 89–118；黃沛榮︰〈《史記》
神祕數字探微〉，《孔孟月刊》第 21卷第 3期（1982年），頁 41–46。

記事，即許慎《說文解字．序》所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3 也

就是考古文物常見用作計量的筆劃數字，諸如一、二、三、四等。

這些用在最普通日常生活的符號之「數」，必然早於具有抽象意義

的《易》卦之數。要知道《易》卦之數含有豐富抽象觀念成分，代

表的是一種高度概括性且普施於天地之間的「數」，和施用於日常

生活中的應用性數字不可同日而語。世傳「河圖」、「洛書」之數，

前者以一至十之數合計五十五作五方排列，後者即九宮圖所呈一至

九之數，《易》家或認為是伏羲畫卦的依據。然而，將此高度抽象的

卦爻之數的理論根源解釋遠古伏羲畫卦之事，並不符合文明發展的

自然歷程。

最早出現於早期中國文明的「數」，除上述「六書」中記事之數

之外，還有天文曆數。這是源於先民生活各種需要而有的知識。要

知道決定人類物質文明發展的，一在於飲食，一在於婚配，前者支

援了個人生命存續，後者支援了群體生命（血緣）存續，都是人類

賴以生存的要件。農業耕作，依賴的是季節轉變。季節之變是規律

性的。唯有掌握規律性轉變，才能春耕、夏耨、秋收、冬藏。這就

有賴於地球自轉與圍繞太陽公轉規律的穩定性。試想，倘若地球的

自轉不穩定，時快時慢，今天 26 小時，明天 21 小時；如果地球繞

日公轉不穩定，時快時慢，今年 330 日，明年 295 日，不要說人類

根本歸納不出「日」、「月」、「年」這樣的計時單位，沒有了穩定的

生理時鐘，生物恐怕也無法演化。生命和文明，都成為不可能（這

是《易》理三大法則中「不易」的意義）。而透過數字掌握四季、節

候、方位、地理，就成為先民在大自然凜凜牢籠下必須具備的能力。

隨著文化文明的演進，數字觀念也依循人類好奇心與抽象思維

能力的提升，而獲得發展。數字運用，不再限於樸素的生活範疇，

而漸漸有了更多玄思成分。早期《易》學流派主要有「義理」、「象

3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十五卷上，頁
762。段玉裁《注》說︰「指事亦得稱象形。……一、二、三、四，皆指事也，而四
解曰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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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別，數字觀念都充滿了玄思的色彩，各有不同論述。4

《周易》之前，已有《歸藏》、數字卦甚或更早的傳統。《周易》

著作，卦爻辭中有許多數字（詳下文）。戰國時期，《易傳》著成，

專用以解卦爻辭，是為天壤之間第一批解《易》理兼解《易》數的

專著。第二批解《易》的是漢代《易》學家。他們更廣泛地用天文、

曆法、象數等說《易》，朝廷的天文官也喜用《周易》的數字原理

講解「天行」（包括日、月、星辰）度數，進而調校曆法。參與設

計「太初曆」的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裡記述父親司馬

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5 這是因為《易》學和天文

學有密切關係的緣故，其法亦頗涉及「數」，故《史記．曆書》稱「黃

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有大餘、小餘 6 之數，〈天官書〉則稱天

運之數（詳下文）。7 東漢賈逵曾針對西漢初訂立的太初曆的差謬原

因與調整辦法，與《易》家和天文官在朝廷公開辯論。8 漢魏以後，

至唐代一行禪師精通天文而解說《易》理，影響後世甚廣。自北宋

4 「象數」一般以漢儒學說為主，「義理」則以王弼及宋儒學說為主。正如余敦康說：
「漢代以後，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易學的演變分化為象數與義理兩大流派。」

參余敦康：《易學今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69。唐君毅
說：「漢代易學，一般稱之為重象數之易學，以與王弼之易學之言忘象重玄理、宋

代易學之重人事之義理者異流。……唯漢代之為易學者，首重此象數，則以漢代

之易學，代表象數之易學，更以後之重此象數之易學，為漢代易學之流亦可。」參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二）》，第十五卷，第二篇第六章「漢代易學中

之易道及其得失與流變」，收入氏著：《唐君毅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301。張善文說：「《周易》象徵哲學的本質內涵固是包括『象數』和『義
理』兩大要素，但這兩者又是密相聯繫而不可截然分割的。……《周易》『象數』的

設立，在於表述『義理』；而『義理』的蘊蓄，乃是含藏於『象數』之中。」參張

善文：《象數與義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38。象數和義理都
很重要，當然是一個事實。但這個解釋並不能調和象數與義理之爭，因為象數派和

義理派所設定的前提，並不是認為另一派理論完全可以捨棄，而是在於認為自身所

信奉的詮釋方法才是較為重要。當然他們也都各有其理由。

5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一三○，〈太史公自序〉，頁 3288。

6 《史記》，卷二六，〈曆書〉，頁 1256。《史記．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
月也。」同前，頁 1287。

7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4。
8 詳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第 11 冊，〈律曆志
中〉，頁 3025–3030。

周敦頤、邵雍、劉牧奠立《易》圖新風氣，象數之學轉為以「圖書」

的形式開展，吸收《易》數，利用「河圖」、「洛書」、「卦變圖」等

新方法，推演天地人事變化之運，象數結合圖書展現，蔚為風潮。

清代的《易》學名家如黃宗羲《易學象數論》、焦循《易學三書》

揭露了不少先儒象數、圖書《易》說的差誤，為《易》數之學作出

貢獻。縱觀中國《易》學史，「數」的重視未嘗衰微，至今不替。

本文旨在析論《易》數與古代中國數字觀念，以見「數」的傳

統中有各種範疇與表現形式，有的符合自然之理，有的旨在闡說玄

理，因而也有不同的價值。有些到了今天科學昌明的時代，已成歷

史糟粕，不值得再提倡；但也有的在整個文化研究中仍深具意義。

究竟數字如何在《易》學涉透到整個古代文化，推動著思想的演變？

其實仍是值得探討的。

二、《周易》的四種「數」

主流《易》家常據《易》數推論《易》理初源經天緯地，試圖

解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推知伏羲作易畫卦的本意，甚

至嘗試解開一切幽贊神明的原理。這是《易》數迷人之處。

《周易》成書於殷周之際，而為西周王朝的典冊。但若推論其理

論淵源，必須追溯至上古，而不能僅僅停留在《周易》或殷《歸藏》

的文本。〈繫辭傳〉論卦爻初興，必追溯至伏羲，仰觀俯察，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意旨正在於此。但無論如何，《周易》既

非《歸藏》，《歸藏》亦非《連山》。三代損益，提醒我們三《易》

彼此的差異。傳本《周易》縱使有部分卦名承自《歸藏》，全書屬於

周民族新創，並非夏、殷的舊規模。單就《歸藏》與《周易》而言，

雖同樣具備六十四卦，已有三大歧異，足以讓兩書體系截然不同：

1. 《歸藏》卦序以〈坤〉為首，次〈乾〉；《周易》以〈乾〉為首，

次〈坤〉。

2. 《歸藏》爻題用七、八，《周易》爻題則用六、九。

3. 《歸藏》無爻辭，而《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爻辭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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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別，數字觀念都充滿了玄思的色彩，各有不同論述。4

《周易》之前，已有《歸藏》、數字卦甚或更早的傳統。《周易》

著作，卦爻辭中有許多數字（詳下文）。戰國時期，《易傳》著成，

專用以解卦爻辭，是為天壤之間第一批解《易》理兼解《易》數的

專著。第二批解《易》的是漢代《易》學家。他們更廣泛地用天文、

曆法、象數等說《易》，朝廷的天文官也喜用《周易》的數字原理

講解「天行」（包括日、月、星辰）度數，進而調校曆法。參與設

計「太初曆」的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裡記述父親司馬

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5 這是因為《易》學和天文

學有密切關係的緣故，其法亦頗涉及「數」，故《史記．曆書》稱「黃

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有大餘、小餘 6 之數，〈天官書〉則稱天

運之數（詳下文）。7 東漢賈逵曾針對西漢初訂立的太初曆的差謬原

因與調整辦法，與《易》家和天文官在朝廷公開辯論。8 漢魏以後，

至唐代一行禪師精通天文而解說《易》理，影響後世甚廣。自北宋

4 「象數」一般以漢儒學說為主，「義理」則以王弼及宋儒學說為主。正如余敦康說：
「漢代以後，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易學的演變分化為象數與義理兩大流派。」

參余敦康：《易學今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69。唐君毅
說：「漢代易學，一般稱之為重象數之易學，以與王弼之易學之言忘象重玄理、宋

代易學之重人事之義理者異流。……唯漢代之為易學者，首重此象數，則以漢代

之易學，代表象數之易學，更以後之重此象數之易學，為漢代易學之流亦可。」參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二）》，第十五卷，第二篇第六章「漢代易學中

之易道及其得失與流變」，收入氏著：《唐君毅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301。張善文說：「《周易》象徵哲學的本質內涵固是包括『象數』和『義
理』兩大要素，但這兩者又是密相聯繫而不可截然分割的。……《周易》『象數』的

設立，在於表述『義理』；而『義理』的蘊蓄，乃是含藏於『象數』之中。」參張

善文：《象數與義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38。象數和義理都
很重要，當然是一個事實。但這個解釋並不能調和象數與義理之爭，因為象數派和

義理派所設定的前提，並不是認為另一派理論完全可以捨棄，而是在於認為自身所

信奉的詮釋方法才是較為重要。當然他們也都各有其理由。

5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一三○，〈太史公自序〉，頁 3288。

6 《史記》，卷二六，〈曆書〉，頁 1256。《史記．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
月也。」同前，頁 1287。

7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4。
8 詳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第 11 冊，〈律曆志
中〉，頁 3025–3030。

周敦頤、邵雍、劉牧奠立《易》圖新風氣，象數之學轉為以「圖書」

的形式開展，吸收《易》數，利用「河圖」、「洛書」、「卦變圖」等

新方法，推演天地人事變化之運，象數結合圖書展現，蔚為風潮。

清代的《易》學名家如黃宗羲《易學象數論》、焦循《易學三書》

揭露了不少先儒象數、圖書《易》說的差誤，為《易》數之學作出

貢獻。縱觀中國《易》學史，「數」的重視未嘗衰微，至今不替。

本文旨在析論《易》數與古代中國數字觀念，以見「數」的傳

統中有各種範疇與表現形式，有的符合自然之理，有的旨在闡說玄

理，因而也有不同的價值。有些到了今天科學昌明的時代，已成歷

史糟粕，不值得再提倡；但也有的在整個文化研究中仍深具意義。

究竟數字如何在《易》學涉透到整個古代文化，推動著思想的演變？

其實仍是值得探討的。

二、《周易》的四種「數」

主流《易》家常據《易》數推論《易》理初源經天緯地，試圖

解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推知伏羲作易畫卦的本意，甚

至嘗試解開一切幽贊神明的原理。這是《易》數迷人之處。

《周易》成書於殷周之際，而為西周王朝的典冊。但若推論其理

論淵源，必須追溯至上古，而不能僅僅停留在《周易》或殷《歸藏》

的文本。〈繫辭傳〉論卦爻初興，必追溯至伏羲，仰觀俯察，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意旨正在於此。但無論如何，《周易》既

非《歸藏》，《歸藏》亦非《連山》。三代損益，提醒我們三《易》

彼此的差異。傳本《周易》縱使有部分卦名承自《歸藏》，全書屬於

周民族新創，並非夏、殷的舊規模。單就《歸藏》與《周易》而言，

雖同樣具備六十四卦，已有三大歧異，足以讓兩書體系截然不同：

1. 《歸藏》卦序以〈坤〉為首，次〈乾〉；《周易》以〈乾〉為首，

次〈坤〉。

2. 《歸藏》爻題用七、八，《周易》爻題則用六、九。

3. 《歸藏》無爻辭，而《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爻辭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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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別，數字觀念都充滿了玄思的色彩，各有不同論述。4

《周易》之前，已有《歸藏》、數字卦甚或更早的傳統。《周易》

著作，卦爻辭中有許多數字（詳下文）。戰國時期，《易傳》著成，

專用以解卦爻辭，是為天壤之間第一批解《易》理兼解《易》數的

專著。第二批解《易》的是漢代《易》學家。他們更廣泛地用天文、

曆法、象數等說《易》，朝廷的天文官也喜用《周易》的數字原理

講解「天行」（包括日、月、星辰）度數，進而調校曆法。參與設

計「太初曆」的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裡記述父親司馬

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5 這是因為《易》學和天文

學有密切關係的緣故，其法亦頗涉及「數」，故《史記．曆書》稱「黃

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有大餘、小餘 6 之數，〈天官書〉則稱天

運之數（詳下文）。7 東漢賈逵曾針對西漢初訂立的太初曆的差謬原

因與調整辦法，與《易》家和天文官在朝廷公開辯論。8 漢魏以後，

至唐代一行禪師精通天文而解說《易》理，影響後世甚廣。自北宋

4 「象數」一般以漢儒學說為主，「義理」則以王弼及宋儒學說為主。正如余敦康說：
「漢代以後，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易學的演變分化為象數與義理兩大流派。」

參余敦康：《易學今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69。唐君毅
說：「漢代易學，一般稱之為重象數之易學，以與王弼之易學之言忘象重玄理、宋

代易學之重人事之義理者異流。……唯漢代之為易學者，首重此象數，則以漢代

之易學，代表象數之易學，更以後之重此象數之易學，為漢代易學之流亦可。」參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二）》，第十五卷，第二篇第六章「漢代易學中

之易道及其得失與流變」，收入氏著：《唐君毅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301。張善文說：「《周易》象徵哲學的本質內涵固是包括『象數』和『義
理』兩大要素，但這兩者又是密相聯繫而不可截然分割的。……《周易》『象數』的

設立，在於表述『義理』；而『義理』的蘊蓄，乃是含藏於『象數』之中。」參張

善文：《象數與義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38。象數和義理都
很重要，當然是一個事實。但這個解釋並不能調和象數與義理之爭，因為象數派和

義理派所設定的前提，並不是認為另一派理論完全可以捨棄，而是在於認為自身所

信奉的詮釋方法才是較為重要。當然他們也都各有其理由。

5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一三○，〈太史公自序〉，頁 3288。

6 《史記》，卷二六，〈曆書〉，頁 1256。《史記．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
月也。」同前，頁 1287。

7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4。
8 詳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第 11 冊，〈律曆志
中〉，頁 3025–3030。

周敦頤、邵雍、劉牧奠立《易》圖新風氣，象數之學轉為以「圖書」

的形式開展，吸收《易》數，利用「河圖」、「洛書」、「卦變圖」等

新方法，推演天地人事變化之運，象數結合圖書展現，蔚為風潮。

清代的《易》學名家如黃宗羲《易學象數論》、焦循《易學三書》

揭露了不少先儒象數、圖書《易》說的差誤，為《易》數之學作出

貢獻。縱觀中國《易》學史，「數」的重視未嘗衰微，至今不替。

本文旨在析論《易》數與古代中國數字觀念，以見「數」的傳

統中有各種範疇與表現形式，有的符合自然之理，有的旨在闡說玄

理，因而也有不同的價值。有些到了今天科學昌明的時代，已成歷

史糟粕，不值得再提倡；但也有的在整個文化研究中仍深具意義。

究竟數字如何在《易》學涉透到整個古代文化，推動著思想的演變？

其實仍是值得探討的。

二、《周易》的四種「數」

主流《易》家常據《易》數推論《易》理初源經天緯地，試圖

解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推知伏羲作易畫卦的本意，甚

至嘗試解開一切幽贊神明的原理。這是《易》數迷人之處。

《周易》成書於殷周之際，而為西周王朝的典冊。但若推論其理

論淵源，必須追溯至上古，而不能僅僅停留在《周易》或殷《歸藏》

的文本。〈繫辭傳〉論卦爻初興，必追溯至伏羲，仰觀俯察，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意旨正在於此。但無論如何，《周易》既

非《歸藏》，《歸藏》亦非《連山》。三代損益，提醒我們三《易》

彼此的差異。傳本《周易》縱使有部分卦名承自《歸藏》，全書屬於

周民族新創，並非夏、殷的舊規模。單就《歸藏》與《周易》而言，

雖同樣具備六十四卦，已有三大歧異，足以讓兩書體系截然不同：

1. 《歸藏》卦序以〈坤〉為首，次〈乾〉；《周易》以〈乾〉為首，

次〈坤〉。

2. 《歸藏》爻題用七、八，《周易》爻題則用六、九。

3. 《歸藏》無爻辭，而《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爻辭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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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別，數字觀念都充滿了玄思的色彩，各有不同論述。4

《周易》之前，已有《歸藏》、數字卦甚或更早的傳統。《周易》

著作，卦爻辭中有許多數字（詳下文）。戰國時期，《易傳》著成，

專用以解卦爻辭，是為天壤之間第一批解《易》理兼解《易》數的

專著。第二批解《易》的是漢代《易》學家。他們更廣泛地用天文、

曆法、象數等說《易》，朝廷的天文官也喜用《周易》的數字原理

講解「天行」（包括日、月、星辰）度數，進而調校曆法。參與設

計「太初曆」的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裡記述父親司馬

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5 這是因為《易》學和天文

學有密切關係的緣故，其法亦頗涉及「數」，故《史記．曆書》稱「黃

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有大餘、小餘 6 之數，〈天官書〉則稱天

運之數（詳下文）。7 東漢賈逵曾針對西漢初訂立的太初曆的差謬原

因與調整辦法，與《易》家和天文官在朝廷公開辯論。8 漢魏以後，

至唐代一行禪師精通天文而解說《易》理，影響後世甚廣。自北宋

4 「象數」一般以漢儒學說為主，「義理」則以王弼及宋儒學說為主。正如余敦康說：
「漢代以後，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易學的演變分化為象數與義理兩大流派。」

參余敦康：《易學今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69。唐君毅
說：「漢代易學，一般稱之為重象數之易學，以與王弼之易學之言忘象重玄理、宋

代易學之重人事之義理者異流。……唯漢代之為易學者，首重此象數，則以漢代

之易學，代表象數之易學，更以後之重此象數之易學，為漢代易學之流亦可。」參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二）》，第十五卷，第二篇第六章「漢代易學中

之易道及其得失與流變」，收入氏著：《唐君毅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301。張善文說：「《周易》象徵哲學的本質內涵固是包括『象數』和『義
理』兩大要素，但這兩者又是密相聯繫而不可截然分割的。……《周易》『象數』的

設立，在於表述『義理』；而『義理』的蘊蓄，乃是含藏於『象數』之中。」參張

善文：《象數與義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38。象數和義理都
很重要，當然是一個事實。但這個解釋並不能調和象數與義理之爭，因為象數派和

義理派所設定的前提，並不是認為另一派理論完全可以捨棄，而是在於認為自身所

信奉的詮釋方法才是較為重要。當然他們也都各有其理由。

5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一三○，〈太史公自序〉，頁 3288。

6 《史記》，卷二六，〈曆書〉，頁 1256。《史記．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
月也。」同前，頁 1287。

7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4。
8 詳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第 11 冊，〈律曆志
中〉，頁 3025–3030。

周敦頤、邵雍、劉牧奠立《易》圖新風氣，象數之學轉為以「圖書」

的形式開展，吸收《易》數，利用「河圖」、「洛書」、「卦變圖」等

新方法，推演天地人事變化之運，象數結合圖書展現，蔚為風潮。

清代的《易》學名家如黃宗羲《易學象數論》、焦循《易學三書》

揭露了不少先儒象數、圖書《易》說的差誤，為《易》數之學作出

貢獻。縱觀中國《易》學史，「數」的重視未嘗衰微，至今不替。

本文旨在析論《易》數與古代中國數字觀念，以見「數」的傳

統中有各種範疇與表現形式，有的符合自然之理，有的旨在闡說玄

理，因而也有不同的價值。有些到了今天科學昌明的時代，已成歷

史糟粕，不值得再提倡；但也有的在整個文化研究中仍深具意義。

究竟數字如何在《易》學涉透到整個古代文化，推動著思想的演變？

其實仍是值得探討的。

二、《周易》的四種「數」

主流《易》家常據《易》數推論《易》理初源經天緯地，試圖

解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推知伏羲作易畫卦的本意，甚

至嘗試解開一切幽贊神明的原理。這是《易》數迷人之處。

《周易》成書於殷周之際，而為西周王朝的典冊。但若推論其理

論淵源，必須追溯至上古，而不能僅僅停留在《周易》或殷《歸藏》

的文本。〈繫辭傳〉論卦爻初興，必追溯至伏羲，仰觀俯察，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意旨正在於此。但無論如何，《周易》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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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變」的哲學，皆寄託於爻題、爻辭和爻位以展現（爻題用

六、九即可說明其主變）。確立了「變」的主旨，才能發展出種種

「數」的計算（「數」的原理，皆在於體現「變」的精神）。因此，

今日據《周易》卦爻、卦序、卦位、爻位等所論的「數」的原理，

必不能脫離《周易》文本，亦必不能據以上推殷商以前伏羲畫卦之

理。一旦脫離《周易》文本，「變」的精神和「數」的原理，即失去

依託。由此而作種種推論，均為虛妄。然而過去研究《易》數的學

者，囿於〈繫辭傳〉常將《易》理上溯伏羲畫卦之事，就不再區別

西周以前與西周以後，肆意據《周易》文本的卦、爻、數、位，追

溯遠古相傳伏羲畫卦以來的「易」原理，甚至參用《周髀算經》之

法，闡論「河圖」、「洛書」之數，論證二者是《易》卦的原理初源。

此一論證方法，明顯是以後出的事物，論證遠古的事理。這樣倒果

為因，皆因缺乏歷史觀念、不諳文化源流所致。

寫定於西周初中葉的《周易》卦爻辭，其中就有很多數，有的

具有確實意義—三就是三，五就是五；有的則取抽象意義—

「九死一生」的「九」未必是「九」，《史記》管仲「吾嘗三戰三走」9 

的「三」亦未必是「三」（「虛實之數」詳下文）。卦爻辭的數字︰

〈訟〉上九「終朝三褫之」、〈師〉九二「王三錫命」、〈比〉九五「王

用三驅」、〈蠱〉及〈巽〉卦辭「三日」、〈明夷〉初九「三日不食」

的「三」，皆喻指眾多，是虛義而非實義。〈屯〉六二「十年乃字」、

〈復〉上六「十年不克征」、〈頤〉六三「十年勿用」的「十年」亦

虛義，喻指一段漫長時間。相對上，〈臨〉卦辭「至於八月有凶」10 

9 《史記》，卷六二，〈管晏列傳〉，頁 2132。
10 〈臨〉為十二月之卦，其覆卦〈觀〉則為八月之卦，王弼《注》所謂：「陽衰而陰
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三，〈臨〉，

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頁 111–112。

則取實義而非虛義。至於〈復〉卦辭「七日來復」、11 〈損〉六三「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則兼取虛、實兩義。12 像

〈訟〉九二何以為「人三百戶」？〈損〉六五何以為「十朋之龜」（〈益〉

六二爻辭同）？〈震〉六二何以為「九陵、七日」？ 13 〈旅〉六五何以

為「一雉」？取義是虛是實，則尚難以確定。

除了卦爻辭「三年」、「七日」等具體數字外，隨著整個經文內

容開展的「數」約分四類： 

（一）占筮之數

本章所說的「占筮之數」是成卦過程中數字的變化。〈繫辭傳〉︰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扐而後掛。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11 〈復〉卦剛長，六爻自下而上，復歸初爻，則為七日。朱熹《本義》認為：「自五
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

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朱熹撰，廖名

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一，〈周易上經．復〉，頁
109。〈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亦取天運自然，循還來復之義。

12 《易》卦本於陰陽，強調互動協調，故以二為主，用以喻指萬物，即〈繫辭傳〉「一
寒一暑」、「一陰一陽」，以及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釋〈同人〉卦）之意。

則如《文心雕龍．麗辭》所謂「造化賦形，支體必雙」，劉勰著，范文瀾注：《文

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8 年），卷七，〈麗辭〉，頁三十三上。故三
人同行，則必損一人，而一人行則得其友，以譬喻「損而反益」之意。

13 朱熹《周易本義》︰「『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卷二，〈周易下經．
震〉，頁 184。）但參考〈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似亦為「所占來復之期」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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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變」的哲學，皆寄託於爻題、爻辭和爻位以展現（爻題用

六、九即可說明其主變）。確立了「變」的主旨，才能發展出種種

「數」的計算（「數」的原理，皆在於體現「變」的精神）。因此，

今日據《周易》卦爻、卦序、卦位、爻位等所論的「數」的原理，

必不能脫離《周易》文本，亦必不能據以上推殷商以前伏羲畫卦之

理。一旦脫離《周易》文本，「變」的精神和「數」的原理，即失去

依託。由此而作種種推論，均為虛妄。然而過去研究《易》數的學

者，囿於〈繫辭傳〉常將《易》理上溯伏羲畫卦之事，就不再區別

西周以前與西周以後，肆意據《周易》文本的卦、爻、數、位，追

溯遠古相傳伏羲畫卦以來的「易」原理，甚至參用《周髀算經》之

法，闡論「河圖」、「洛書」之數，論證二者是《易》卦的原理初源。

此一論證方法，明顯是以後出的事物，論證遠古的事理。這樣倒果

為因，皆因缺乏歷史觀念、不諳文化源流所致。

寫定於西周初中葉的《周易》卦爻辭，其中就有很多數，有的

具有確實意義—三就是三，五就是五；有的則取抽象意義—

「九死一生」的「九」未必是「九」，《史記》管仲「吾嘗三戰三走」9 

的「三」亦未必是「三」（「虛實之數」詳下文）。卦爻辭的數字︰

〈訟〉上九「終朝三褫之」、〈師〉九二「王三錫命」、〈比〉九五「王

用三驅」、〈蠱〉及〈巽〉卦辭「三日」、〈明夷〉初九「三日不食」

的「三」，皆喻指眾多，是虛義而非實義。〈屯〉六二「十年乃字」、

〈復〉上六「十年不克征」、〈頤〉六三「十年勿用」的「十年」亦

虛義，喻指一段漫長時間。相對上，〈臨〉卦辭「至於八月有凶」10 

9 《史記》，卷六二，〈管晏列傳〉，頁 2132。
10 〈臨〉為十二月之卦，其覆卦〈觀〉則為八月之卦，王弼《注》所謂：「陽衰而陰
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三，〈臨〉，

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頁 111–112。

則取實義而非虛義。至於〈復〉卦辭「七日來復」、11 〈損〉六三「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則兼取虛、實兩義。12 像

〈訟〉九二何以為「人三百戶」？〈損〉六五何以為「十朋之龜」（〈益〉

六二爻辭同）？〈震〉六二何以為「九陵、七日」？ 13 〈旅〉六五何以

為「一雉」？取義是虛是實，則尚難以確定。

除了卦爻辭「三年」、「七日」等具體數字外，隨著整個經文內

容開展的「數」約分四類： 

（一）占筮之數

本章所說的「占筮之數」是成卦過程中數字的變化。〈繫辭傳〉︰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扐而後掛。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11 〈復〉卦剛長，六爻自下而上，復歸初爻，則為七日。朱熹《本義》認為：「自五
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

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朱熹撰，廖名

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一，〈周易上經．復〉，頁
109。〈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亦取天運自然，循還來復之義。

12 《易》卦本於陰陽，強調互動協調，故以二為主，用以喻指萬物，即〈繫辭傳〉「一
寒一暑」、「一陰一陽」，以及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釋〈同人〉卦）之意。

則如《文心雕龍．麗辭》所謂「造化賦形，支體必雙」，劉勰著，范文瀾注：《文

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8 年），卷七，〈麗辭〉，頁三十三上。故三
人同行，則必損一人，而一人行則得其友，以譬喻「損而反益」之意。

13 朱熹《周易本義》︰「『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卷二，〈周易下經．
震〉，頁 184。）但參考〈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似亦為「所占來復之期」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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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計算（「數」的原理，皆在於體現「變」的精神）。因此，

今日據《周易》卦爻、卦序、卦位、爻位等所論的「數」的原理，

必不能脫離《周易》文本，亦必不能據以上推殷商以前伏羲畫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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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遠古相傳伏羲畫卦以來的「易」原理，甚至參用《周髀算經》之

法，闡論「河圖」、「洛書」之數，論證二者是《易》卦的原理初源。

此一論證方法，明顯是以後出的事物，論證遠古的事理。這樣倒果

為因，皆因缺乏歷史觀念、不諳文化源流所致。

寫定於西周初中葉的《周易》卦爻辭，其中就有很多數，有的

具有確實意義—三就是三，五就是五；有的則取抽象意義—

「九死一生」的「九」未必是「九」，《史記》管仲「吾嘗三戰三走」9 

的「三」亦未必是「三」（「虛實之數」詳下文）。卦爻辭的數字︰

〈訟〉上九「終朝三褫之」、〈師〉九二「王三錫命」、〈比〉九五「王

用三驅」、〈蠱〉及〈巽〉卦辭「三日」、〈明夷〉初九「三日不食」

的「三」，皆喻指眾多，是虛義而非實義。〈屯〉六二「十年乃字」、

〈復〉上六「十年不克征」、〈頤〉六三「十年勿用」的「十年」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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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易》卦本於陰陽，強調互動協調，故以二為主，用以喻指萬物，即〈繫辭傳〉「一
寒一暑」、「一陰一陽」，以及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釋〈同人〉卦）之意。

則如《文心雕龍．麗辭》所謂「造化賦形，支體必雙」，劉勰著，范文瀾注：《文

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8 年），卷七，〈麗辭〉，頁三十三上。故三
人同行，則必損一人，而一人行則得其友，以譬喻「損而反益」之意。

13 朱熹《周易本義》︰「『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卷二，〈周易下經．
震〉，頁 184。）但參考〈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似亦為「所占來復之期」
之意。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54-55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54-55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54 55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
易
》
數
與
早
期
中
國
數
字
觀
念

《周易》「變」的哲學，皆寄託於爻題、爻辭和爻位以展現（爻題用

六、九即可說明其主變）。確立了「變」的主旨，才能發展出種種

「數」的計算（「數」的原理，皆在於體現「變」的精神）。因此，

今日據《周易》卦爻、卦序、卦位、爻位等所論的「數」的原理，

必不能脫離《周易》文本，亦必不能據以上推殷商以前伏羲畫卦之

理。一旦脫離《周易》文本，「變」的精神和「數」的原理，即失去

依託。由此而作種種推論，均為虛妄。然而過去研究《易》數的學

者，囿於〈繫辭傳〉常將《易》理上溯伏羲畫卦之事，就不再區別

西周以前與西周以後，肆意據《周易》文本的卦、爻、數、位，追

溯遠古相傳伏羲畫卦以來的「易」原理，甚至參用《周髀算經》之

法，闡論「河圖」、「洛書」之數，論證二者是《易》卦的原理初源。

此一論證方法，明顯是以後出的事物，論證遠古的事理。這樣倒果

為因，皆因缺乏歷史觀念、不諳文化源流所致。

寫定於西周初中葉的《周易》卦爻辭，其中就有很多數，有的

具有確實意義—三就是三，五就是五；有的則取抽象意義—

「九死一生」的「九」未必是「九」，《史記》管仲「吾嘗三戰三走」9 

的「三」亦未必是「三」（「虛實之數」詳下文）。卦爻辭的數字︰

〈訟〉上九「終朝三褫之」、〈師〉九二「王三錫命」、〈比〉九五「王

用三驅」、〈蠱〉及〈巽〉卦辭「三日」、〈明夷〉初九「三日不食」

的「三」，皆喻指眾多，是虛義而非實義。〈屯〉六二「十年乃字」、

〈復〉上六「十年不克征」、〈頤〉六三「十年勿用」的「十年」亦

虛義，喻指一段漫長時間。相對上，〈臨〉卦辭「至於八月有凶」10 

9 《史記》，卷六二，〈管晏列傳〉，頁 2132。
10 〈臨〉為十二月之卦，其覆卦〈觀〉則為八月之卦，王弼《注》所謂：「陽衰而陰
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三，〈臨〉，

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頁 111–112。

則取實義而非虛義。至於〈復〉卦辭「七日來復」、11 〈損〉六三「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則兼取虛、實兩義。12 像

〈訟〉九二何以為「人三百戶」？〈損〉六五何以為「十朋之龜」（〈益〉

六二爻辭同）？〈震〉六二何以為「九陵、七日」？ 13 〈旅〉六五何以

為「一雉」？取義是虛是實，則尚難以確定。

除了卦爻辭「三年」、「七日」等具體數字外，隨著整個經文內

容開展的「數」約分四類： 

（一）占筮之數

本章所說的「占筮之數」是成卦過程中數字的變化。〈繫辭傳〉︰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扐而後掛。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11 〈復〉卦剛長，六爻自下而上，復歸初爻，則為七日。朱熹《本義》認為：「自五
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

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朱熹撰，廖名

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一，〈周易上經．復〉，頁
109。〈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亦取天運自然，循還來復之義。

12 《易》卦本於陰陽，強調互動協調，故以二為主，用以喻指萬物，即〈繫辭傳〉「一
寒一暑」、「一陰一陽」，以及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釋〈同人〉卦）之意。

則如《文心雕龍．麗辭》所謂「造化賦形，支體必雙」，劉勰著，范文瀾注：《文

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8 年），卷七，〈麗辭〉，頁三十三上。故三
人同行，則必損一人，而一人行則得其友，以譬喻「損而反益」之意。

13 朱熹《周易本義》︰「『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卷二，〈周易下經．
震〉，頁 184。）但參考〈既濟〉六二「勿逐，七日得」，似亦為「所占來復之期」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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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

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

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14 

本章實可分為三段，第三段又分為「大衍之數五十」、「乾之策」兩節。

第一段「天一、地二……」論天地之數一節，「天數、地數」

實即奇數、偶數，施用於禮制，即《禮記》所論剛日、柔日，其數

即「剛數、柔數」。15

第二段「天地之數」特別強調「五位相得」，後世即以四方加

上中央，合為五位，而以天地之數充實之︰生數一居北方，二居南

方，三居東方，四居西方，土數五居中央；成數六居北方，七居南

方，八居東方，九居西方，土數之成十居中央。邵雍、朱熹即以

「河圖」說之。朱熹說︰

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

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雄按︰即一、六居北方）；二化

生火而七變成之（雄按︰即二、七居南方）；三變生木而八化

成之（雄按︰即三、八居東方）；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雄按︰

即四、九居西方）；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雄按︰即五、十居中

央）。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16

以上第一、二段是「占筮之數」的原理，歷來學者視之為伏羲畫卦

的依據，而認為是《易》數的根源。

第三段即揲蓍演卦之法計算的結果。「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14 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繫辭上傳〉，頁 233–236。程頤、朱熹於〈繫
辭傳〉此章序列與《五經正義》王弼《注》本不同，更為合理，故從之。朱熹《周

易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

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卷三，頁 233。）
15 上古以天干記日，十日一旬，奇數之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偶數之乙、丁、
己、辛、癸為柔日。

16 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卷三，〈繫辭上傳〉，頁 234。

六」者，即三變而餘策三十六，乘以〈乾〉「六爻之策數」 1 7 得

二百一十六，以四揲之得「九」為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

即三變而餘策二十四，乘以〈坤〉「六爻之策數」得一百四十四，

以四揲之得「六」為老陰。至於〈繫辭傳〉稱「二篇之策，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孔穎達《周易正義》的解釋是︰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當其半，即各得一百九十二。

陽爻爻別三十六（九乘以四營之數）乘以一百九十二，得

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爻別二十四（六乘以四營之數）乘以

一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零八。二者相加為一萬一千五百二十。18

「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所謂「當期」，即指回歸年（日照於

北回歸線及南回歸線往返一周）之長度，為 365¼日，或稱之為「中

數」，古稱「歲」；相對則陰曆 12個月的天數 354日，或稱之為「朔

數」，古稱「年」。19 朱熹認為 360日是「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

「概言之」是「大概來說」之意，亦即將 365¼ 日講成 360 日。孔穎

達和朱熹顯然都相信這裡的「當期」是計算陽曆。李守力《周易詮

釋》提出了一個假說，認為太陰曆一年十二月 354 日與太陽曆一年

366 日，二者相加除以二（即取其平均數），剛好為 360。至於太陽

曆不取孔穎達和朱熹所說的 365¼ 日，而取 366 日的理由，是因為

《尚書．堯典》有「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

17 據朱熹《周易本義》的解釋，同上注，頁 235。
18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31。
19 《周禮．春官．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卷
五一，〈春官．大史〉，頁 2082。古代「歲」與「年」不同，用以區別陽曆與陰曆。
（雄按：《左傳》昭公七年「日月之會是謂辰」；《正義》引《爾雅．釋天》「唐虞曰

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

取年穀一熟。」說：「是言歲即年也。」這是從寬泛的意義指出「歲」即是「年」。

鄭玄注《周禮》的歲年異義，應係後起之義。）「朔數」354 日即六個大月（30 日）
加六個小月（29 日）而成之數。《禮記注疏》孔穎達《疏》︰「中數者，謂十二月中
氣一周，揔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

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

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鄭

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十四，〈月令〉，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整理本）》，頁 5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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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

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

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14 

本章實可分為三段，第三段又分為「大衍之數五十」、「乾之策」兩節。

第一段「天一、地二……」論天地之數一節，「天數、地數」

實即奇數、偶數，施用於禮制，即《禮記》所論剛日、柔日，其數

即「剛數、柔數」。15

第二段「天地之數」特別強調「五位相得」，後世即以四方加

上中央，合為五位，而以天地之數充實之︰生數一居北方，二居南

方，三居東方，四居西方，土數五居中央；成數六居北方，七居南

方，八居東方，九居西方，土數之成十居中央。邵雍、朱熹即以

「河圖」說之。朱熹說︰

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

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雄按︰即一、六居北方）；二化

生火而七變成之（雄按︰即二、七居南方）；三變生木而八化

成之（雄按︰即三、八居東方）；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雄按︰

即四、九居西方）；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雄按︰即五、十居中

央）。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16

以上第一、二段是「占筮之數」的原理，歷來學者視之為伏羲畫卦

的依據，而認為是《易》數的根源。

第三段即揲蓍演卦之法計算的結果。「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14 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繫辭上傳〉，頁 233–236。程頤、朱熹於〈繫
辭傳〉此章序列與《五經正義》王弼《注》本不同，更為合理，故從之。朱熹《周

易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

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卷三，頁 233。）
15 上古以天干記日，十日一旬，奇數之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偶數之乙、丁、
己、辛、癸為柔日。

16 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卷三，〈繫辭上傳〉，頁 234。

六」者，即三變而餘策三十六，乘以〈乾〉「六爻之策數」 1 7 得

二百一十六，以四揲之得「九」為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

即三變而餘策二十四，乘以〈坤〉「六爻之策數」得一百四十四，

以四揲之得「六」為老陰。至於〈繫辭傳〉稱「二篇之策，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孔穎達《周易正義》的解釋是︰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當其半，即各得一百九十二。

陽爻爻別三十六（九乘以四營之數）乘以一百九十二，得

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爻別二十四（六乘以四營之數）乘以

一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零八。二者相加為一萬一千五百二十。18

「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所謂「當期」，即指回歸年（日照於

北回歸線及南回歸線往返一周）之長度，為 365¼日，或稱之為「中

數」，古稱「歲」；相對則陰曆 12個月的天數 354日，或稱之為「朔

數」，古稱「年」。19 朱熹認為 360日是「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

「概言之」是「大概來說」之意，亦即將 365¼ 日講成 360 日。孔穎

達和朱熹顯然都相信這裡的「當期」是計算陽曆。李守力《周易詮

釋》提出了一個假說，認為太陰曆一年十二月 354 日與太陽曆一年

366 日，二者相加除以二（即取其平均數），剛好為 360。至於太陽

曆不取孔穎達和朱熹所說的 365¼ 日，而取 366 日的理由，是因為

《尚書．堯典》有「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

17 據朱熹《周易本義》的解釋，同上注，頁 235。
18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31。
19 《周禮．春官．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卷
五一，〈春官．大史〉，頁 2082。古代「歲」與「年」不同，用以區別陽曆與陰曆。
（雄按：《左傳》昭公七年「日月之會是謂辰」；《正義》引《爾雅．釋天》「唐虞曰

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

取年穀一熟。」說：「是言歲即年也。」這是從寬泛的意義指出「歲」即是「年」。

鄭玄注《周禮》的歲年異義，應係後起之義。）「朔數」354 日即六個大月（30 日）
加六個小月（29 日）而成之數。《禮記注疏》孔穎達《疏》︰「中數者，謂十二月中
氣一周，揔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

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

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鄭

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十四，〈月令〉，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整理本）》，頁 5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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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

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

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14 

本章實可分為三段，第三段又分為「大衍之數五十」、「乾之策」兩節。

第一段「天一、地二……」論天地之數一節，「天數、地數」

實即奇數、偶數，施用於禮制，即《禮記》所論剛日、柔日，其數

即「剛數、柔數」。15

第二段「天地之數」特別強調「五位相得」，後世即以四方加

上中央，合為五位，而以天地之數充實之︰生數一居北方，二居南

方，三居東方，四居西方，土數五居中央；成數六居北方，七居南

方，八居東方，九居西方，土數之成十居中央。邵雍、朱熹即以

「河圖」說之。朱熹說︰

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

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雄按︰即一、六居北方）；二化

生火而七變成之（雄按︰即二、七居南方）；三變生木而八化

成之（雄按︰即三、八居東方）；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雄按︰

即四、九居西方）；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雄按︰即五、十居中

央）。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16

以上第一、二段是「占筮之數」的原理，歷來學者視之為伏羲畫卦

的依據，而認為是《易》數的根源。

第三段即揲蓍演卦之法計算的結果。「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14 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繫辭上傳〉，頁 233–236。程頤、朱熹於〈繫
辭傳〉此章序列與《五經正義》王弼《注》本不同，更為合理，故從之。朱熹《周

易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

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卷三，頁 233。）
15 上古以天干記日，十日一旬，奇數之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偶數之乙、丁、
己、辛、癸為柔日。

16 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卷三，〈繫辭上傳〉，頁 234。

六」者，即三變而餘策三十六，乘以〈乾〉「六爻之策數」 1 7 得

二百一十六，以四揲之得「九」為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

即三變而餘策二十四，乘以〈坤〉「六爻之策數」得一百四十四，

以四揲之得「六」為老陰。至於〈繫辭傳〉稱「二篇之策，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孔穎達《周易正義》的解釋是︰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當其半，即各得一百九十二。

陽爻爻別三十六（九乘以四營之數）乘以一百九十二，得

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爻別二十四（六乘以四營之數）乘以

一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零八。二者相加為一萬一千五百二十。18

「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所謂「當期」，即指回歸年（日照於

北回歸線及南回歸線往返一周）之長度，為 365¼日，或稱之為「中

數」，古稱「歲」；相對則陰曆 12個月的天數 354日，或稱之為「朔

數」，古稱「年」。19 朱熹認為 360日是「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

「概言之」是「大概來說」之意，亦即將 365¼ 日講成 360 日。孔穎

達和朱熹顯然都相信這裡的「當期」是計算陽曆。李守力《周易詮

釋》提出了一個假說，認為太陰曆一年十二月 354 日與太陽曆一年

366 日，二者相加除以二（即取其平均數），剛好為 360。至於太陽

曆不取孔穎達和朱熹所說的 365¼ 日，而取 366 日的理由，是因為

《尚書．堯典》有「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

17 據朱熹《周易本義》的解釋，同上注，頁 235。
18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31。
19 《周禮．春官．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卷
五一，〈春官．大史〉，頁 2082。古代「歲」與「年」不同，用以區別陽曆與陰曆。
（雄按：《左傳》昭公七年「日月之會是謂辰」；《正義》引《爾雅．釋天》「唐虞曰

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

取年穀一熟。」說：「是言歲即年也。」這是從寬泛的意義指出「歲」即是「年」。

鄭玄注《周禮》的歲年異義，應係後起之義。）「朔數」354 日即六個大月（30 日）
加六個小月（29 日）而成之數。《禮記注疏》孔穎達《疏》︰「中數者，謂十二月中
氣一周，揔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

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

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鄭

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十四，〈月令〉，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整理本）》，頁 5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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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

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

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14 

本章實可分為三段，第三段又分為「大衍之數五十」、「乾之策」兩節。

第一段「天一、地二……」論天地之數一節，「天數、地數」

實即奇數、偶數，施用於禮制，即《禮記》所論剛日、柔日，其數

即「剛數、柔數」。15

第二段「天地之數」特別強調「五位相得」，後世即以四方加

上中央，合為五位，而以天地之數充實之︰生數一居北方，二居南

方，三居東方，四居西方，土數五居中央；成數六居北方，七居南

方，八居東方，九居西方，土數之成十居中央。邵雍、朱熹即以

「河圖」說之。朱熹說︰

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

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雄按︰即一、六居北方）；二化

生火而七變成之（雄按︰即二、七居南方）；三變生木而八化

成之（雄按︰即三、八居東方）；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雄按︰

即四、九居西方）；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雄按︰即五、十居中

央）。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16

以上第一、二段是「占筮之數」的原理，歷來學者視之為伏羲畫卦

的依據，而認為是《易》數的根源。

第三段即揲蓍演卦之法計算的結果。「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14 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繫辭上傳〉，頁 233–236。程頤、朱熹於〈繫
辭傳〉此章序列與《五經正義》王弼《注》本不同，更為合理，故從之。朱熹《周

易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

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卷三，頁 233。）
15 上古以天干記日，十日一旬，奇數之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偶數之乙、丁、
己、辛、癸為柔日。

16 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卷三，〈繫辭上傳〉，頁 234。

六」者，即三變而餘策三十六，乘以〈乾〉「六爻之策數」 1 7 得

二百一十六，以四揲之得「九」為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

即三變而餘策二十四，乘以〈坤〉「六爻之策數」得一百四十四，

以四揲之得「六」為老陰。至於〈繫辭傳〉稱「二篇之策，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孔穎達《周易正義》的解釋是︰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當其半，即各得一百九十二。

陽爻爻別三十六（九乘以四營之數）乘以一百九十二，得

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爻別二十四（六乘以四營之數）乘以

一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零八。二者相加為一萬一千五百二十。18

「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所謂「當期」，即指回歸年（日照於

北回歸線及南回歸線往返一周）之長度，為 365¼日，或稱之為「中

數」，古稱「歲」；相對則陰曆 12個月的天數 354日，或稱之為「朔

數」，古稱「年」。19 朱熹認為 360日是「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耳」，

「概言之」是「大概來說」之意，亦即將 365¼ 日講成 360 日。孔穎

達和朱熹顯然都相信這裡的「當期」是計算陽曆。李守力《周易詮

釋》提出了一個假說，認為太陰曆一年十二月 354 日與太陽曆一年

366 日，二者相加除以二（即取其平均數），剛好為 360。至於太陽

曆不取孔穎達和朱熹所說的 365¼ 日，而取 366 日的理由，是因為

《尚書．堯典》有「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

17 據朱熹《周易本義》的解釋，同上注，頁 235。
18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31。
19 《周禮．春官．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卷
五一，〈春官．大史〉，頁 2082。古代「歲」與「年」不同，用以區別陽曆與陰曆。
（雄按：《左傳》昭公七年「日月之會是謂辰」；《正義》引《爾雅．釋天》「唐虞曰

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

取年穀一熟。」說：「是言歲即年也。」這是從寬泛的意義指出「歲」即是「年」。

鄭玄注《周禮》的歲年異義，應係後起之義。）「朔數」354 日即六個大月（30 日）
加六個小月（29 日）而成之數。《禮記注疏》孔穎達《疏》︰「中數者，謂十二月中
氣一周，揔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

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

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鄭

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十四，〈月令〉，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整理本）》，頁 5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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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20 這個假說看起來的確能自圓其說，但問題在於，它沒有足

夠理據證明所講的就是《周易》作者原本想表達的道理。

「河圖」以外，八卦也有數，布為方位，而成「洛書」︰ 21

表 1	八卦之數與方位

巽
四

離
九

坤
二

震
三

中
五

兌
七

艮
八

坎
一

乾
六

林忠軍據此即論「數」出於筮法，說：

所謂數，得之於筮法，是指用來確定卦爻象和表徵卦

爻象的數字。它包括蓍數（原注：天地之數、大衍之數、老

少陰陽之數、策數等）、五行之數、九宮之數及河洛之數。22

「筮數」除了我和林忠軍所說的揲蓍之數外，學界或用來指稱出土數

字卦。李學勤《周易溯源》第四章第三節「出土筮數與三易研究」

說：「這裡所講的「筮數」，即很多學者近年討論的『數字卦』，指

在甲骨、青銅器、陶器、石器等文物上面看到的占筮所得數字。」23 

關於出土卜骨與《易》卦的關係，除了李著外，李零《中國方術考》

第四章「早期卜筮的新發現」也有詳述。24 《周易》成書以前，學者

20 李守力：《周易詮釋》（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6 年），卷二，〈周易古經下經．
革卦〉，頁 597。

21 雄按︰朱熹《周易本義》卷首列邵雍的「河圖」，劉牧《易數鉤隱圖》指為「洛書」；
邵雍之「洛書」，劉牧則指為「河圖」。這是說邵雍是「圖十書九」，而劉牧則是「圖

九書十」。故《周易本義》引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

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

復之，悉從其舊。」（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前言〉，頁 13。）
22 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一卷（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頁 1。
23 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 273。
24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 232–298。

早已發現，甲骨、青銅器中有不少與易卦、占卜相關的符號和文

字。北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湖北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一件方

鼎的銘文，其中有兩組數字元號「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

近代學者如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25 唐蘭〈在甲骨金

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26 均有所考釋，認為這

些「奇字」實即數字。李學勤、邢文、李宗焜等均曾討論數字卦。

1978 年 12 月張政烺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一屆年會上發表〈古代

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演講，將出土的數字元號與《周易．繫

辭傳》中的揲蓍之法互證，兩年後又發表了〈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

中的易卦〉。27 數字卦的發現，因為多了不尋常的例子，例如張政烺

從《續殷文存》卷上頁 7找到的一件鼎銘上的四個數目字的「卦」︰28

圖 1  鼎銘八八六八（引自《續殷文存》卷上頁 7）

六、八在《周易》筮法中為老陰、少陰之數，但這樣四個數字的結

25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26 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1957 年
第 2期，頁 33–36。

27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 年第 4 期，頁 403–
415。張政烺的發現，對於近四十年《易》學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其研究成果詳見李
零等整理︰《張政烺論易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關於數字卦與《易》
占的關係，並參李宗焜：〈數字卦與陰陽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77 本第 2 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 年），頁 279–318；邢
文：〈數字卦與《周易》形成的若干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臺北：國
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7年），頁 1–32。

28 引自張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收入李零等整理：《張政烺論易叢
稿》，頁 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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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20 這個假說看起來的確能自圓其說，但問題在於，它沒有足

夠理據證明所講的就是《周易》作者原本想表達的道理。

「河圖」以外，八卦也有數，布為方位，而成「洛書」︰ 21

表 1	八卦之數與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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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象的數字。它包括蓍數（原注：天地之數、大衍之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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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 273。
24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 23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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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易卦〉。27 數字卦的發現，因為多了不尋常的例子，例如張政烺

從《續殷文存》卷上頁 7找到的一件鼎銘上的四個數目字的「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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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在《周易》筮法中為老陰、少陰之數，但這樣四個數字的結

25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26 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1957 年
第 2 期，頁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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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張政烺的發現，對於近四十年《易》學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其研究成果詳見李
零等整理︰《張政烺論易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關於數字卦與《易》
占的關係，並參李宗焜：〈數字卦與陰陽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77 本第 2 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 年），頁 279–318；邢
文：〈數字卦與《周易》形成的若干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臺北：國
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7年），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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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早期卜筮的新發現」也有詳述。24 《周易》成書以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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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雄按︰朱熹《周易本義》卷首列邵雍的「河圖」，劉牧《易數鉤隱圖》指為「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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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之，悉從其舊。」（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前言〉，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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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 23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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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 273。
24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 23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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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在《周易》筮法中為老陰、少陰之數，但這樣四個數字的結

25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26 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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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代表了甚麼？讓人費解。張政烺試引揚雄《太玄》乃至漢以後

的筮法解釋，恐亦徒勞。因為就《周易》而言，六十四卦絕對是由

三爻卦相重為六爻卦，沒有其他組成的可能。如果用晚於《周易》

的後世筮法，去解釋《周易》以前的甲骨鼎銘上的數字卦，必然錯

置時空，徒增混淆。數字卦的出現，的確讓學術界重新考慮了占卜

的源流以及《易》卦的種類等相關問題，但很難將之增添入《易》

的占筮之數討論。

〈繫辭傳〉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段文字，就是

講用五十根蓍草揲蓍成卦之法。筮儀三揲以後得出的數目是「九、

八、七、六」四種可能，分別為「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六

爻得出以後，依照陰陽的分布，得出「本卦」；再依照老少的分布，

遇「老」皆變（陰變為陽，陽變為陰），遇「少」皆不變，於是得

出「之卦」。再依變爻的多少、位置，而決定以「本卦」抑或「之卦」

的某一爻爻辭為占辭。占筮之數是六十四卦的基本原理，實際的占

例在《左傳》、《國語》中俯拾皆是（也有一些筮例存在爭議）。缺

乏了占筮之數，任何的占斷都無法獲得。占斷所衍生出來、涉及人

生意義的說解也難以自圓其說。

又，過去明義士（James M. Menzies）、屈萬里、饒宗頤等專

論「筮數」源於「龜數」（饒先生並引「生數」、「成數」解釋「龜數」、

「筮數」），可能只著眼於爻題六、九之數，而未及全面討論卦爻辭

中所有數字。

（二）爻位之數

爻位之數講的是各卦各爻的位置。隨著錯、綜、旁通等卦與卦

之間的關係，爻位之數與各爻的吉凶悔吝密切聯繫，影響了各爻的

占斷結果。傳統學者將一陰五陽、二陰四陽、三陰三陽等各種卦作

出歸納，29 都是企圖透過分類方式，窺探爻位元之數所可能昭顯的

29 這一類的工作最常見於南宋以降的許多「卦變圖」，讀者可參拙著〈論儒道《易》
圖的類型與變異〉討論卦變圖的一節，尤其引錄的第 64 圖「六十四卦六爻皆變占
對卦圖」、第 66 圖「古卦變圖」，見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臺北：臺大出版
中心，2004 年），頁 214、216。

《易》理奧祕。部分講爻位元之數的理論，符合《周易》的原理，

〈繫辭傳〉︰「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

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30 

都是基於《易》主變的原理，發展出來爻位之數的屬性，像「二多

譽」、「五多功」，因二爻處內卦之中，五爻處外卦之中，顯然與《周

易》尚中的思想有關；「三多凶」、「四多懼」，因「三」居於內卦

之上，事理發展變化之極，諸事不宜，31 故有「凶」象；「四」居於

外卦之初，事理已變而尚未穩固，故有「懼」象。凡此，皆屬爻位

之數，而不離《易》主變的精神的表現。也有部分爻位元之數是後

儒從《易》理中推論出來的，雖於《易》理或有符契，但畢竟屬後

世一家之言，如漢儒所述「陽升陰降」、「半象」等卦變爻變理論。32 

近世《易》家專論象數的不勝枚舉。自明代來知德《易經集注》以

後，清代《易》家如惠棟《易漢學》、焦循《易學三書》均有體系

性的說解。本文不及一一細論。筆者所說「爻位之數」即高亨所稱

「爻數」。高亨提出「象」、「數」各有兩種，是就本經（卦爻辭）考

察所得的結論，並未將後世《易》家之說納入。33

（三）卦氣之數

卦氣之數主要是講《易》卦和節氣之間的對應關係，因其牽

30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八，〈繫辭下〉，頁 374。
31 《易》理本於天道，必然主變，但人生則追求穩定，安土重遷。故〈乾〉卦列首位，
必以〈坤〉卦次之，始合乎自然人文的至理。故凡一卦初吉，往往終凶，反之亦

然。因事理發展極致，有物極必反之象的緣故。

32 屈萬里先生《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收入《屈萬里先生全集》第八卷〔臺北：聯經
出版，1984年〕）論之最詳。拙著《易圖象與易詮釋》亦頗有論說。

33 高亨《周易大傳通說》的區分與本文所分十種「象」和三種「數」不同。本文所講
的「占筮之數」和「爻位之數」，包括了高氏所講的兩種數，但內容略有不同。高

亨說：「簡言之，象有兩種：一曰卦象，包括卦位，即八卦與六十四卦所象之事物

及其位置關係。二曰爻象，即陰陽兩爻所象之事物。數有兩種：一曰陰陽數，如奇

數為陽數，偶數為陰數等是。二曰爻數，即爻位，以爻之位次表明事物之位置關

係。此是象數之主要內容。」收入高亨：《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1979
年），卷首，〈《周易大傳》通說〉，頁 14。我和高亨的看法不同，主要是彼此對象
數的定義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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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說：「簡言之，象有兩種：一曰卦象，包括卦位，即八卦與六十四卦所象之事物

及其位置關係。二曰爻象，即陰陽兩爻所象之事物。數有兩種：一曰陰陽數，如奇

數為陽數，偶數為陰數等是。二曰爻數，即爻位，以爻之位次表明事物之位置關

係。此是象數之主要內容。」收入高亨：《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1979
年），卷首，〈《周易大傳》通說〉，頁 14。我和高亨的看法不同，主要是彼此對象
數的定義不一樣。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60-61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60-61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60 61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
易
》
數
與
早
期
中
國
數
字
觀
念

合，代表了甚麼？讓人費解。張政烺試引揚雄《太玄》乃至漢以後

的筮法解釋，恐亦徒勞。因為就《周易》而言，六十四卦絕對是由

三爻卦相重為六爻卦，沒有其他組成的可能。如果用晚於《周易》

的後世筮法，去解釋《周易》以前的甲骨鼎銘上的數字卦，必然錯

置時空，徒增混淆。數字卦的出現，的確讓學術界重新考慮了占卜

的源流以及《易》卦的種類等相關問題，但很難將之增添入《易》

的占筮之數討論。

〈繫辭傳〉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段文字，就是

講用五十根蓍草揲蓍成卦之法。筮儀三揲以後得出的數目是「九、

八、七、六」四種可能，分別為「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六

爻得出以後，依照陰陽的分布，得出「本卦」；再依照老少的分布，

遇「老」皆變（陰變為陽，陽變為陰），遇「少」皆不變，於是得

出「之卦」。再依變爻的多少、位置，而決定以「本卦」抑或「之卦」

的某一爻爻辭為占辭。占筮之數是六十四卦的基本原理，實際的占

例在《左傳》、《國語》中俯拾皆是（也有一些筮例存在爭議）。缺

乏了占筮之數，任何的占斷都無法獲得。占斷所衍生出來、涉及人

生意義的說解也難以自圓其說。

又，過去明義士（James M. Menzies）、屈萬里、饒宗頤等專

論「筮數」源於「龜數」（饒先生並引「生數」、「成數」解釋「龜數」、

「筮數」），可能只著眼於爻題六、九之數，而未及全面討論卦爻辭

中所有數字。

（二）爻位之數

爻位之數講的是各卦各爻的位置。隨著錯、綜、旁通等卦與卦

之間的關係，爻位之數與各爻的吉凶悔吝密切聯繫，影響了各爻的

占斷結果。傳統學者將一陰五陽、二陰四陽、三陰三陽等各種卦作

出歸納，29 都是企圖透過分類方式，窺探爻位元之數所可能昭顯的

29 這一類的工作最常見於南宋以降的許多「卦變圖」，讀者可參拙著〈論儒道《易》
圖的類型與變異〉討論卦變圖的一節，尤其引錄的第 64 圖「六十四卦六爻皆變占
對卦圖」、第 66 圖「古卦變圖」，見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臺北：臺大出版
中心，2004 年），頁 214、216。

《易》理奧祕。部分講爻位元之數的理論，符合《周易》的原理，

〈繫辭傳〉︰「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

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30 

都是基於《易》主變的原理，發展出來爻位之數的屬性，像「二多

譽」、「五多功」，因二爻處內卦之中，五爻處外卦之中，顯然與《周

易》尚中的思想有關；「三多凶」、「四多懼」，因「三」居於內卦

之上，事理發展變化之極，諸事不宜，31 故有「凶」象；「四」居於

外卦之初，事理已變而尚未穩固，故有「懼」象。凡此，皆屬爻位

之數，而不離《易》主變的精神的表現。也有部分爻位元之數是後

儒從《易》理中推論出來的，雖於《易》理或有符契，但畢竟屬後

世一家之言，如漢儒所述「陽升陰降」、「半象」等卦變爻變理論。32 

近世《易》家專論象數的不勝枚舉。自明代來知德《易經集注》以

後，清代《易》家如惠棟《易漢學》、焦循《易學三書》均有體系

性的說解。本文不及一一細論。筆者所說「爻位之數」即高亨所稱

「爻數」。高亨提出「象」、「數」各有兩種，是就本經（卦爻辭）考

察所得的結論，並未將後世《易》家之說納入。33

（三）卦氣之數

卦氣之數主要是講《易》卦和節氣之間的對應關係，因其牽

30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八，〈繫辭下〉，頁 374。
31 《易》理本於天道，必然主變，但人生則追求穩定，安土重遷。故〈乾〉卦列首位，
必以〈坤〉卦次之，始合乎自然人文的至理。故凡一卦初吉，往往終凶，反之亦

然。因事理發展極致，有物極必反之象的緣故。

32 屈萬里先生《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收入《屈萬里先生全集》第八卷〔臺北：聯經
出版，1984年〕）論之最詳。拙著《易圖象與易詮釋》亦頗有論說。

33 高亨《周易大傳通說》的區分與本文所分十種「象」和三種「數」不同。本文所講
的「占筮之數」和「爻位之數」，包括了高氏所講的兩種數，但內容略有不同。高

亨說：「簡言之，象有兩種：一曰卦象，包括卦位，即八卦與六十四卦所象之事物

及其位置關係。二曰爻象，即陰陽兩爻所象之事物。數有兩種：一曰陰陽數，如奇

數為陽數，偶數為陰數等是。二曰爻數，即爻位，以爻之位次表明事物之位置關

係。此是象數之主要內容。」收入高亨：《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1979
年），卷首，〈《周易大傳》通說〉，頁 14。我和高亨的看法不同，主要是彼此對象
數的定義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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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代表了甚麼？讓人費解。張政烺試引揚雄《太玄》乃至漢以後

的筮法解釋，恐亦徒勞。因為就《周易》而言，六十四卦絕對是由

三爻卦相重為六爻卦，沒有其他組成的可能。如果用晚於《周易》

的後世筮法，去解釋《周易》以前的甲骨鼎銘上的數字卦，必然錯

置時空，徒增混淆。數字卦的出現，的確讓學術界重新考慮了占卜

的源流以及《易》卦的種類等相關問題，但很難將之增添入《易》

的占筮之數討論。

〈繫辭傳〉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段文字，就是

講用五十根蓍草揲蓍成卦之法。筮儀三揲以後得出的數目是「九、

八、七、六」四種可能，分別為「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六

爻得出以後，依照陰陽的分布，得出「本卦」；再依照老少的分布，

遇「老」皆變（陰變為陽，陽變為陰），遇「少」皆不變，於是得

出「之卦」。再依變爻的多少、位置，而決定以「本卦」抑或「之卦」

的某一爻爻辭為占辭。占筮之數是六十四卦的基本原理，實際的占

例在《左傳》、《國語》中俯拾皆是（也有一些筮例存在爭議）。缺

乏了占筮之數，任何的占斷都無法獲得。占斷所衍生出來、涉及人

生意義的說解也難以自圓其說。

又，過去明義士（James M. Menzies）、屈萬里、饒宗頤等專

論「筮數」源於「龜數」（饒先生並引「生數」、「成數」解釋「龜數」、

「筮數」），可能只著眼於爻題六、九之數，而未及全面討論卦爻辭

中所有數字。

（二）爻位之數

爻位之數講的是各卦各爻的位置。隨著錯、綜、旁通等卦與卦

之間的關係，爻位之數與各爻的吉凶悔吝密切聯繫，影響了各爻的

占斷結果。傳統學者將一陰五陽、二陰四陽、三陰三陽等各種卦作

出歸納，29 都是企圖透過分類方式，窺探爻位元之數所可能昭顯的

29 這一類的工作最常見於南宋以降的許多「卦變圖」，讀者可參拙著〈論儒道《易》
圖的類型與變異〉討論卦變圖的一節，尤其引錄的第 64 圖「六十四卦六爻皆變占
對卦圖」、第 66 圖「古卦變圖」，見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臺北：臺大出版
中心，2004年），頁 214、216。

《易》理奧祕。部分講爻位元之數的理論，符合《周易》的原理，

〈繫辭傳〉︰「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

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30 

都是基於《易》主變的原理，發展出來爻位之數的屬性，像「二多

譽」、「五多功」，因二爻處內卦之中，五爻處外卦之中，顯然與《周

易》尚中的思想有關；「三多凶」、「四多懼」，因「三」居於內卦

之上，事理發展變化之極，諸事不宜，31 故有「凶」象；「四」居於

外卦之初，事理已變而尚未穩固，故有「懼」象。凡此，皆屬爻位

之數，而不離《易》主變的精神的表現。也有部分爻位元之數是後

儒從《易》理中推論出來的，雖於《易》理或有符契，但畢竟屬後

世一家之言，如漢儒所述「陽升陰降」、「半象」等卦變爻變理論。32 

近世《易》家專論象數的不勝枚舉。自明代來知德《易經集注》以

後，清代《易》家如惠棟《易漢學》、焦循《易學三書》均有體系

性的說解。本文不及一一細論。筆者所說「爻位之數」即高亨所稱

「爻數」。高亨提出「象」、「數」各有兩種，是就本經（卦爻辭）考

察所得的結論，並未將後世《易》家之說納入。33

（三）卦氣之數

卦氣之數主要是講《易》卦和節氣之間的對應關係，因其牽

30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八，〈繫辭下〉，頁 374。
31 《易》理本於天道，必然主變，但人生則追求穩定，安土重遷。故〈乾〉卦列首位，
必以〈坤〉卦次之，始合乎自然人文的至理。故凡一卦初吉，往往終凶，反之亦

然。因事理發展極致，有物極必反之象的緣故。

32 屈萬里先生《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收入《屈萬里先生全集》第八卷〔臺北：聯經
出版，1984年〕）論之最詳。拙著《易圖象與易詮釋》亦頗有論說。

33 高亨《周易大傳通說》的區分與本文所分十種「象」和三種「數」不同。本文所講
的「占筮之數」和「爻位之數」，包括了高氏所講的兩種數，但內容略有不同。高

亨說：「簡言之，象有兩種：一曰卦象，包括卦位，即八卦與六十四卦所象之事物

及其位置關係。二曰爻象，即陰陽兩爻所象之事物。數有兩種：一曰陰陽數，如奇

數為陽數，偶數為陰數等是。二曰爻數，即爻位，以爻之位次表明事物之位置關

係。此是象數之主要內容。」收入高亨：《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1979
年），卷首，〈《周易大傳》通說〉，頁 14。我和高亨的看法不同，主要是彼此對象
數的定義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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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頗廣，故內容規模較大而較繁複，包括消息卦、納音、納甲、飛

伏、八宮世應、七十二候等等及其引申。34 卦氣學說，大行於戰國以

迄東漢，其理論基礎在於天人合一思想，認為《易》卦爻結構與天

地規律一致，反過來說，天道的運行原理也可以藉《易》卦爻的內

容偵知。因此，研究者可以將《易》卦爻與季節、氣候等外緣環境

附會。卦氣涉及天文星曆，其中包括了三種理論。

第一是「十二消息卦」。「消」指消滅，「息」指生長。在《易》

學中，「消」專指陰氣消減了陽氣；反過來，「息」專指陽氣壯盛，

故而陰氣衰減。「消息卦」的理論源自《彖傳》，根據陰陽、老少象

徵四季的觀念，將十二消息卦的觀念落實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太陰

曆）。我們要特別注意〈復〉卦位於十一月。每年「冬至」都在陽

曆十二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約相當於陰曆十一月。「冬至」就是太

陽直射地球從南回歸線北上，也就是北半球在日照最短的當日開始

轉暖的契機。35 用「一陽來復」的〈復〉卦 來代表陰曆十一月，反

映了十二消息卦理論符合自然原理，借以諷喻世間萬物以及人間事

理，在衰退至極點的時候，應該就是否極泰來的轉捩點。

34 如將消息卦引申到人事。鄭玄注：《易緯乾鑿度》︰「消息卦，純者為帝，不純者為
王。」（據影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主編：《無求備
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 157冊，卷下，頁八上。）「純者」
指〈乾〉、〈坤〉二卦，「不純者」指〈復〉、〈臨〉等十卦。《漢書．京房傳》：「然

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注》：「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班固撰，顏

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七五，〈京房傳〉，頁 3164。）
據《魏書．律曆志》所載《正光術》的記載，十二個消息卦，又稱十二辟卦，各領

四卦分值十二月，共六十卦。分別匹配方伯、三公、天子、諸侯、大夫、九卿。見

魏收撰：《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一○七，〈律曆志上〉，頁 2679。
35 冬至日照雖為最短，北半球最寒冷卻多於大寒以後。近年因全球轉趨極端氣候，又
與傳統不同。

表 2	陽息卦與陰消卦

陽息卦 陰消卦

十一月 復 十月 坤 

十二月 臨 九月 剝 

正月 泰 八月 觀 

二月 大壯 七月 否 

三月 夬 六月 遯 

四月 乾 五月 姤 

第二是「辟卦及七十二候」說，內容用封建社會政治名位比附

卦爻。今天我們不談災異了，也就暫時不必理會它。

第三是「卦氣值日」說，這在我的《周易階梯》中有討論過。

就是所謂「六日七分」的說法。這個學說認為一歲（回歸年）365¼

日的陰陽循環，恰好是六十四卦循環的反映，於是漢儒創立了

六十四卦「值日」的說法，各卦就像「值日生」一樣，輪流在一年

之中的某幾天在地球「當值」。其中「四正卦」是否值日，有不同

的說法，或認為只是代表「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或認為「四正卦」每卦六爻共二十四爻分當二十四節氣。總之，「四

正卦」以外的六十卦，分值十二個月，等於每五卦（共三十爻）負

責一個月，一爻當值一日。但這樣計，減去「四正卦」以後的六十

卦只能當值三百六十日，剩下的 5¼ 日怎麼辦呢？於是他們將每日

再分拆為「80 分」，5¼日共計 420 分，六十卦輪流當值，每卦又得

多分擔「7 分」，就變成「六日七分」。根據《魏書．律曆志》中所

記的《正光術》，六十卦的值班表如下：

表 3	六十卦值班表

十一月 未濟、蹇、頤、中孚、復

十二月 屯、謙、睽、升、臨

正月 小過、蒙、益、漸、泰

二月 需、隨、晉、解、大壯

三月 豫、訟、蠱、革、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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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頗廣，故內容規模較大而較繁複，包括消息卦、納音、納甲、飛

伏、八宮世應、七十二候等等及其引申。34 卦氣學說，大行於戰國以

迄東漢，其理論基礎在於天人合一思想，認為《易》卦爻結構與天

地規律一致，反過來說，天道的運行原理也可以藉《易》卦爻的內

容偵知。因此，研究者可以將《易》卦爻與季節、氣候等外緣環境

附會。卦氣涉及天文星曆，其中包括了三種理論。

第一是「十二消息卦」。「消」指消滅，「息」指生長。在《易》

學中，「消」專指陰氣消減了陽氣；反過來，「息」專指陽氣壯盛，

故而陰氣衰減。「消息卦」的理論源自《彖傳》，根據陰陽、老少象

徵四季的觀念，將十二消息卦的觀念落實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太陰

曆）。我們要特別注意〈復〉卦位於十一月。每年「冬至」都在陽

曆十二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約相當於陰曆十一月。「冬至」就是太

陽直射地球從南回歸線北上，也就是北半球在日照最短的當日開始

轉暖的契機。35 用「一陽來復」的〈復〉卦 來代表陰曆十一月，反

映了十二消息卦理論符合自然原理，借以諷喻世間萬物以及人間事

理，在衰退至極點的時候，應該就是否極泰來的轉捩點。

34 如將消息卦引申到人事。鄭玄注：《易緯乾鑿度》︰「消息卦，純者為帝，不純者為
王。」（據影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主編：《無求備
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 157冊，卷下，頁八上。）「純者」
指〈乾〉、〈坤〉二卦，「不純者」指〈復〉、〈臨〉等十卦。《漢書．京房傳》：「然

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注》：「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班固撰，顏

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七五，〈京房傳〉，頁 3164。）
據《魏書．律曆志》所載《正光術》的記載，十二個消息卦，又稱十二辟卦，各領

四卦分值十二月，共六十卦。分別匹配方伯、三公、天子、諸侯、大夫、九卿。見

魏收撰：《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一○七，〈律曆志上〉，頁 2679。
35 冬至日照雖為最短，北半球最寒冷卻多於大寒以後。近年因全球轉趨極端氣候，又
與傳統不同。

表 2	陽息卦與陰消卦

陽息卦 陰消卦

十一月 復 十月 坤 

十二月 臨 九月 剝 

正月 泰 八月 觀 

二月 大壯 七月 否 

三月 夬 六月 遯 

四月 乾 五月 姤 

第二是「辟卦及七十二候」說，內容用封建社會政治名位比附

卦爻。今天我們不談災異了，也就暫時不必理會它。

第三是「卦氣值日」說，這在我的《周易階梯》中有討論過。

就是所謂「六日七分」的說法。這個學說認為一歲（回歸年）365¼

日的陰陽循環，恰好是六十四卦循環的反映，於是漢儒創立了

六十四卦「值日」的說法，各卦就像「值日生」一樣，輪流在一年

之中的某幾天在地球「當值」。其中「四正卦」是否值日，有不同

的說法，或認為只是代表「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或認為「四正卦」每卦六爻共二十四爻分當二十四節氣。總之，「四

正卦」以外的六十卦，分值十二個月，等於每五卦（共三十爻）負

責一個月，一爻當值一日。但這樣計，減去「四正卦」以後的六十

卦只能當值三百六十日，剩下的 5¼ 日怎麼辦呢？於是他們將每日

再分拆為「80 分」，5¼ 日共計 420 分，六十卦輪流當值，每卦又得

多分擔「7 分」，就變成「六日七分」。根據《魏書．律曆志》中所

記的《正光術》，六十卦的值班表如下：

表 3	六十卦值班表

十一月 未濟、蹇、頤、中孚、復

十二月 屯、謙、睽、升、臨

正月 小過、蒙、益、漸、泰

二月 需、隨、晉、解、大壯

三月 豫、訟、蠱、革、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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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頗廣，故內容規模較大而較繁複，包括消息卦、納音、納甲、飛

伏、八宮世應、七十二候等等及其引申。34 卦氣學說，大行於戰國以

迄東漢，其理論基礎在於天人合一思想，認為《易》卦爻結構與天

地規律一致，反過來說，天道的運行原理也可以藉《易》卦爻的內

容偵知。因此，研究者可以將《易》卦爻與季節、氣候等外緣環境

附會。卦氣涉及天文星曆，其中包括了三種理論。

第一是「十二消息卦」。「消」指消滅，「息」指生長。在《易》

學中，「消」專指陰氣消減了陽氣；反過來，「息」專指陽氣壯盛，

故而陰氣衰減。「消息卦」的理論源自《彖傳》，根據陰陽、老少象

徵四季的觀念，將十二消息卦的觀念落實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太陰

曆）。我們要特別注意〈復〉卦位於十一月。每年「冬至」都在陽

曆十二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約相當於陰曆十一月。「冬至」就是太

陽直射地球從南回歸線北上，也就是北半球在日照最短的當日開始

轉暖的契機。35 用「一陽來復」的〈復〉卦 來代表陰曆十一月，反

映了十二消息卦理論符合自然原理，借以諷喻世間萬物以及人間事

理，在衰退至極點的時候，應該就是否極泰來的轉捩點。

34 如將消息卦引申到人事。鄭玄注：《易緯乾鑿度》︰「消息卦，純者為帝，不純者為
王。」（據影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主編：《無求備
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 157冊，卷下，頁八上。）「純者」
指〈乾〉、〈坤〉二卦，「不純者」指〈復〉、〈臨〉等十卦。《漢書．京房傳》：「然

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注》：「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班固撰，顏

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七五，〈京房傳〉，頁 3164。）
據《魏書．律曆志》所載《正光術》的記載，十二個消息卦，又稱十二辟卦，各領

四卦分值十二月，共六十卦。分別匹配方伯、三公、天子、諸侯、大夫、九卿。見

魏收撰：《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一○七，〈律曆志上〉，頁 2679。
35 冬至日照雖為最短，北半球最寒冷卻多於大寒以後。近年因全球轉趨極端氣候，又
與傳統不同。

表 2	陽息卦與陰消卦

陽息卦 陰消卦

十一月 復 十月 坤 

十二月 臨 九月 剝 

正月 泰 八月 觀 

二月 大壯 七月 否 

三月 夬 六月 遯 

四月 乾 五月 姤 

第二是「辟卦及七十二候」說，內容用封建社會政治名位比附

卦爻。今天我們不談災異了，也就暫時不必理會它。

第三是「卦氣值日」說，這在我的《周易階梯》中有討論過。

就是所謂「六日七分」的說法。這個學說認為一歲（回歸年）365¼

日的陰陽循環，恰好是六十四卦循環的反映，於是漢儒創立了

六十四卦「值日」的說法，各卦就像「值日生」一樣，輪流在一年

之中的某幾天在地球「當值」。其中「四正卦」是否值日，有不同

的說法，或認為只是代表「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或認為「四正卦」每卦六爻共二十四爻分當二十四節氣。總之，「四

正卦」以外的六十卦，分值十二個月，等於每五卦（共三十爻）負

責一個月，一爻當值一日。但這樣計，減去「四正卦」以後的六十

卦只能當值三百六十日，剩下的 5¼ 日怎麼辦呢？於是他們將每日

再分拆為「80 分」，5¼日共計 420 分，六十卦輪流當值，每卦又得

多分擔「7 分」，就變成「六日七分」。根據《魏書．律曆志》中所

記的《正光術》，六十卦的值班表如下：

表 3	六十卦值班表

十一月 未濟、蹇、頤、中孚、復

十二月 屯、謙、睽、升、臨

正月 小過、蒙、益、漸、泰

二月 需、隨、晉、解、大壯

三月 豫、訟、蠱、革、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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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頗廣，故內容規模較大而較繁複，包括消息卦、納音、納甲、飛

伏、八宮世應、七十二候等等及其引申。34 卦氣學說，大行於戰國以

迄東漢，其理論基礎在於天人合一思想，認為《易》卦爻結構與天

地規律一致，反過來說，天道的運行原理也可以藉《易》卦爻的內

容偵知。因此，研究者可以將《易》卦爻與季節、氣候等外緣環境

附會。卦氣涉及天文星曆，其中包括了三種理論。

第一是「十二消息卦」。「消」指消滅，「息」指生長。在《易》

學中，「消」專指陰氣消減了陽氣；反過來，「息」專指陽氣壯盛，

故而陰氣衰減。「消息卦」的理論源自《彖傳》，根據陰陽、老少象

徵四季的觀念，將十二消息卦的觀念落實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太陰

曆）。我們要特別注意〈復〉卦位於十一月。每年「冬至」都在陽

曆十二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約相當於陰曆十一月。「冬至」就是太

陽直射地球從南回歸線北上，也就是北半球在日照最短的當日開始

轉暖的契機。35 用「一陽來復」的〈復〉卦 來代表陰曆十一月，反

映了十二消息卦理論符合自然原理，借以諷喻世間萬物以及人間事

理，在衰退至極點的時候，應該就是否極泰來的轉捩點。

34 如將消息卦引申到人事。鄭玄注：《易緯乾鑿度》︰「消息卦，純者為帝，不純者為
王。」（據影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主編：《無求備
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 157冊，卷下，頁八上。）「純者」
指〈乾〉、〈坤〉二卦，「不純者」指〈復〉、〈臨〉等十卦。《漢書．京房傳》：「然

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注》：「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班固撰，顏

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七五，〈京房傳〉，頁 3164。）
據《魏書．律曆志》所載《正光術》的記載，十二個消息卦，又稱十二辟卦，各領

四卦分值十二月，共六十卦。分別匹配方伯、三公、天子、諸侯、大夫、九卿。見

魏收撰：《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一○七，〈律曆志上〉，頁 2679。
35 冬至日照雖為最短，北半球最寒冷卻多於大寒以後。近年因全球轉趨極端氣候，又
與傳統不同。

表 2	陽息卦與陰消卦

陽息卦 陰消卦

十一月 復 十月 坤 

十二月 臨 九月 剝 

正月 泰 八月 觀 

二月 大壯 七月 否 

三月 夬 六月 遯 

四月 乾 五月 姤 

第二是「辟卦及七十二候」說，內容用封建社會政治名位比附

卦爻。今天我們不談災異了，也就暫時不必理會它。

第三是「卦氣值日」說，這在我的《周易階梯》中有討論過。

就是所謂「六日七分」的說法。這個學說認為一歲（回歸年）365¼

日的陰陽循環，恰好是六十四卦循環的反映，於是漢儒創立了

六十四卦「值日」的說法，各卦就像「值日生」一樣，輪流在一年

之中的某幾天在地球「當值」。其中「四正卦」是否值日，有不同

的說法，或認為只是代表「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或認為「四正卦」每卦六爻共二十四爻分當二十四節氣。總之，「四

正卦」以外的六十卦，分值十二個月，等於每五卦（共三十爻）負

責一個月，一爻當值一日。但這樣計，減去「四正卦」以後的六十

卦只能當值三百六十日，剩下的 5¼ 日怎麼辦呢？於是他們將每日

再分拆為「80 分」，5¼ 日共計 420 分，六十卦輪流當值，每卦又得

多分擔「7 分」，就變成「六日七分」。根據《魏書．律曆志》中所

記的《正光術》，六十卦的值班表如下：

表 3	六十卦值班表

十一月 未濟、蹇、頤、中孚、復

十二月 屯、謙、睽、升、臨

正月 小過、蒙、益、漸、泰

二月 需、隨、晉、解、大壯

三月 豫、訟、蠱、革、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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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旅、師、比、小畜、乾

五月 大有、家人、井、咸、姤

六月 鼎、豐、渙、履、遯

七月 恆、節、同人、損、否

八月 巽、萃、大畜、賁、觀

九月 歸妹、无妄、明夷、困、剝

十月 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這種排列仍不能避免地遇到困難，例如〈復〉卦 卦辭說「七日來

復」，但前一卦〈中孚〉 只有「六日七分」，和「七日」之間仍差

了 73 分，這樣一來，就和〈復〉卦卦辭不合了。唯一的辦法，是將

更前一卦〈頤〉卦 的 73 分割給〈中孚〉，讓〈中孚〉滿「七日」

之數，而完美解釋「七日來復」。但這樣一來，又變成〈頤〉卦又

只剩下「五日十四分」，卦一陽之氣的興起，也變成起於〈頤〉卦，

而不是像《易緯》所說的「起於中孚」，於是《易》家只好把 73 分

改為割讓給「四正卦」中負責冬至的〈坎〉卦 ，又因此而不得不

對其餘三個「正卦」及它們的前一卦—〈震〉 和之前的〈晉〉

，〈離〉 和之前的〈井〉 ，〈兌〉 和之前的〈大畜〉 —

總共六個卦，做同樣的處理（割前一卦 73 分給予「正卦」）。這種

任意調撥的說法，人為的痕跡太明顯了，反而證明了卦氣「值日說」

不是源出自然界的規律，因為哪一卦值日的長或短，如果是出於自

然安排，自不需要後人費盡心思去做安排並且補充說解。36 這一點，

清代《易》家焦循在《易圖略》卷八已做了很好的說明。他說︰

易自為易，秝自為秝。其義可通，其用不可合。就

所舉孟氏之義，以五卦共三十爻為一月，一爻主一日，雖

云六日七分，而此七分未嘗以當一日。京氏傅會於七日來

36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亦論：「〈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
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

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王應麟著，翁元圻等注，欒保群等校點：《困學紀聞

（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一，〈易〉，頁 67–68。此說較
為平情近實。

復，苦七分不可以為一日，乃割〈頤〉之七十三分，益

於〈中孚〉之六日七分，每日法八十分，以七十三分加入

七分，合成一日，為七日。若是卦不起〈中孚〉，而起於

〈頤〉，不合於法，故以此七十三分歸諸〈坎〉，而〈頤〉

之六日七分，乃僅有五日十四分，於是亦割〈晉〉以歸

〈震〉，割〈井〉以歸〈離〉，割〈大畜〉以歸〈兌兌〉，錯

亂不經，誠如一行所誚，不知京氏固非，孟亦未是。37

焦循坦然指出將《周易》的數字系統硬是和曆法牽扯在一起，是沒

有道理的。38

卦氣的學說將六十四卦和一年之中運行在天地之間的「氣」的變

化相配合，企圖提出一套具有系統性的學說。要注意「卦氣」不只是

以二十四氣為對象，而是針對宇宙論的陰、陽二氣消長，所以必不能

不同時顧及太陽與月亮、陰曆與陽曆。然而，六十四卦建立的年代，

早至殷商。即使是西周初年《周易》重構六十四卦的次序，再寫新的

卦辭和爻辭，當時的天文曆法知識仍然有限，卦爻無法完全和自然界

的規律吻合，是事實。所以今天我們就把卦氣視為古代文化遺產，知

道它是古人以系統性觀念看待世界的一種方法，就夠了。

（四）哲理之數

占筮、爻位、卦氣等三種「數」之間，各有其範疇，但究其遠

源，彼此之間頗有密切交涉，所以亦不宜過度區分。《易傳》中尚有

闡發抽象觀念的哲理之「數」，有時與以上三種數有關係，有時則

屬新創，情形較繁複，〈繫辭〉、〈說卦〉二傳尤其如此（緊貼著解

37 「秝」即「曆」。焦循︰《易圖略》，據清道光九年（1829）刊《皇清經解》本影印，
收入《無求備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 146冊，卷八，「論
納甲第六」，頁八下。此段文字批評不同《易》家解釋「六日七分」之說的歧異。

38 其實清初梅文鼎《曆學答問》已批評說︰「《大衍》本為名曆，測算諸法，至此大
備，後世不能出其範圍。特以《易》數言曆，反多牽附，其失與《太初》之起數鐘

律同也。」見梅文鼎：《曆學答問．答嘉興高念祖先生》，收入氏著：《梅文鼎全集》

（合肥：黃山書社，2020 年），第 1 冊，頁 178。又詳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
關於「卦氣」的討論（頁 82–98）。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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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恆、節、同人、損、否

八月 巽、萃、大畜、賁、觀

九月 歸妹、无妄、明夷、困、剝

十月 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這種排列仍不能避免地遇到困難，例如〈復〉卦 卦辭說「七日來

復」，但前一卦〈中孚〉 只有「六日七分」，和「七日」之間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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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數，而完美解釋「七日來復」。但這樣一來，又變成〈頤〉卦又

只剩下「五日十四分」，卦一陽之氣的興起，也變成起於〈頤〉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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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和之前的〈井〉 ，〈兌〉 和之前的〈大畜〉 —

總共六個卦，做同樣的處理（割前一卦 73 分給予「正卦」）。這種

任意調撥的說法，人為的痕跡太明顯了，反而證明了卦氣「值日說」

不是源出自然界的規律，因為哪一卦值日的長或短，如果是出於自

然安排，自不需要後人費盡心思去做安排並且補充說解。36 這一點，

清代《易》家焦循在《易圖略》卷八已做了很好的說明。他說︰

易自為易，秝自為秝。其義可通，其用不可合。就

所舉孟氏之義，以五卦共三十爻為一月，一爻主一日，雖

云六日七分，而此七分未嘗以當一日。京氏傅會於七日來

36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亦論：「〈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
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

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王應麟著，翁元圻等注，欒保群等校點：《困學紀聞

（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一，〈易〉，頁 67–68。此說較
為平情近實。

復，苦七分不可以為一日，乃割〈頤〉之七十三分，益

於〈中孚〉之六日七分，每日法八十分，以七十三分加入

七分，合成一日，為七日。若是卦不起〈中孚〉，而起於

〈頤〉，不合於法，故以此七十三分歸諸〈坎〉，而〈頤〉

之六日七分，乃僅有五日十四分，於是亦割〈晉〉以歸

〈震〉，割〈井〉以歸〈離〉，割〈大畜〉以歸〈兌兌〉，錯

亂不經，誠如一行所誚，不知京氏固非，孟亦未是。37

焦循坦然指出將《周易》的數字系統硬是和曆法牽扯在一起，是沒

有道理的。38

卦氣的學說將六十四卦和一年之中運行在天地之間的「氣」的變

化相配合，企圖提出一套具有系統性的學說。要注意「卦氣」不只是

以二十四氣為對象，而是針對宇宙論的陰、陽二氣消長，所以必不能

不同時顧及太陽與月亮、陰曆與陽曆。然而，六十四卦建立的年代，

早至殷商。即使是西周初年《周易》重構六十四卦的次序，再寫新的

卦辭和爻辭，當時的天文曆法知識仍然有限，卦爻無法完全和自然界

的規律吻合，是事實。所以今天我們就把卦氣視為古代文化遺產，知

道它是古人以系統性觀念看待世界的一種方法，就夠了。

（四）哲理之數

占筮、爻位、卦氣等三種「數」之間，各有其範疇，但究其遠

源，彼此之間頗有密切交涉，所以亦不宜過度區分。《易傳》中尚有

闡發抽象觀念的哲理之「數」，有時與以上三種數有關係，有時則

屬新創，情形較繁複，〈繫辭〉、〈說卦〉二傳尤其如此（緊貼著解

37 「秝」即「曆」。焦循︰《易圖略》，據清道光九年（1829）刊《皇清經解》本影印，
收入《無求備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 146冊，卷八，「論
納甲第六」，頁八下。此段文字批評不同《易》家解釋「六日七分」之說的歧異。

38 其實清初梅文鼎《曆學答問》已批評說︰「《大衍》本為名曆，測算諸法，至此大
備，後世不能出其範圍。特以《易》數言曆，反多牽附，其失與《太初》之起數鐘

律同也。」見梅文鼎：《曆學答問．答嘉興高念祖先生》，收入氏著：《梅文鼎全集》

（合肥：黃山書社，2020 年），第 1 冊，頁 178。又詳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
關於「卦氣」的討論（頁 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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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哲理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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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無求備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 146冊，卷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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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黃山書社，2020 年），第 1 冊，頁 178。又詳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
關於「卦氣」的討論（頁 82–98）。

（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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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卦爻辭的《彖傳》、《象傳》較少體系性新創的數字觀念，暫置不

論）。二傳之中，〈繫辭傳〉涉及筮數，又特別繁複。這些闡發抽象

觀念的數字，既與占筮有關，也關乎《易》陰陽哲學之理，有些前

有所承，有的則屬新創。

〈繫辭傳〉中的抽象數字，當以「一」為首，即所謂「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老子》「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的理念亦出於此。39 

這個「一」就是「太極」︰「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40 筮法「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表示了有一

爻象徵「太極」不用。數之「一」也派生出「元」的觀念。說詳下文。

「一」之後就是「三」。〈繫辭傳〉︰「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41 韓

康伯釋為「三材之道」，其說固然原本傳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文言傳〉對〈乾〉卦的解釋亦

本於此︰「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四，重

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42 雄按︰九四「中不

在人」指九三而言。根據這段文字，可作圖示如下︰

表 4	三才與爻位

爻位 象徵

上
天

五

四
人

三

二
地

初

初、二兩爻象徵「地」，三、四兩爻象徵「人」，五、上兩爻象徵

「天」。「三才之道」的分布如此。

39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
三十九章，頁 106。

40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40。
41 同上注，頁 309。
42 同上注，卷一，〈乾〉，頁 26–27。

〈繫辭傳〉又討論到「四」的觀念︰「《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分別為︰「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43 何以聖人之道要區分為「四」而不是其他的數？相信

這主要是基於筮法「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而四時又象四方、四象 44 

的緣故。

〈繫辭傳〉也說「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其中「參伍」二字，

可讀為「參互」，亦或釋為「三、五」。45 《史記．天官書》以數字

統紀歷代興衰，並強調「為國者必貴三、五」，這「三、五」是實數：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

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

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46

「三、五」為關鍵性的數字：由三十而百、由百而五百，由五百而

一千五百，既是國運，也是天運。47 《天官書》的理論形態，論上下

各千歲，雖然比不上《皇極經世書》所講的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但

其模式已開劉歆《三統曆》、邵雍《皇極經世書》之先。三十年為

一世，亦是漢儒的講法。按《論語．子路》：「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48 邢昺《疏》說：「三十年曰世。」49 《說文解字》「世」

字在「卅」字之後，許慎說：「卅，三十并也。古文省。凡卅之屬

43 同上注，卷七，頁 333。
44 木居東、金居西、火屬南、水屬北。四象即傳文所說「兩儀生四象」及「《易》有
四象」，指陰陽於一年間為少陽象春，老陽象夏，少陰象秋，老陰象冬。

45 孔穎達《周易注疏》︰「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34。《周禮．天官冢宰．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注疏》，卷

十二，〈天官冢宰．司會〉，頁 477。
46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4。
47 《史記．天官書》亦記：「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

則天官備矣。」同上注，頁 1351。
48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
十三，〈子路〉，頁 198。

49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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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二傳之中，〈繫辭傳〉涉及筮數，又特別繁複。這些闡發抽象

觀念的數字，既與占筮有關，也關乎《易》陰陽哲學之理，有些前

有所承，有的則屬新創。

〈繫辭傳〉中的抽象數字，當以「一」為首，即所謂「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老子》「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的理念亦出於此。39 

這個「一」就是「太極」︰「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40 筮法「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表示了有一

爻象徵「太極」不用。數之「一」也派生出「元」的觀念。說詳下文。

「一」之後就是「三」。〈繫辭傳〉︰「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41 韓

康伯釋為「三材之道」，其說固然原本傳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文言傳〉對〈乾〉卦的解釋亦

本於此︰「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四，重

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42 雄按︰九四「中不

在人」指九三而言。根據這段文字，可作圖示如下︰

表 4	三才與爻位

爻位 象徵

上
天

五

四
人

三

二
地

初

初、二兩爻象徵「地」，三、四兩爻象徵「人」，五、上兩爻象徵

「天」。「三才之道」的分布如此。

39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
三十九章，頁 106。

40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40。
41 同上注，頁 309。
42 同上注，卷一，〈乾〉，頁 26–27。

〈繫辭傳〉又討論到「四」的觀念︰「《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分別為︰「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43 何以聖人之道要區分為「四」而不是其他的數？相信

這主要是基於筮法「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而四時又象四方、四象 44 

的緣故。

〈繫辭傳〉也說「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其中「參伍」二字，

可讀為「參互」，亦或釋為「三、五」。45 《史記．天官書》以數字

統紀歷代興衰，並強調「為國者必貴三、五」，這「三、五」是實數：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

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

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46

「三、五」為關鍵性的數字：由三十而百、由百而五百，由五百而

一千五百，既是國運，也是天運。47 《天官書》的理論形態，論上下

各千歲，雖然比不上《皇極經世書》所講的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但

其模式已開劉歆《三統曆》、邵雍《皇極經世書》之先。三十年為

一世，亦是漢儒的講法。按《論語．子路》：「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48 邢昺《疏》說：「三十年曰世。」49 《說文解字》「世」

字在「卅」字之後，許慎說：「卅，三十并也。古文省。凡卅之屬

43 同上注，卷七，頁 333。
44 木居東、金居西、火屬南、水屬北。四象即傳文所說「兩儀生四象」及「《易》有
四象」，指陰陽於一年間為少陽象春，老陽象夏，少陰象秋，老陰象冬。

45 孔穎達《周易注疏》︰「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34。《周禮．天官冢宰．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注疏》，卷

十二，〈天官冢宰．司會〉，頁 477。
46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4。
47 《史記．天官書》亦記：「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

則天官備矣。」同上注，頁 1351。
48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
十三，〈子路〉，頁 198。

49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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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數字，既與占筮有關，也關乎《易》陰陽哲學之理，有些前

有所承，有的則屬新創。

〈繫辭傳〉中的抽象數字，當以「一」為首，即所謂「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老子》「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的理念亦出於此。39 

這個「一」就是「太極」︰「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40 筮法「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表示了有一

爻象徵「太極」不用。數之「一」也派生出「元」的觀念。說詳下文。

「一」之後就是「三」。〈繫辭傳〉︰「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41 韓

康伯釋為「三材之道」，其說固然原本傳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文言傳〉對〈乾〉卦的解釋亦

本於此︰「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四，重

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42 雄按︰九四「中不

在人」指九三而言。根據這段文字，可作圖示如下︰

表 4	三才與爻位

爻位 象徵

上
天

五

四
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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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初

初、二兩爻象徵「地」，三、四兩爻象徵「人」，五、上兩爻象徵

「天」。「三才之道」的分布如此。

39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
三十九章，頁 106。

40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40。
41 同上注，頁 309。
42 同上注，卷一，〈乾〉，頁 26–27。

〈繫辭傳〉又討論到「四」的觀念︰「《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分別為︰「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43 何以聖人之道要區分為「四」而不是其他的數？相信

這主要是基於筮法「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而四時又象四方、四象 44 

的緣故。

〈繫辭傳〉也說「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其中「參伍」二字，

可讀為「參互」，亦或釋為「三、五」。45 《史記．天官書》以數字

統紀歷代興衰，並強調「為國者必貴三、五」，這「三、五」是實數：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

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

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46

「三、五」為關鍵性的數字：由三十而百、由百而五百，由五百而

一千五百，既是國運，也是天運。47 《天官書》的理論形態，論上下

各千歲，雖然比不上《皇極經世書》所講的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但

其模式已開劉歆《三統曆》、邵雍《皇極經世書》之先。三十年為

一世，亦是漢儒的講法。按《論語．子路》：「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48 邢昺《疏》說：「三十年曰世。」49 《說文解字》「世」

字在「卅」字之後，許慎說：「卅，三十并也。古文省。凡卅之屬

43 同上注，卷七，頁 333。
44 木居東、金居西、火屬南、水屬北。四象即傳文所說「兩儀生四象」及「《易》有
四象」，指陰陽於一年間為少陽象春，老陽象夏，少陰象秋，老陰象冬。

45 孔穎達《周易注疏》︰「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34。《周禮．天官冢宰．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注疏》，卷

十二，〈天官冢宰．司會〉，頁 477。
46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4。
47 《史記．天官書》亦記：「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

則天官備矣。」同上注，頁 1351。
48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
十三，〈子路〉，頁 198。

49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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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卦爻辭的《彖傳》、《象傳》較少體系性新創的數字觀念，暫置不

論）。二傳之中，〈繫辭傳〉涉及筮數，又特別繁複。這些闡發抽象

觀念的數字，既與占筮有關，也關乎《易》陰陽哲學之理，有些前

有所承，有的則屬新創。

〈繫辭傳〉中的抽象數字，當以「一」為首，即所謂「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老子》「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的理念亦出於此。39 

這個「一」就是「太極」︰「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40 筮法「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表示了有一

爻象徵「太極」不用。數之「一」也派生出「元」的觀念。說詳下文。

「一」之後就是「三」。〈繫辭傳〉︰「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41 韓

康伯釋為「三材之道」，其說固然原本傳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文言傳〉對〈乾〉卦的解釋亦

本於此︰「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四，重

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42 雄按︰九四「中不

在人」指九三而言。根據這段文字，可作圖示如下︰

表 4	三才與爻位

爻位 象徵

上
天

五

四
人

三

二
地

初

初、二兩爻象徵「地」，三、四兩爻象徵「人」，五、上兩爻象徵

「天」。「三才之道」的分布如此。

39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第
三十九章，頁 106。

40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40。
41 同上注，頁 309。
42 同上注，卷一，〈乾〉，頁 26–27。

〈繫辭傳〉又討論到「四」的觀念︰「《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分別為︰「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43 何以聖人之道要區分為「四」而不是其他的數？相信

這主要是基於筮法「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而四時又象四方、四象 44 

的緣故。

〈繫辭傳〉也說「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其中「參伍」二字，

可讀為「參互」，亦或釋為「三、五」。45 《史記．天官書》以數字

統紀歷代興衰，並強調「為國者必貴三、五」，這「三、五」是實數：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

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

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46

「三、五」為關鍵性的數字：由三十而百、由百而五百，由五百而

一千五百，既是國運，也是天運。47 《天官書》的理論形態，論上下

各千歲，雖然比不上《皇極經世書》所講的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但

其模式已開劉歆《三統曆》、邵雍《皇極經世書》之先。三十年為

一世，亦是漢儒的講法。按《論語．子路》：「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48 邢昺《疏》說：「三十年曰世。」49 《說文解字》「世」

字在「卅」字之後，許慎說：「卅，三十并也。古文省。凡卅之屬

43 同上注，卷七，頁 333。
44 木居東、金居西、火屬南、水屬北。四象即傳文所說「兩儀生四象」及「《易》有
四象」，指陰陽於一年間為少陽象春，老陽象夏，少陰象秋，老陰象冬。

45 孔穎達《周易注疏》︰「參，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參合，以相改變。」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七，〈繫辭上〉，頁 334。《周禮．天官冢宰．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注疏》，卷

十二，〈天官冢宰．司會〉，頁 477。
46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4。
47 《史記．天官書》亦記：「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

則天官備矣。」同上注，頁 1351。
48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
十三，〈子路〉，頁 198。

49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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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从卅。世，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50 「三十」

為一「世」的講法，除了許慎宣稱的字形字音的近同以外，和《史

記．天官書》「天運三十歲一小變」之說也有關係。

三、數字世界的虛與實︰政教秩序的寄託

從上文「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可知古代中國文獻中的數字，

有時可以實解，有時則必須虛解。實數不含抽象意義，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虛數則抽象喻指繁多，或者別有喻意。就《周易》卦爻

辭而言，虛數較多。唯〈復〉卦辭「七日來復」如上文指出，則兼

有實義。〈震〉六二及〈既濟〉六二的「勿逐，七日得」，亦承〈復〉

卦「七日來復」的含義，取天道反覆，失而復得的意思，屬於虛中

有實，虛實兼有的例子。

數字中的「虛」、「實」兩義，汪中〈釋三九〉已有詳論。先

秦時期「三」和「九」這兩個數字都是「虛數」，有時「不必限以

三」，有時「不可知其為三」，有些「不其果為三」，也有些「不必

限以九」，有些「不可以言九」（以上引文均為〈釋三九〉的內容）。51 

汪中所講的「虛數」，指的是這些數字表達和實質數量無關的抽象

50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三篇上，頁 90。
51 汪中〈釋三九（上）〉說：「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
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

肱為良醫。』（原注：《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

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

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

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

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

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

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

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汪中著，王清信、葉純芳

點校：《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年），卷二，〈釋三九
（上）〉，頁 73–74。

意思。這些數字的運用，部分應該視為修辭技巧，52 並非全屬哲理觀

念，因為就具體含義而言，它們並不「虛」。先秦以降，儒者已不

斷將這些所謂「虛」的觀念，變成實質意義。以「九」字為例，「雖

九死其猶未悔」、「九折肱以成醫」的「九」當然不可能視為實質數

字，但如「九州」之名，春秋中期已有；53 《尚書．禹貢》之中更清

清楚楚地標出了每一州的名稱，54 那就很難稱之為「虛」。春秋時期

的數字觀念，在闡述天人合一的思想之餘，常含有濃厚的政教訓示

的意味。如《左傳》昭公五年莊叔關於日數、天干紀日所涉及的卦

氣之數的討論：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爲子祀。以讒人

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爲公、其三爲爲卿。日上

其中，食日爲爲二，旦日爲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

旦乎！故曰『爲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爲

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爲言。敗言爲爲讒，故曰『有攸往，

52 如《詩．豳風．九罭》：「九罭之魚，鱒魴。」《毛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
也。」孔《疏》云：「〈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郭朴曰：『緵，今之百

囊網也。』……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緵促，網目能得小

魚，不謂網身小也。」（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八，〈豳風．

九罭〉，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623。）又《詩．豳風．
東山》：「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毛傳》云：「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孔《疏》云：

「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毛亨傳、鄭玄箋，

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八，〈豳風．東山〉，頁 614–615。）
53 如撰著於春秋魯僖公年間的《詩．商頌．玄鳥》：「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傳》：
「九有，九州也。」鄭《箋》：「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毛亨傳、鄭

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二○，〈商頌．玄鳥〉，頁 1700。）又襄公四年
《左傳》記魏絳云：「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

傳注疏》，卷二九，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962–963。
54 依次分別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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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从卅。世，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50 「三十」

為一「世」的講法，除了許慎宣稱的字形字音的近同以外，和《史

記．天官書》「天運三十歲一小變」之說也有關係。

三、數字世界的虛與實︰政教秩序的寄託

從上文「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可知古代中國文獻中的數字，

有時可以實解，有時則必須虛解。實數不含抽象意義，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虛數則抽象喻指繁多，或者別有喻意。就《周易》卦爻

辭而言，虛數較多。唯〈復〉卦辭「七日來復」如上文指出，則兼

有實義。〈震〉六二及〈既濟〉六二的「勿逐，七日得」，亦承〈復〉

卦「七日來復」的含義，取天道反覆，失而復得的意思，屬於虛中

有實，虛實兼有的例子。

數字中的「虛」、「實」兩義，汪中〈釋三九〉已有詳論。先

秦時期「三」和「九」這兩個數字都是「虛數」，有時「不必限以

三」，有時「不可知其為三」，有些「不其果為三」，也有些「不必

限以九」，有些「不可以言九」（以上引文均為〈釋三九〉的內容）。51 

汪中所講的「虛數」，指的是這些數字表達和實質數量無關的抽象

50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三篇上，頁 90。
51 汪中〈釋三九（上）〉說：「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
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

肱為良醫。』（原注：《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

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

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

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

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

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

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

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汪中著，王清信、葉純芳

點校：《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年），卷二，〈釋三九
（上）〉，頁 73–74。

意思。這些數字的運用，部分應該視為修辭技巧，52 並非全屬哲理觀

念，因為就具體含義而言，它們並不「虛」。先秦以降，儒者已不

斷將這些所謂「虛」的觀念，變成實質意義。以「九」字為例，「雖

九死其猶未悔」、「九折肱以成醫」的「九」當然不可能視為實質數

字，但如「九州」之名，春秋中期已有；53 《尚書．禹貢》之中更清

清楚楚地標出了每一州的名稱，54 那就很難稱之為「虛」。春秋時期

的數字觀念，在闡述天人合一的思想之餘，常含有濃厚的政教訓示

的意味。如《左傳》昭公五年莊叔關於日數、天干紀日所涉及的卦

氣之數的討論：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爲子祀。以讒人

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爲公、其三爲爲卿。日上

其中，食日爲爲二，旦日爲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

旦乎！故曰『爲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爲

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爲言。敗言爲爲讒，故曰『有攸往，

52 如《詩．豳風．九罭》：「九罭之魚，鱒魴。」《毛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
也。」孔《疏》云：「〈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郭朴曰：『緵，今之百

囊網也。』……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緵促，網目能得小

魚，不謂網身小也。」（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八，〈豳風．

九罭〉，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623。）又《詩．豳風．
東山》：「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毛傳》云：「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孔《疏》云：

「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毛亨傳、鄭玄箋，

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八，〈豳風．東山〉，頁 614–615。）
53 如撰著於春秋魯僖公年間的《詩．商頌．玄鳥》：「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傳》：
「九有，九州也。」鄭《箋》：「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毛亨傳、鄭

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二○，〈商頌．玄鳥〉，頁 1700。）又襄公四年
《左傳》記魏絳云：「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

傳注疏》，卷二九，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962–963。
54 依次分別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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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从卅。世，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50 「三十」

為一「世」的講法，除了許慎宣稱的字形字音的近同以外，和《史

記．天官書》「天運三十歲一小變」之說也有關係。

三、數字世界的虛與實︰政教秩序的寄託

從上文「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可知古代中國文獻中的數字，

有時可以實解，有時則必須虛解。實數不含抽象意義，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虛數則抽象喻指繁多，或者別有喻意。就《周易》卦爻

辭而言，虛數較多。唯〈復〉卦辭「七日來復」如上文指出，則兼

有實義。〈震〉六二及〈既濟〉六二的「勿逐，七日得」，亦承〈復〉

卦「七日來復」的含義，取天道反覆，失而復得的意思，屬於虛中

有實，虛實兼有的例子。

數字中的「虛」、「實」兩義，汪中〈釋三九〉已有詳論。先

秦時期「三」和「九」這兩個數字都是「虛數」，有時「不必限以

三」，有時「不可知其為三」，有些「不其果為三」，也有些「不必

限以九」，有些「不可以言九」（以上引文均為〈釋三九〉的內容）。51 

汪中所講的「虛數」，指的是這些數字表達和實質數量無關的抽象

50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三篇上，頁 90。
51 汪中〈釋三九（上）〉說：「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
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

肱為良醫。』（原注：《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

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

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

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

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

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

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

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汪中著，王清信、葉純芳

點校：《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年），卷二，〈釋三九
（上）〉，頁 73–74。

意思。這些數字的運用，部分應該視為修辭技巧，52 並非全屬哲理觀

念，因為就具體含義而言，它們並不「虛」。先秦以降，儒者已不

斷將這些所謂「虛」的觀念，變成實質意義。以「九」字為例，「雖

九死其猶未悔」、「九折肱以成醫」的「九」當然不可能視為實質數

字，但如「九州」之名，春秋中期已有；53 《尚書．禹貢》之中更清

清楚楚地標出了每一州的名稱，54 那就很難稱之為「虛」。春秋時期

的數字觀念，在闡述天人合一的思想之餘，常含有濃厚的政教訓示

的意味。如《左傳》昭公五年莊叔關於日數、天干紀日所涉及的卦

氣之數的討論：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爲子祀。以讒人

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爲公、其三爲爲卿。日上

其中，食日爲爲二，旦日爲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

旦乎！故曰『爲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爲

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爲言。敗言爲爲讒，故曰『有攸往，

52 如《詩．豳風．九罭》：「九罭之魚，鱒魴。」《毛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
也。」孔《疏》云：「〈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郭朴曰：『緵，今之百

囊網也。』……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緵促，網目能得小

魚，不謂網身小也。」（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八，〈豳風．

九罭〉，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623。）又《詩．豳風．
東山》：「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毛傳》云：「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孔《疏》云：

「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毛亨傳、鄭玄箋，

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八，〈豳風．東山〉，頁 614–615。）
53 如撰著於春秋魯僖公年間的《詩．商頌．玄鳥》：「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傳》：
「九有，九州也。」鄭《箋》：「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毛亨傳、鄭

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二○，〈商頌．玄鳥〉，頁 1700。）又襄公四年
《左傳》記魏絳云：「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

傳注疏》，卷二九，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962–963。
54 依次分別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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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从卅。世，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50 「三十」

為一「世」的講法，除了許慎宣稱的字形字音的近同以外，和《史

記．天官書》「天運三十歲一小變」之說也有關係。

三、數字世界的虛與實︰政教秩序的寄託

從上文「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可知古代中國文獻中的數字，

有時可以實解，有時則必須虛解。實數不含抽象意義，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虛數則抽象喻指繁多，或者別有喻意。就《周易》卦爻

辭而言，虛數較多。唯〈復〉卦辭「七日來復」如上文指出，則兼

有實義。〈震〉六二及〈既濟〉六二的「勿逐，七日得」，亦承〈復〉

卦「七日來復」的含義，取天道反覆，失而復得的意思，屬於虛中

有實，虛實兼有的例子。

數字中的「虛」、「實」兩義，汪中〈釋三九〉已有詳論。先

秦時期「三」和「九」這兩個數字都是「虛數」，有時「不必限以

三」，有時「不可知其為三」，有些「不其果為三」，也有些「不必

限以九」，有些「不可以言九」（以上引文均為〈釋三九〉的內容）。51 

汪中所講的「虛數」，指的是這些數字表達和實質數量無關的抽象

50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三篇上，頁 90。
51 汪中〈釋三九（上）〉說：「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
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

肱為良醫。』（原注：《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

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

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

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

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

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

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

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汪中著，王清信、葉純芳

點校：《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 年），卷二，〈釋三九
（上）〉，頁 73–74。

意思。這些數字的運用，部分應該視為修辭技巧，52 並非全屬哲理觀

念，因為就具體含義而言，它們並不「虛」。先秦以降，儒者已不

斷將這些所謂「虛」的觀念，變成實質意義。以「九」字為例，「雖

九死其猶未悔」、「九折肱以成醫」的「九」當然不可能視為實質數

字，但如「九州」之名，春秋中期已有；53 《尚書．禹貢》之中更清

清楚楚地標出了每一州的名稱，54 那就很難稱之為「虛」。春秋時期

的數字觀念，在闡述天人合一的思想之餘，常含有濃厚的政教訓示

的意味。如《左傳》昭公五年莊叔關於日數、天干紀日所涉及的卦

氣之數的討論：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爲子祀。以讒人

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爲公、其三爲爲卿。日上

其中，食日爲爲二，旦日爲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

旦乎！故曰『爲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爲

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爲言。敗言爲爲讒，故曰『有攸往，

52 如《詩．豳風．九罭》：「九罭之魚，鱒魴。」《毛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
也。」孔《疏》云：「〈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郭朴曰：『緵，今之百

囊網也。』……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緵促，網目能得小

魚，不謂網身小也。」（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八，〈豳風．

九罭〉，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623。）又《詩．豳風．
東山》：「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毛傳》云：「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孔《疏》云：

「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毛亨傳、鄭玄箋，

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八，〈豳風．東山〉，頁 614–615。）
53 如撰著於春秋魯僖公年間的《詩．商頌．玄鳥》：「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傳》：
「九有，九州也。」鄭《箋》：「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毛亨傳、鄭

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二○，〈商頌．玄鳥〉，頁 1700。）又襄公四年
《左傳》記魏絳云：「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

傳注疏》，卷二九，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962–963。
54 依次分別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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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

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

曰『其爲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55

其中「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

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一段，全屬「數」的開

展，又有「象」的講究。〈明夷〉內「離」外「坤」，「離」有「火」、

「日」之象，而〈明夷〉則是地中有火之象，因此楚丘推斷其應當處

於旦日。高亨〈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

古代紀日法，十日為一旬，用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來標記，所以說：「日之數十。」古

代又把一日分為十時，所以說：「故有十時。」⋯⋯先秦時

代，人們分成十個等級。⋯⋯卜楚丘把人的十等和日的十

時配起來，所以說十時「亦當十位」。56

「日之數十」，即指天干之數的終始，杜預《注》︰「甲至癸。」57 「故

有十時，亦當十位」，杜預《注》︰「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

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

為僕，日昳為臺。」58 《注》、《疏》解釋偏於卦象，未及卦數。「日

數」、「天干」屬於卦氣的範疇，也就是將卦爻與天文、節候作規律

性的比附和安排。以「十時」（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人

定、黃昏、日入、晡時、日昳）當「十位」（王、公、卿、士、皁、

輿、隷、僚、僕、臺），實為《魏書》正光術及《新唐書．曆志》所

記西漢孟喜卦氣圖以公、辟、侯、大夫、卿五位分當六十卦的初源。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記子大叔見趙簡子所申論天地之

數，亦是同類理念的產物：

5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三，頁 1396–1399。
56 高亨：〈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收入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
第二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 144–145。

5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三，頁 1396。
58 同上注。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

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爲五味，發爲爲五色，章爲爲五聲。淫

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爲禮以奉之：爲爲六畜、五牲、三

犧，以奉五味；爲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爲九

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59

子大叔認為五行、五味、五色、五聲都是彰發於天地的，乃循天地

之性而有，而人亦秉天地之性而法則之，故與此五行五色等同生並

存，不可相失。這五種事物，又係該類事物中之最美好者。如六

畜、五牲、三犧，其味有千百種，而處治牲犧之事，目的在於突顯

出五味（而非六味、七味）之所在。亦即說，人民對五味有認識，

進而將之視為法則，使不致昏亂而失其性，必須通過治理六畜、五

牲、三犧之事，始可達成。60 「五色」、「五聲」的情況亦相同。子大

叔的意思，是勸趙簡子勿只著眼於「儀」（如九文、九歌、六畜、五

牲等節目）之上，而應注意這些小節目背後要尊奉的人類秉賦自上

天的美好本性（即五色、五聲）。可以說：五味統一了六畜、五牲、

三犧之味；五色統一了九文、六采、五章之色；五聲統一了九歌、

八風、七音、六律之聲。從子大叔的話，我們更可注意其中政化教

訓的意味。61 昭公元年《左傳》亦有相類似的記載：

5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五一，頁 1667–1673。
60 沈玉成《左傳譯文》譯此段文字為「制定了六畜、五牲、三犧，以使五味有所遵
循」，意義含混，似未把握到這段文字的意思。沈玉成：《左傳譯文》（北京：中華

書局，1981年），頁 487。
61 前引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文字，緊接著下文為：「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

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

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

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

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

注疏》，卷五一，頁 1673–1675。）可見上述自然物類的分類，所謂九文、六采、
五章之類，與倫理事物如君臣夫婦之類，個人心性之物如好惡、喜怒之類，都是一

體相連的，最終的目的是要「協天地之性」，使政教能長久。這是本文歸結這段內

容於「政化教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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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

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

曰『其爲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55

其中「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

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一段，全屬「數」的開

展，又有「象」的講究。〈明夷〉內「離」外「坤」，「離」有「火」、

「日」之象，而〈明夷〉則是地中有火之象，因此楚丘推斷其應當處

於旦日。高亨〈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

古代紀日法，十日為一旬，用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來標記，所以說：「日之數十。」古

代又把一日分為十時，所以說：「故有十時。」⋯⋯先秦時

代，人們分成十個等級。⋯⋯卜楚丘把人的十等和日的十

時配起來，所以說十時「亦當十位」。56

「日之數十」，即指天干之數的終始，杜預《注》︰「甲至癸。」57 「故

有十時，亦當十位」，杜預《注》︰「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

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

為僕，日昳為臺。」58 《注》、《疏》解釋偏於卦象，未及卦數。「日

數」、「天干」屬於卦氣的範疇，也就是將卦爻與天文、節候作規律

性的比附和安排。以「十時」（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人

定、黃昏、日入、晡時、日昳）當「十位」（王、公、卿、士、皁、

輿、隷、僚、僕、臺），實為《魏書》正光術及《新唐書．曆志》所

記西漢孟喜卦氣圖以公、辟、侯、大夫、卿五位分當六十卦的初源。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記子大叔見趙簡子所申論天地之

數，亦是同類理念的產物：

5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三，頁 1396–1399。
56 高亨：〈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收入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
第二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 144–145。

5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三，頁 1396。
58 同上注。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

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爲五味，發爲爲五色，章爲爲五聲。淫

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爲禮以奉之：爲爲六畜、五牲、三

犧，以奉五味；爲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爲九

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59

子大叔認為五行、五味、五色、五聲都是彰發於天地的，乃循天地

之性而有，而人亦秉天地之性而法則之，故與此五行五色等同生並

存，不可相失。這五種事物，又係該類事物中之最美好者。如六

畜、五牲、三犧，其味有千百種，而處治牲犧之事，目的在於突顯

出五味（而非六味、七味）之所在。亦即說，人民對五味有認識，

進而將之視為法則，使不致昏亂而失其性，必須通過治理六畜、五

牲、三犧之事，始可達成。60 「五色」、「五聲」的情況亦相同。子大

叔的意思，是勸趙簡子勿只著眼於「儀」（如九文、九歌、六畜、五

牲等節目）之上，而應注意這些小節目背後要尊奉的人類秉賦自上

天的美好本性（即五色、五聲）。可以說：五味統一了六畜、五牲、

三犧之味；五色統一了九文、六采、五章之色；五聲統一了九歌、

八風、七音、六律之聲。從子大叔的話，我們更可注意其中政化教

訓的意味。61 昭公元年《左傳》亦有相類似的記載：

5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五一，頁 1667–1673。
60 沈玉成《左傳譯文》譯此段文字為「制定了六畜、五牲、三犧，以使五味有所遵
循」，意義含混，似未把握到這段文字的意思。沈玉成：《左傳譯文》（北京：中華

書局，1981年），頁 487。
61 前引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文字，緊接著下文為：「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

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

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

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

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

注疏》，卷五一，頁 1673–1675。）可見上述自然物類的分類，所謂九文、六采、
五章之類，與倫理事物如君臣夫婦之類，個人心性之物如好惡、喜怒之類，都是一

體相連的，最終的目的是要「協天地之性」，使政教能長久。這是本文歸結這段內

容於「政化教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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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

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

曰『其爲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55

其中「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

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一段，全屬「數」的開

展，又有「象」的講究。〈明夷〉內「離」外「坤」，「離」有「火」、

「日」之象，而〈明夷〉則是地中有火之象，因此楚丘推斷其應當處

於旦日。高亨〈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

古代紀日法，十日為一旬，用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來標記，所以說：「日之數十。」古

代又把一日分為十時，所以說：「故有十時。」⋯⋯先秦時

代，人們分成十個等級。⋯⋯卜楚丘把人的十等和日的十

時配起來，所以說十時「亦當十位」。56

「日之數十」，即指天干之數的終始，杜預《注》︰「甲至癸。」57 「故

有十時，亦當十位」，杜預《注》︰「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

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

為僕，日昳為臺。」58 《注》、《疏》解釋偏於卦象，未及卦數。「日

數」、「天干」屬於卦氣的範疇，也就是將卦爻與天文、節候作規律

性的比附和安排。以「十時」（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人

定、黃昏、日入、晡時、日昳）當「十位」（王、公、卿、士、皁、

輿、隷、僚、僕、臺），實為《魏書》正光術及《新唐書．曆志》所

記西漢孟喜卦氣圖以公、辟、侯、大夫、卿五位分當六十卦的初源。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記子大叔見趙簡子所申論天地之

數，亦是同類理念的產物：

5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三，頁 1396–1399。
56 高亨：〈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收入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
第二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 144–145。

5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三，頁 1396。
58 同上注。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

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爲五味，發爲爲五色，章爲爲五聲。淫

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爲禮以奉之：爲爲六畜、五牲、三

犧，以奉五味；爲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爲九

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59

子大叔認為五行、五味、五色、五聲都是彰發於天地的，乃循天地

之性而有，而人亦秉天地之性而法則之，故與此五行五色等同生並

存，不可相失。這五種事物，又係該類事物中之最美好者。如六

畜、五牲、三犧，其味有千百種，而處治牲犧之事，目的在於突顯

出五味（而非六味、七味）之所在。亦即說，人民對五味有認識，

進而將之視為法則，使不致昏亂而失其性，必須通過治理六畜、五

牲、三犧之事，始可達成。60 「五色」、「五聲」的情況亦相同。子大

叔的意思，是勸趙簡子勿只著眼於「儀」（如九文、九歌、六畜、五

牲等節目）之上，而應注意這些小節目背後要尊奉的人類秉賦自上

天的美好本性（即五色、五聲）。可以說：五味統一了六畜、五牲、

三犧之味；五色統一了九文、六采、五章之色；五聲統一了九歌、

八風、七音、六律之聲。從子大叔的話，我們更可注意其中政化教

訓的意味。61 昭公元年《左傳》亦有相類似的記載：

5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五一，頁 1667–1673。
60 沈玉成《左傳譯文》譯此段文字為「制定了六畜、五牲、三犧，以使五味有所遵
循」，意義含混，似未把握到這段文字的意思。沈玉成：《左傳譯文》（北京：中華

書局，1981年），頁 487。
61 前引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文字，緊接著下文為：「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

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

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

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

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

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

注疏》，卷五一，頁 1673–1675。）可見上述自然物類的分類，所謂九文、六采、
五章之類，與倫理事物如君臣夫婦之類，個人心性之物如好惡、喜怒之類，都是一

體相連的，最終的目的是要「協天地之性」，使政教能長久。這是本文歸結這段內

容於「政化教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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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

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

曰『其爲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55

其中「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

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一段，全屬「數」的開

展，又有「象」的講究。〈明夷〉內「離」外「坤」，「離」有「火」、

「日」之象，而〈明夷〉則是地中有火之象，因此楚丘推斷其應當處

於旦日。高亨〈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

古代紀日法，十日為一旬，用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來標記，所以說：「日之數十。」古

代又把一日分為十時，所以說：「故有十時。」⋯⋯先秦時

代，人們分成十個等級。⋯⋯卜楚丘把人的十等和日的十

時配起來，所以說十時「亦當十位」。56

「日之數十」，即指天干之數的終始，杜預《注》︰「甲至癸。」57 「故

有十時，亦當十位」，杜預《注》︰「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

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

為僕，日昳為臺。」58 《注》、《疏》解釋偏於卦象，未及卦數。「日

數」、「天干」屬於卦氣的範疇，也就是將卦爻與天文、節候作規律

性的比附和安排。以「十時」（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人

定、黃昏、日入、晡時、日昳）當「十位」（王、公、卿、士、皁、

輿、隷、僚、僕、臺），實為《魏書》正光術及《新唐書．曆志》所

記西漢孟喜卦氣圖以公、辟、侯、大夫、卿五位分當六十卦的初源。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記子大叔見趙簡子所申論天地之

數，亦是同類理念的產物：

5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三，頁 1396–1399。
56 高亨：〈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收入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
第二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 144–145。

5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三，頁 1396。
58 同上注。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

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爲五味，發爲爲五色，章爲爲五聲。淫

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爲禮以奉之：爲爲六畜、五牲、三

犧，以奉五味；爲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爲九

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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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五一，頁 1667–1673。
60 沈玉成《左傳譯文》譯此段文字為「制定了六畜、五牲、三犧，以使五味有所遵
循」，意義含混，似未把握到這段文字的意思。沈玉成：《左傳譯文》（北京：中華

書局，1981年），頁 487。
61 前引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文字，緊接著下文為：「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

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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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

注疏》，卷五一，頁 1673–1675。）可見上述自然物類的分類，所謂九文、六采、
五章之類，與倫理事物如君臣夫婦之類，個人心性之物如好惡、喜怒之類，都是一

體相連的，最終的目的是要「協天地之性」，使政教能長久。這是本文歸結這段內

容於「政化教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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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爲五色，徵爲爲五聲，淫生六

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爲四時，序爲爲

五節。過則爲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

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62

先秦時期這一類以數字觀念建立教化的思考，五味、五色、五聲之

類表達的是正面的價值。相對上，刑罰也有五刑、63 九刑 64 之分。五

刑為「墨、劓、剕、宮、大辟」，大抵無甚爭論。「九刑」之名卻困

惑了古今的學者。65 但無論如何，春秋時期已發展出以「五」或「九」

等數字觀念來突顯物類之多，或物類之中最美好的幾種，來達到政

治教化的目的；而這種方法顯然得到士大夫的全盤認同。孔子和孟

子就時常用「三」來分類事物，以求整齊劃一。66 這些以「三」、

「五」、「九」的觀念區分物類的思想，受到老子和莊子的強烈質疑。

《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67 《莊子．天地》

云：

62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一，頁 1341–1342。
63 《尚書．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
卷三，〈舜典〉，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77。）又：「汝作
士，五刑有服。」（同前，頁 89。）

64 《左傳》文公十八年：「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預注，孔穎達疏：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頁 662。）
65 賈逵、服虔說之為「正刑一、議刑八」（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二十，頁 663。）《漢書．刑法志》韋昭《注》釋九刑為五刑加以流、贖、鞭、扑
四刑（《漢書》，卷二三，頁 1093、1095。）這種爭論是沒有結果的，因為古代的
刑法恐不止九種，而一旦我們發現有第十種存在，前說便不得不重加檢討。而且

〈刑法志〉和鄭玄的時代尚晚於賈、服，並皆距古已遠，賈、服既非，鄭、班未必

便是。

66 如《論語．季氏》「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君子有三戒」
等，即曾子也有「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云云，《論語》的編者也有「南容三復白圭」

（〈先進〉）之言。《孟子》記孟子之言，也有「所就三，所去三」（〈告子下〉）、「君

子有三樂」（〈盡心上〉）。

67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十二章，頁 27–28。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

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

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

之害也。68

道家最反對人為的標準，尤其這些標準可能扼殺自然天性之處。當

然，問題並不在於儒家不重視自然，而是儒家對自然的態度和觀點

與道家不同。故此五色、五音、五味在儒家亦為「則天因地」之物，

在老子則視之為令人目盲、耳聾、口爽的禍害，而原因正在於五類

標準的訂定與劃一，否定了其他色、聲、味的自然存在與價值。〈天

地〉篇作者更以滑稽的文筆說之，以「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加諸

前四者之後，湊足「五」之數。「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一語，無疑

是以反諷的方式，對於利用「五」這個數字化約物類的思維方式，

作直接的否定。老子列舉「五色、五音、五味、馳騁田獵、難得之

貨」五者，亦似有諷喻之意。

儒家運用數字觀念建構其世界秩序，無論是五色、五音之類，

都強調一種不容懷疑的絕對性。這種絕對性本身的限制，固然被道

家以一種自然的觀點全盤推翻；但就數字觀念建構世界秩序的理論

本身而言，也存在弱點，主要是容易陷於矛盾甚至混亂，如《左傳》

文公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69 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

倘將「穀」一項去掉，則成了戰國中期以後極為流行的「五行」。

此可見這一類數字思想的不確定性。換言之，立論者既要以數字量

化、整齊化的方式建構世界秩序，並強調此一立論碻不可移的絕對

性，但此一類立說的游移而不確定的本質，又隨時能將其必需的絕

對性破壞無遺。於是儒典之中所載的各種涉及數字的觀念，也就成

68 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五上，〈天
地〉，頁 453。

6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九上，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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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爲五色，徵爲爲五聲，淫生六

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爲四時，序爲爲

五節。過則爲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

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62

先秦時期這一類以數字觀念建立教化的思考，五味、五色、五聲之

類表達的是正面的價值。相對上，刑罰也有五刑、63 九刑 64 之分。五

刑為「墨、劓、剕、宮、大辟」，大抵無甚爭論。「九刑」之名卻困

惑了古今的學者。65 但無論如何，春秋時期已發展出以「五」或「九」

等數字觀念來突顯物類之多，或物類之中最美好的幾種，來達到政

治教化的目的；而這種方法顯然得到士大夫的全盤認同。孔子和孟

子就時常用「三」來分類事物，以求整齊劃一。66 這些以「三」、

「五」、「九」的觀念區分物類的思想，受到老子和莊子的強烈質疑。

《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67 《莊子．天地》

云：

62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一，頁 1341–1342。
63 《尚書．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
卷三，〈舜典〉，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77。）又：「汝作
士，五刑有服。」（同前，頁 89。）

64 《左傳》文公十八年：「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預注，孔穎達疏：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頁 662。）
65 賈逵、服虔說之為「正刑一、議刑八」（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二十，頁 663。）《漢書．刑法志》韋昭《注》釋九刑為五刑加以流、贖、鞭、扑
四刑（《漢書》，卷二三，頁 1093、1095。）這種爭論是沒有結果的，因為古代的
刑法恐不止九種，而一旦我們發現有第十種存在，前說便不得不重加檢討。而且

〈刑法志〉和鄭玄的時代尚晚於賈、服，並皆距古已遠，賈、服既非，鄭、班未必

便是。

66 如《論語．季氏》「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君子有三戒」
等，即曾子也有「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云云，《論語》的編者也有「南容三復白圭」

（〈先進〉）之言。《孟子》記孟子之言，也有「所就三，所去三」（〈告子下〉）、「君

子有三樂」（〈盡心上〉）。

67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十二章，頁 27–28。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

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

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

之害也。68

道家最反對人為的標準，尤其這些標準可能扼殺自然天性之處。當

然，問題並不在於儒家不重視自然，而是儒家對自然的態度和觀點

與道家不同。故此五色、五音、五味在儒家亦為「則天因地」之物，

在老子則視之為令人目盲、耳聾、口爽的禍害，而原因正在於五類

標準的訂定與劃一，否定了其他色、聲、味的自然存在與價值。〈天

地〉篇作者更以滑稽的文筆說之，以「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加諸

前四者之後，湊足「五」之數。「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一語，無疑

是以反諷的方式，對於利用「五」這個數字化約物類的思維方式，

作直接的否定。老子列舉「五色、五音、五味、馳騁田獵、難得之

貨」五者，亦似有諷喻之意。

儒家運用數字觀念建構其世界秩序，無論是五色、五音之類，

都強調一種不容懷疑的絕對性。這種絕對性本身的限制，固然被道

家以一種自然的觀點全盤推翻；但就數字觀念建構世界秩序的理論

本身而言，也存在弱點，主要是容易陷於矛盾甚至混亂，如《左傳》

文公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69 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

倘將「穀」一項去掉，則成了戰國中期以後極為流行的「五行」。

此可見這一類數字思想的不確定性。換言之，立論者既要以數字量

化、整齊化的方式建構世界秩序，並強調此一立論碻不可移的絕對

性，但此一類立說的游移而不確定的本質，又隨時能將其必需的絕

對性破壞無遺。於是儒典之中所載的各種涉及數字的觀念，也就成

68 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五上，〈天
地〉，頁 453。

6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九上，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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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爲五色，徵爲爲五聲，淫生六

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爲四時，序爲爲

五節。過則爲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

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62

先秦時期這一類以數字觀念建立教化的思考，五味、五色、五聲之

類表達的是正面的價值。相對上，刑罰也有五刑、63 九刑 64 之分。五

刑為「墨、劓、剕、宮、大辟」，大抵無甚爭論。「九刑」之名卻困

惑了古今的學者。65 但無論如何，春秋時期已發展出以「五」或「九」

等數字觀念來突顯物類之多，或物類之中最美好的幾種，來達到政

治教化的目的；而這種方法顯然得到士大夫的全盤認同。孔子和孟

子就時常用「三」來分類事物，以求整齊劃一。66 這些以「三」、

「五」、「九」的觀念區分物類的思想，受到老子和莊子的強烈質疑。

《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67 《莊子．天地》

云：

62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一，頁 1341–1342。
63 《尚書．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
卷三，〈舜典〉，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77。）又：「汝作
士，五刑有服。」（同前，頁 89。）

64 《左傳》文公十八年：「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預注，孔穎達疏：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頁 662。）
65 賈逵、服虔說之為「正刑一、議刑八」（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二十，頁 663。）《漢書．刑法志》韋昭《注》釋九刑為五刑加以流、贖、鞭、扑
四刑（《漢書》，卷二三，頁 1093、1095。）這種爭論是沒有結果的，因為古代的
刑法恐不止九種，而一旦我們發現有第十種存在，前說便不得不重加檢討。而且

〈刑法志〉和鄭玄的時代尚晚於賈、服，並皆距古已遠，賈、服既非，鄭、班未必

便是。

66 如《論語．季氏》「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君子有三戒」
等，即曾子也有「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云云，《論語》的編者也有「南容三復白圭」

（〈先進〉）之言。《孟子》記孟子之言，也有「所就三，所去三」（〈告子下〉）、「君

子有三樂」（〈盡心上〉）。

67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十二章，頁 27–28。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

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

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

之害也。68

道家最反對人為的標準，尤其這些標準可能扼殺自然天性之處。當

然，問題並不在於儒家不重視自然，而是儒家對自然的態度和觀點

與道家不同。故此五色、五音、五味在儒家亦為「則天因地」之物，

在老子則視之為令人目盲、耳聾、口爽的禍害，而原因正在於五類

標準的訂定與劃一，否定了其他色、聲、味的自然存在與價值。〈天

地〉篇作者更以滑稽的文筆說之，以「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加諸

前四者之後，湊足「五」之數。「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一語，無疑

是以反諷的方式，對於利用「五」這個數字化約物類的思維方式，

作直接的否定。老子列舉「五色、五音、五味、馳騁田獵、難得之

貨」五者，亦似有諷喻之意。

儒家運用數字觀念建構其世界秩序，無論是五色、五音之類，

都強調一種不容懷疑的絕對性。這種絕對性本身的限制，固然被道

家以一種自然的觀點全盤推翻；但就數字觀念建構世界秩序的理論

本身而言，也存在弱點，主要是容易陷於矛盾甚至混亂，如《左傳》

文公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69 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

倘將「穀」一項去掉，則成了戰國中期以後極為流行的「五行」。

此可見這一類數字思想的不確定性。換言之，立論者既要以數字量

化、整齊化的方式建構世界秩序，並強調此一立論碻不可移的絕對

性，但此一類立說的游移而不確定的本質，又隨時能將其必需的絕

對性破壞無遺。於是儒典之中所載的各種涉及數字的觀念，也就成

68 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五上，〈天
地〉，頁 453。

6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九上，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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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爲五色，徵爲爲五聲，淫生六

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爲四時，序爲爲

五節。過則爲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

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62

先秦時期這一類以數字觀念建立教化的思考，五味、五色、五聲之

類表達的是正面的價值。相對上，刑罰也有五刑、63 九刑 64 之分。五

刑為「墨、劓、剕、宮、大辟」，大抵無甚爭論。「九刑」之名卻困

惑了古今的學者。65 但無論如何，春秋時期已發展出以「五」或「九」

等數字觀念來突顯物類之多，或物類之中最美好的幾種，來達到政

治教化的目的；而這種方法顯然得到士大夫的全盤認同。孔子和孟

子就時常用「三」來分類事物，以求整齊劃一。66 這些以「三」、

「五」、「九」的觀念區分物類的思想，受到老子和莊子的強烈質疑。

《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67 《莊子．天地》

云：

62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一，頁 1341–1342。
63 《尚書．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
卷三，〈舜典〉，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77。）又：「汝作
士，五刑有服。」（同前，頁 89。）

64 《左傳》文公十八年：「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預注，孔穎達疏：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十，頁 662。）
65 賈逵、服虔說之為「正刑一、議刑八」（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二十，頁 663。）《漢書．刑法志》韋昭《注》釋九刑為五刑加以流、贖、鞭、扑
四刑（《漢書》，卷二三，頁 1093、1095。）這種爭論是沒有結果的，因為古代的
刑法恐不止九種，而一旦我們發現有第十種存在，前說便不得不重加檢討。而且

〈刑法志〉和鄭玄的時代尚晚於賈、服，並皆距古已遠，賈、服既非，鄭、班未必

便是。

66 如《論語．季氏》「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君子有三戒」
等，即曾子也有「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云云，《論語》的編者也有「南容三復白圭」

（〈先進〉）之言。《孟子》記孟子之言，也有「所就三，所去三」（〈告子下〉）、「君

子有三樂」（〈盡心上〉）。

67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十二章，頁 27–28。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

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

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

之害也。68

道家最反對人為的標準，尤其這些標準可能扼殺自然天性之處。當

然，問題並不在於儒家不重視自然，而是儒家對自然的態度和觀點

與道家不同。故此五色、五音、五味在儒家亦為「則天因地」之物，

在老子則視之為令人目盲、耳聾、口爽的禍害，而原因正在於五類

標準的訂定與劃一，否定了其他色、聲、味的自然存在與價值。〈天

地〉篇作者更以滑稽的文筆說之，以「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加諸

前四者之後，湊足「五」之數。「此五者，皆生之害也」一語，無疑

是以反諷的方式，對於利用「五」這個數字化約物類的思維方式，

作直接的否定。老子列舉「五色、五音、五味、馳騁田獵、難得之

貨」五者，亦似有諷喻之意。

儒家運用數字觀念建構其世界秩序，無論是五色、五音之類，

都強調一種不容懷疑的絕對性。這種絕對性本身的限制，固然被道

家以一種自然的觀點全盤推翻；但就數字觀念建構世界秩序的理論

本身而言，也存在弱點，主要是容易陷於矛盾甚至混亂，如《左傳》

文公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69 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

倘將「穀」一項去掉，則成了戰國中期以後極為流行的「五行」。

此可見這一類數字思想的不確定性。換言之，立論者既要以數字量

化、整齊化的方式建構世界秩序，並強調此一立論碻不可移的絕對

性，但此一類立說的游移而不確定的本質，又隨時能將其必需的絕

對性破壞無遺。於是儒典之中所載的各種涉及數字的觀念，也就成

68 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五上，〈天
地〉，頁 453。

69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十九上，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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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典訓釋的爭議點。像「九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70 《楚辭》

即有〈九章〉、〈九歌〉，「九」的數字觀念出現更多。其中〈九歌〉

共有十一篇，歷來注家提出各種解釋，不論哪一種說法能成立，都

反映了古代哲人執著用數字說明世界物類範疇的用心。

先秦時期數字觀念除了區分物類以外，又多以空間的描述為

主。如卦爻辭已有初步的方位觀念，但至戰國晚期出現的〈說卦

傳〉，其方位觀念更趨成熟。〈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

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71 以下

的一段文字，明確標示震居東方，巽居東南，離居南方，坤居西

南，兌居西方，乾居西北，坎居北方，艮居東北的八卦方位，並且

70 《論語．子罕》云：「子欲居九夷。」馬融：「東方之夷有九種。」邢昺《疏》：「案〈東
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九，〈子

罕〉，頁 132。）依照邢昺的講法，「九夷」本身已有二義。「九夷」以外，又有「四
夷」之名。《莊子．天下》說：「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郭慶藩輯，王孝魚整

理：《莊子集釋》，卷十下，〈天下〉，頁 1077。）一般人所熟知的「四夷」為「夷
蠻戎狄」的總稱，「夷」則為東方外族的名稱，故又與蠻戎狄並列。然而《周禮．

夏官．職方氏》云：「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

人民與其財用。」鄭玄《注》云：「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

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別也。」（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

注疏》，卷六三，〈夏官．職方氏〉，頁 2636。）鄭眾以「四夷」為專屬東方的「夷」
的數目之名。鄭玄亦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同前

引）亦以四夷為專指東方的夷族。惟賈公彥〈疏〉云：「先鄭（雄按：謂鄭眾）云

『東方曰夷』者，以經云四夷即爲東夷也。然夷之數皆言九，於此獨言四，不得即

以爲始。此不先言九夷者，以其已有四夷之名為目，不可重言九夷，故先從南數之

也。」（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三，〈夏官．職方氏〉，收入李學勤

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1021。）雄按：賈氏以「四夷」為「夷蠻戎
狄」的總稱。然而夷蠻戎狄為四方外族的專名，此處於一一列舉蠻、戎、狄之際，

忽然用上「夷」的通名一義，是十分奇怪的。顯然賈氏狃於「九夷」的觀念無法擺

脫，故認為「夷之數皆言九」；不知即「九夷」本身就有不同的義解。再者，說者

儘可舉出九夷的名目，甚至說法可以各各不同，卻不能說東方夷族非有九類不可。

所謂九夷為畎夷于夷云云，不過擷其大者九種以代表全數，並強調其數之多而已。

故《尚書．旅獒》云：「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偽《孔傳》云：「九、八，言非一。」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十三，〈旅獒〉，頁 386。）可見九夷強調
的是眾多的夷，而非有確定的九夷之數。

71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九，〈說卦〉，頁 385。

為八卦的喻象賦予意義，如〈離〉卦，該《傳》稱：「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

此也。」72 〈說卦傳〉明確建立了卦的方位，講了喻象，卻沒有對於

各卦喻象的屬性作詳細的引申。「八卦」和「五行」兩觀念在先秦各

有其來源，73 但在戰國時期，「離」之「火」、「坎」之為「水」，「巽」

之為「木」，「八卦」、「五行」也出現了某種偶然的關係。74 從〈說

卦傳〉的方位觀念再進一步，就出現籠括方位、數字、季節、五行

等觀念，統整一歲之中節候轉變的規律的思想。《呂氏春秋》以「木」

配春居東方、其數八、其色青。《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說：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

日甲乙，其帝太暤暤，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

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

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

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

羊，其器疏以達。75

又以「火」配夏居南方、其數七、其色赤。《呂氏春秋．孟夏紀第四》

說：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

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

72 同上注。
73 前者自西周初年卦爻辭編成即已有；後者參《左傳》「六府三事」之說，可以定為
春秋時期，雖與《易》的系統無關，卻仍屬為萬物分類的思維。

74 我之所以用「偶然」二字是有理由的。「兌」與「金」同居西方，但〈說卦傳〉記
八卦中「乾為金」，則「兌」與「金」並沒有關聯。至於漢儒認為「兌」、「肺」、

「金」、「義」俱居西方，是後起的思想。

75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一，〈孟
春紀〉，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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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典訓釋的爭議點。像「九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70 《楚辭》

即有〈九章〉、〈九歌〉，「九」的數字觀念出現更多。其中〈九歌〉

共有十一篇，歷來注家提出各種解釋，不論哪一種說法能成立，都

反映了古代哲人執著用數字說明世界物類範疇的用心。

先秦時期數字觀念除了區分物類以外，又多以空間的描述為

主。如卦爻辭已有初步的方位觀念，但至戰國晚期出現的〈說卦

傳〉，其方位觀念更趨成熟。〈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

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71 以下

的一段文字，明確標示震居東方，巽居東南，離居南方，坤居西

南，兌居西方，乾居西北，坎居北方，艮居東北的八卦方位，並且

70 《論語．子罕》云：「子欲居九夷。」馬融：「東方之夷有九種。」邢昺《疏》：「案〈東
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九，〈子

罕〉，頁 132。）依照邢昺的講法，「九夷」本身已有二義。「九夷」以外，又有「四
夷」之名。《莊子．天下》說：「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郭慶藩輯，王孝魚整

理：《莊子集釋》，卷十下，〈天下〉，頁 1077。）一般人所熟知的「四夷」為「夷
蠻戎狄」的總稱，「夷」則為東方外族的名稱，故又與蠻戎狄並列。然而《周禮．

夏官．職方氏》云：「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

人民與其財用。」鄭玄《注》云：「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

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別也。」（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

注疏》，卷六三，〈夏官．職方氏〉，頁 2636。）鄭眾以「四夷」為專屬東方的「夷」
的數目之名。鄭玄亦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同前

引）亦以四夷為專指東方的夷族。惟賈公彥〈疏〉云：「先鄭（雄按：謂鄭眾）云

『東方曰夷』者，以經云四夷即爲東夷也。然夷之數皆言九，於此獨言四，不得即

以爲始。此不先言九夷者，以其已有四夷之名為目，不可重言九夷，故先從南數之

也。」（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三，〈夏官．職方氏〉，收入李學勤

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1021。）雄按：賈氏以「四夷」為「夷蠻戎
狄」的總稱。然而夷蠻戎狄為四方外族的專名，此處於一一列舉蠻、戎、狄之際，

忽然用上「夷」的通名一義，是十分奇怪的。顯然賈氏狃於「九夷」的觀念無法擺

脫，故認為「夷之數皆言九」；不知即「九夷」本身就有不同的義解。再者，說者

儘可舉出九夷的名目，甚至說法可以各各不同，卻不能說東方夷族非有九類不可。

所謂九夷為畎夷于夷云云，不過擷其大者九種以代表全數，並強調其數之多而已。

故《尚書．旅獒》云：「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偽《孔傳》云：「九、八，言非一。」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十三，〈旅獒〉，頁 386。）可見九夷強調
的是眾多的夷，而非有確定的九夷之數。

71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九，〈說卦〉，頁 385。

為八卦的喻象賦予意義，如〈離〉卦，該《傳》稱：「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

此也。」72 〈說卦傳〉明確建立了卦的方位，講了喻象，卻沒有對於

各卦喻象的屬性作詳細的引申。「八卦」和「五行」兩觀念在先秦各

有其來源，73 但在戰國時期，「離」之「火」、「坎」之為「水」，「巽」

之為「木」，「八卦」、「五行」也出現了某種偶然的關係。74 從〈說

卦傳〉的方位觀念再進一步，就出現籠括方位、數字、季節、五行

等觀念，統整一歲之中節候轉變的規律的思想。《呂氏春秋》以「木」

配春居東方、其數八、其色青。《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說：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

日甲乙，其帝太暤暤，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

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

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

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

羊，其器疏以達。75

又以「火」配夏居南方、其數七、其色赤。《呂氏春秋．孟夏紀第四》

說：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

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

72 同上注。
73 前者自西周初年卦爻辭編成即已有；後者參《左傳》「六府三事」之說，可以定為
春秋時期，雖與《易》的系統無關，卻仍屬為萬物分類的思維。

74 我之所以用「偶然」二字是有理由的。「兌」與「金」同居西方，但〈說卦傳〉記
八卦中「乾為金」，則「兌」與「金」並沒有關聯。至於漢儒認為「兌」、「肺」、

「金」、「義」俱居西方，是後起的思想。

75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一，〈孟
春紀〉，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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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典訓釋的爭議點。像「九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70 《楚辭》

即有〈九章〉、〈九歌〉，「九」的數字觀念出現更多。其中〈九歌〉

共有十一篇，歷來注家提出各種解釋，不論哪一種說法能成立，都

反映了古代哲人執著用數字說明世界物類範疇的用心。

先秦時期數字觀念除了區分物類以外，又多以空間的描述為

主。如卦爻辭已有初步的方位觀念，但至戰國晚期出現的〈說卦

傳〉，其方位觀念更趨成熟。〈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

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71 以下

的一段文字，明確標示震居東方，巽居東南，離居南方，坤居西

南，兌居西方，乾居西北，坎居北方，艮居東北的八卦方位，並且

70 《論語．子罕》云：「子欲居九夷。」馬融：「東方之夷有九種。」邢昺《疏》：「案〈東
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九，〈子

罕〉，頁 132。）依照邢昺的講法，「九夷」本身已有二義。「九夷」以外，又有「四
夷」之名。《莊子．天下》說：「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郭慶藩輯，王孝魚整

理：《莊子集釋》，卷十下，〈天下〉，頁 1077。）一般人所熟知的「四夷」為「夷
蠻戎狄」的總稱，「夷」則為東方外族的名稱，故又與蠻戎狄並列。然而《周禮．

夏官．職方氏》云：「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

人民與其財用。」鄭玄《注》云：「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

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別也。」（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

注疏》，卷六三，〈夏官．職方氏〉，頁 2636。）鄭眾以「四夷」為專屬東方的「夷」
的數目之名。鄭玄亦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同前

引）亦以四夷為專指東方的夷族。惟賈公彥〈疏〉云：「先鄭（雄按：謂鄭眾）云

『東方曰夷』者，以經云四夷即爲東夷也。然夷之數皆言九，於此獨言四，不得即

以爲始。此不先言九夷者，以其已有四夷之名為目，不可重言九夷，故先從南數之

也。」（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三，〈夏官．職方氏〉，收入李學勤

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1021。）雄按：賈氏以「四夷」為「夷蠻戎
狄」的總稱。然而夷蠻戎狄為四方外族的專名，此處於一一列舉蠻、戎、狄之際，

忽然用上「夷」的通名一義，是十分奇怪的。顯然賈氏狃於「九夷」的觀念無法擺

脫，故認為「夷之數皆言九」；不知即「九夷」本身就有不同的義解。再者，說者

儘可舉出九夷的名目，甚至說法可以各各不同，卻不能說東方夷族非有九類不可。

所謂九夷為畎夷于夷云云，不過擷其大者九種以代表全數，並強調其數之多而已。

故《尚書．旅獒》云：「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偽《孔傳》云：「九、八，言非一。」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十三，〈旅獒〉，頁 386。）可見九夷強調
的是眾多的夷，而非有確定的九夷之數。

71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九，〈說卦〉，頁 385。

為八卦的喻象賦予意義，如〈離〉卦，該《傳》稱：「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

此也。」72 〈說卦傳〉明確建立了卦的方位，講了喻象，卻沒有對於

各卦喻象的屬性作詳細的引申。「八卦」和「五行」兩觀念在先秦各

有其來源，73 但在戰國時期，「離」之「火」、「坎」之為「水」，「巽」

之為「木」，「八卦」、「五行」也出現了某種偶然的關係。74 從〈說

卦傳〉的方位觀念再進一步，就出現籠括方位、數字、季節、五行

等觀念，統整一歲之中節候轉變的規律的思想。《呂氏春秋》以「木」

配春居東方、其數八、其色青。《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說：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

日甲乙，其帝太暤暤，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

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

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

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

羊，其器疏以達。75

又以「火」配夏居南方、其數七、其色赤。《呂氏春秋．孟夏紀第四》

說：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

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

72 同上注。
73 前者自西周初年卦爻辭編成即已有；後者參《左傳》「六府三事」之說，可以定為
春秋時期，雖與《易》的系統無關，卻仍屬為萬物分類的思維。

74 我之所以用「偶然」二字是有理由的。「兌」與「金」同居西方，但〈說卦傳〉記
八卦中「乾為金」，則「兌」與「金」並沒有關聯。至於漢儒認為「兌」、「肺」、

「金」、「義」俱居西方，是後起的思想。

75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一，〈孟
春紀〉，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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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典訓釋的爭議點。像「九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70 《楚辭》

即有〈九章〉、〈九歌〉，「九」的數字觀念出現更多。其中〈九歌〉

共有十一篇，歷來注家提出各種解釋，不論哪一種說法能成立，都

反映了古代哲人執著用數字說明世界物類範疇的用心。

先秦時期數字觀念除了區分物類以外，又多以空間的描述為

主。如卦爻辭已有初步的方位觀念，但至戰國晚期出現的〈說卦

傳〉，其方位觀念更趨成熟。〈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

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71 以下

的一段文字，明確標示震居東方，巽居東南，離居南方，坤居西

南，兌居西方，乾居西北，坎居北方，艮居東北的八卦方位，並且

70 《論語．子罕》云：「子欲居九夷。」馬融：「東方之夷有九種。」邢昺《疏》：「案〈東
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九，〈子

罕〉，頁 132。）依照邢昺的講法，「九夷」本身已有二義。「九夷」以外，又有「四
夷」之名。《莊子．天下》說：「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郭慶藩輯，王孝魚整

理：《莊子集釋》，卷十下，〈天下〉，頁 1077。）一般人所熟知的「四夷」為「夷
蠻戎狄」的總稱，「夷」則為東方外族的名稱，故又與蠻戎狄並列。然而《周禮．

夏官．職方氏》云：「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

人民與其財用。」鄭玄《注》云：「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

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別也。」（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

注疏》，卷六三，〈夏官．職方氏〉，頁 2636。）鄭眾以「四夷」為專屬東方的「夷」
的數目之名。鄭玄亦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同前

引）亦以四夷為專指東方的夷族。惟賈公彥〈疏〉云：「先鄭（雄按：謂鄭眾）云

『東方曰夷』者，以經云四夷即爲東夷也。然夷之數皆言九，於此獨言四，不得即

以爲始。此不先言九夷者，以其已有四夷之名為目，不可重言九夷，故先從南數之

也。」（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三三，〈夏官．職方氏〉，收入李學勤

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 1021。）雄按：賈氏以「四夷」為「夷蠻戎
狄」的總稱。然而夷蠻戎狄為四方外族的專名，此處於一一列舉蠻、戎、狄之際，

忽然用上「夷」的通名一義，是十分奇怪的。顯然賈氏狃於「九夷」的觀念無法擺

脫，故認為「夷之數皆言九」；不知即「九夷」本身就有不同的義解。再者，說者

儘可舉出九夷的名目，甚至說法可以各各不同，卻不能說東方夷族非有九類不可。

所謂九夷為畎夷于夷云云，不過擷其大者九種以代表全數，並強調其數之多而已。

故《尚書．旅獒》云：「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偽《孔傳》云：「九、八，言非一。」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十三，〈旅獒〉，頁 386。）可見九夷強調
的是眾多的夷，而非有確定的九夷之數。

71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九，〈說卦〉，頁 385。

為八卦的喻象賦予意義，如〈離〉卦，該《傳》稱：「離也者，明也。

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

此也。」72 〈說卦傳〉明確建立了卦的方位，講了喻象，卻沒有對於

各卦喻象的屬性作詳細的引申。「八卦」和「五行」兩觀念在先秦各

有其來源，73 但在戰國時期，「離」之「火」、「坎」之為「水」，「巽」

之為「木」，「八卦」、「五行」也出現了某種偶然的關係。74 從〈說

卦傳〉的方位觀念再進一步，就出現籠括方位、數字、季節、五行

等觀念，統整一歲之中節候轉變的規律的思想。《呂氏春秋》以「木」

配春居東方、其數八、其色青。《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說：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

日甲乙，其帝太暤暤，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

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

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

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

羊，其器疏以達。75

又以「火」配夏居南方、其數七、其色赤。《呂氏春秋．孟夏紀第四》

說：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

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

72 同上注。
73 前者自西周初年卦爻辭編成即已有；後者參《左傳》「六府三事」之說，可以定為
春秋時期，雖與《易》的系統無關，卻仍屬為萬物分類的思維。

74 我之所以用「偶然」二字是有理由的。「兌」與「金」同居西方，但〈說卦傳〉記
八卦中「乾為金」，則「兌」與「金」並沒有關聯。至於漢儒認為「兌」、「肺」、

「金」、「義」俱居西方，是後起的思想。

75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一，〈孟
春紀〉，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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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駵駵，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76

又以「土」配季夏居中央、其數五、其色黃。《呂氏春秋．季夏紀第

六》說：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

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

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駠駠，載黃

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揜。77

又以「金」配秋居西方、其數九、其色白，《呂氏春秋．孟秋紀第七》

說：

一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其日庚

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

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刑戮，天子居總章左个，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

其器廉以深。78

又以「水」配冬居北方、其數六、其色玄。《呂氏春秋．孟冬紀第十》

說：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

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

76 同上注，卷四，〈孟夏紀〉，頁 83–85。
77 同上注，卷六，〈季夏紀〉，頁 133–134。
78 同上注，卷七，〈孟秋紀〉，頁 154–155。

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

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

彘，其器宏以弇。79

這樣的安排呈現出時間與空間的結構。80 《禮記．月令》和《逸周書．

月令解》亦記載了幾乎相同的內容。這樣的思想，結合數字、方

位、季節、五行屬性，為數字形上學開拓了新境。漢代《易》學的

「卦氣」學說，可以說也是這種發展的結果。其以六十四卦分值一年

365¼日，而得出種種卦爻值日的順序，其說更為繁複。

關於第二部分以數字區分天地而有「分野」之說。《史記．天官

書》已有「二十八舍主十二州」之說，其淵源甚古。張守節《正義》

引《星經》：

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

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

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衞

之分野，幷幷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

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

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

79 同上注，卷十，〈孟冬紀〉，頁 215–216。
80 李貴生討論貫串在《呂氏春秋》中的「貴生」思想，並說︰「〈十二紀〉的材料絕
不是簡單的堆疊，但也不能說是完全的融合。不是簡單物理的堆疊，原因是散見於

各篇的觀念和關鍵詞不時互相補充、發揮甚或滲透，上述〈貴生〉與〈季冬紀〉的

互補就是明顯的例子。」詳李貴生：〈《呂氏春秋》貴生思想的意涵與詮釋效度：

兼論〈十二紀〉的「焊接」結構〉，《臺大中文學報》第 71 期（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中國文學系，2020 年），頁 44。筆者很同意李博士的分析。錢穆先生《中國思
想史》「秦漢時代」︰「戰國思想已極紛歧雜反，國家走上統一，思想界亦要求調和

融通，匯歸一致。荀子老子韓非，深淺不同，但都有此期望。以後還繼續此期望。

《呂氏春秋》與《淮南王書》都在此期望上努力。」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頁 85。李貴生稱：「《呂氏春秋》所載諸家學說，既不
是物理學式的『堆疊』，也不是化學式的『融合』，而是接近工程學上的『焊接』。」

（李貴生：〈《呂氏春秋》貴生思想的意涵與詮釋效度〉，頁 2。）我認為，《呂氏春秋》
實缺乏中心信仰，是它無法將諸家思想進行化學式融合的主因；但為了包容諸家義

理，又不得不就不同的觀念進行工程學上的「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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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刑戮，天子居總章左个，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

其器廉以深。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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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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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國文學系，2020 年），頁 44。筆者很同意李博士的分析。錢穆先生《中國思
想史》「秦漢時代」︰「戰國思想已極紛歧雜反，國家走上統一，思想界亦要求調和

融通，匯歸一致。荀子老子韓非，深淺不同，但都有此期望。以後還繼續此期望。

《呂氏春秋》與《淮南王書》都在此期望上努力。」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頁 85。李貴生稱：「《呂氏春秋》所載諸家學說，既不
是物理學式的『堆疊』，也不是化學式的『融合』，而是接近工程學上的『焊接』。」

（李貴生：〈《呂氏春秋》貴生思想的意涵與詮釋效度〉，頁 2。）我認為，《呂氏春秋》
實缺乏中心信仰，是它無法將諸家思想進行化學式融合的主因；但為了包容諸家義

理，又不得不就不同的觀念進行工程學上的「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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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駵駵，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76

又以「土」配季夏居中央、其數五、其色黃。《呂氏春秋．季夏紀第

六》說：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

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

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駠駠，載黃

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揜。77

又以「金」配秋居西方、其數九、其色白，《呂氏春秋．孟秋紀第七》

說：

一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其日庚

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

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刑戮，天子居總章左个，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

其器廉以深。78

又以「水」配冬居北方、其數六、其色玄。《呂氏春秋．孟冬紀第十》

說：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

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

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

76 同上注，卷四，〈孟夏紀〉，頁 83–85。
77 同上注，卷六，〈季夏紀〉，頁 133–134。
78 同上注，卷七，〈孟秋紀〉，頁 154–155。

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

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

彘，其器宏以弇。79

這樣的安排呈現出時間與空間的結構。80 《禮記．月令》和《逸周書．

月令解》亦記載了幾乎相同的內容。這樣的思想，結合數字、方

位、季節、五行屬性，為數字形上學開拓了新境。漢代《易》學的

「卦氣」學說，可以說也是這種發展的結果。其以六十四卦分值一年

365¼日，而得出種種卦爻值日的順序，其說更為繁複。

關於第二部分以數字區分天地而有「分野」之說。《史記．天官

書》已有「二十八舍主十二州」之說，其淵源甚古。張守節《正義》

引《星經》：

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

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

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衞

之分野，幷幷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

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

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

79 同上注，卷十，〈孟冬紀〉，頁 215–216。
80 李貴生討論貫串在《呂氏春秋》中的「貴生」思想，並說︰「〈十二紀〉的材料絕
不是簡單的堆疊，但也不能說是完全的融合。不是簡單物理的堆疊，原因是散見於

各篇的觀念和關鍵詞不時互相補充、發揮甚或滲透，上述〈貴生〉與〈季冬紀〉的

互補就是明顯的例子。」詳李貴生：〈《呂氏春秋》貴生思想的意涵與詮釋效度：

兼論〈十二紀〉的「焊接」結構〉，《臺大中文學報》第 71 期（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中國文學系，2020 年），頁 44。筆者很同意李博士的分析。錢穆先生《中國思
想史》「秦漢時代」︰「戰國思想已極紛歧雜反，國家走上統一，思想界亦要求調和

融通，匯歸一致。荀子老子韓非，深淺不同，但都有此期望。以後還繼續此期望。

《呂氏春秋》與《淮南王書》都在此期望上努力。」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頁 85。李貴生稱：「《呂氏春秋》所載諸家學說，既不
是物理學式的『堆疊』，也不是化學式的『融合』，而是接近工程學上的『焊接』。」

（李貴生：〈《呂氏春秋》貴生思想的意涵與詮釋效度〉，頁 2。）我認為，《呂氏春秋》
實缺乏中心信仰，是它無法將諸家思想進行化學式融合的主因；但為了包容諸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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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81

「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十二州」分別為鄭、宋、燕、吳越、

齊、衞、魯、趙、魏、秦、周、楚。《漢書》卷二十六為〈天文志〉，

卷二十七〈五行志〉，卷二十八〈地理志〉，三者彼此相關，均以五

行之數為主要架構（以〈五行志〉的內容最多）。〈天文志〉論「五星」

最多，與「五行」思想有關；〈五行志〉說本《尚書．洪範》而暢論

五事、庶徵；〈地理志〉則本《尚書．禹貢》九州之說，82而參用五行

之言，83 故有「民函五常之性」、「是故五方雜厝」等等。84 而所謂分

野之說，如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為東井、

輿鬼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柳、

七星、張之分野，如此類推，均本天地相應的思想，用天文疆域的

劃分對應土地的疆界。85

以數字區分天地萬物，著眼的是物類的統分。此則董仲舒《春

秋繁露》說之最詳。該書〈官制象天〉全篇歷述三、四、九、

十二、二十七、八十一、百二十等各種數字觀念，不勝枚舉：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

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臣。⋯⋯

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

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

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

81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6。
82 《尚書．禹貢》原本即多數字觀念，故有所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
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云云。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六，〈禹貢〉，頁 197–198。
83 秦漢時期此一思想已趨成熟。《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天則有日月，地則
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卷二七，〈天官書〉，

頁 1342。）
84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頁 1640、1642。
85 並參張聞玉：〈第三講「六、分野」〉，收入氏著：《古代天文曆法講座》（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 年），頁 134–139。

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爲天制。⋯⋯三公爲爲一選，三卿爲爲

一選，三大夫爲爲一選，三士爲爲一選，凡四選。⋯⋯其以三

爲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爲爲制，取諸天之時。86

除了「三」、「四」兩個數字為「天經」、「天時」之數外，《繁露》

接著又申論「十」與「十二」：

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爲爲一端，地爲爲一端，陰

爲爲一端，陽爲爲一端，火爲爲一端，金爲爲一端，木爲爲一端，

水爲爲一端，土爲爲一端，人爲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

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

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條十

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皆合於天。⋯⋯求天數之

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

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

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87

董仲舒意在說明人事與天道之間的絕對關係，而人事的分類，與身

體的結構、天運的度數，都有一致的關係。他的思想多著重講天人

之間關係的現象，強調這些現象的絕對性。馮友蘭《中國思想史新

編》批評董仲舒，認為他的天人思想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擬人觀的

理論」，88 「唯心主義」一詞在近代已被濫用到成為一種羅織的罪名。

事實上，天人合一、天人相感的思想可遠溯於先秦，以「人」為中

心點而開展出宇宙秩序，並非董仲舒的新創。董仲舒不過是特別針

對數字形上觀念加以發揮而已。

西漢初年數字觀念到了無處不在，俯拾皆是的地步。汪中〈釋

86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七，〈官制
象天〉，頁 214–216。

87 同上注，頁 216–218。
8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 冊，第二十七章
第八節「董仲舒的神祕主義的天人感應論」，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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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81

「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十二州」分別為鄭、宋、燕、吳越、

齊、衞、魯、趙、魏、秦、周、楚。《漢書》卷二十六為〈天文志〉，

卷二十七〈五行志〉，卷二十八〈地理志〉，三者彼此相關，均以五

行之數為主要架構（以〈五行志〉的內容最多）。〈天文志〉論「五星」

最多，與「五行」思想有關；〈五行志〉說本《尚書．洪範》而暢論

五事、庶徵；〈地理志〉則本《尚書．禹貢》九州之說，82而參用五行

之言，83 故有「民函五常之性」、「是故五方雜厝」等等。84 而所謂分

野之說，如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為東井、

輿鬼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柳、

七星、張之分野，如此類推，均本天地相應的思想，用天文疆域的

劃分對應土地的疆界。85

以數字區分天地萬物，著眼的是物類的統分。此則董仲舒《春

秋繁露》說之最詳。該書〈官制象天〉全篇歷述三、四、九、

十二、二十七、八十一、百二十等各種數字觀念，不勝枚舉：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

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臣。⋯⋯

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

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

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

81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6。
82 《尚書．禹貢》原本即多數字觀念，故有所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
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云云。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六，〈禹貢〉，頁 197–198。
83 秦漢時期此一思想已趨成熟。《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天則有日月，地則
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卷二七，〈天官書〉，

頁 1342。）
84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頁 1640、1642。
85 並參張聞玉：〈第三講「六、分野」〉，收入氏著：《古代天文曆法講座》（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 134–139。

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爲天制。⋯⋯三公爲爲一選，三卿爲爲

一選，三大夫爲爲一選，三士爲爲一選，凡四選。⋯⋯其以三

爲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爲爲制，取諸天之時。86

除了「三」、「四」兩個數字為「天經」、「天時」之數外，《繁露》

接著又申論「十」與「十二」：

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爲爲一端，地爲爲一端，陰

爲爲一端，陽爲爲一端，火爲爲一端，金爲爲一端，木爲爲一端，

水爲爲一端，土爲爲一端，人爲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

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

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條十

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皆合於天。⋯⋯求天數之

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

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

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87

董仲舒意在說明人事與天道之間的絕對關係，而人事的分類，與身

體的結構、天運的度數，都有一致的關係。他的思想多著重講天人

之間關係的現象，強調這些現象的絕對性。馮友蘭《中國思想史新

編》批評董仲舒，認為他的天人思想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擬人觀的

理論」，88 「唯心主義」一詞在近代已被濫用到成為一種羅織的罪名。

事實上，天人合一、天人相感的思想可遠溯於先秦，以「人」為中

心點而開展出宇宙秩序，並非董仲舒的新創。董仲舒不過是特別針

對數字形上觀念加以發揮而已。

西漢初年數字觀念到了無處不在，俯拾皆是的地步。汪中〈釋

86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七，〈官制
象天〉，頁 214–216。

87 同上注，頁 216–218。
8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 冊，第二十七章
第八節「董仲舒的神祕主義的天人感應論」，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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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七〈五行志〉，卷二十八〈地理志〉，三者彼此相關，均以五

行之數為主要架構（以〈五行志〉的內容最多）。〈天文志〉論「五星」

最多，與「五行」思想有關；〈五行志〉說本《尚書．洪範》而暢論

五事、庶徵；〈地理志〉則本《尚書．禹貢》九州之說，82而參用五行

之言，83 故有「民函五常之性」、「是故五方雜厝」等等。84 而所謂分

野之說，如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為東井、

輿鬼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柳、

七星、張之分野，如此類推，均本天地相應的思想，用天文疆域的

劃分對應土地的疆界。85

以數字區分天地萬物，著眼的是物類的統分。此則董仲舒《春

秋繁露》說之最詳。該書〈官制象天〉全篇歷述三、四、九、

十二、二十七、八十一、百二十等各種數字觀念，不勝枚舉：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

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臣。⋯⋯

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

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

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

81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6。
82 《尚書．禹貢》原本即多數字觀念，故有所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
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云云。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六，〈禹貢〉，頁 197–198。
83 秦漢時期此一思想已趨成熟。《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天則有日月，地則
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卷二七，〈天官書〉，

頁 1342。）
84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頁 1640、1642。
85 並參張聞玉：〈第三講「六、分野」〉，收入氏著：《古代天文曆法講座》（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 年），頁 134–139。

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爲天制。⋯⋯三公爲爲一選，三卿爲爲

一選，三大夫爲爲一選，三士爲爲一選，凡四選。⋯⋯其以三

爲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爲爲制，取諸天之時。86

除了「三」、「四」兩個數字為「天經」、「天時」之數外，《繁露》

接著又申論「十」與「十二」：

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爲爲一端，地爲爲一端，陰

爲爲一端，陽爲爲一端，火爲爲一端，金爲爲一端，木爲爲一端，

水爲爲一端，土爲爲一端，人爲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

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

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條十

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皆合於天。⋯⋯求天數之

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

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

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87

董仲舒意在說明人事與天道之間的絕對關係，而人事的分類，與身

體的結構、天運的度數，都有一致的關係。他的思想多著重講天人

之間關係的現象，強調這些現象的絕對性。馮友蘭《中國思想史新

編》批評董仲舒，認為他的天人思想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擬人觀的

理論」，88 「唯心主義」一詞在近代已被濫用到成為一種羅織的罪名。

事實上，天人合一、天人相感的思想可遠溯於先秦，以「人」為中

心點而開展出宇宙秩序，並非董仲舒的新創。董仲舒不過是特別針

對數字形上觀念加以發揮而已。

西漢初年數字觀念到了無處不在，俯拾皆是的地步。汪中〈釋

86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七，〈官制
象天〉，頁 214–216。

87 同上注，頁 216–218。
8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 冊，第二十七章
第八節「董仲舒的神祕主義的天人感應論」，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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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十二州」分別為鄭、宋、燕、吳越、

齊、衞、魯、趙、魏、秦、周、楚。《漢書》卷二十六為〈天文志〉，

卷二十七〈五行志〉，卷二十八〈地理志〉，三者彼此相關，均以五

行之數為主要架構（以〈五行志〉的內容最多）。〈天文志〉論「五星」

最多，與「五行」思想有關；〈五行志〉說本《尚書．洪範》而暢論

五事、庶徵；〈地理志〉則本《尚書．禹貢》九州之說，82而參用五行

之言，83 故有「民函五常之性」、「是故五方雜厝」等等。84 而所謂分

野之說，如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為東井、

輿鬼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柳、

七星、張之分野，如此類推，均本天地相應的思想，用天文疆域的

劃分對應土地的疆界。85

以數字區分天地萬物，著眼的是物類的統分。此則董仲舒《春

秋繁露》說之最詳。該書〈官制象天〉全篇歷述三、四、九、

十二、二十七、八十一、百二十等各種數字觀念，不勝枚舉：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

終。⋯⋯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臣。⋯⋯

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

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

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

81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346。
82 《尚書．禹貢》原本即多數字觀念，故有所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
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云云。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六，〈禹貢〉，頁 197–198。
83 秦漢時期此一思想已趨成熟。《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天則有日月，地則
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卷二七，〈天官書〉，

頁 1342。）
84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頁 1640、1642。
85 並參張聞玉：〈第三講「六、分野」〉，收入氏著：《古代天文曆法講座》（桂林：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 134–139。

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爲天制。⋯⋯三公爲爲一選，三卿爲爲

一選，三大夫爲爲一選，三士爲爲一選，凡四選。⋯⋯其以三

爲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爲爲制，取諸天之時。86

除了「三」、「四」兩個數字為「天經」、「天時」之數外，《繁露》

接著又申論「十」與「十二」：

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爲爲一端，地爲爲一端，陰

爲爲一端，陽爲爲一端，火爲爲一端，金爲爲一端，木爲爲一端，

水爲爲一端，土爲爲一端，人爲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

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

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條十

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皆合於天。⋯⋯求天數之

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

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

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87

董仲舒意在說明人事與天道之間的絕對關係，而人事的分類，與身

體的結構、天運的度數，都有一致的關係。他的思想多著重講天人

之間關係的現象，強調這些現象的絕對性。馮友蘭《中國思想史新

編》批評董仲舒，認為他的天人思想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擬人觀的

理論」，88 「唯心主義」一詞在近代已被濫用到成為一種羅織的罪名。

事實上，天人合一、天人相感的思想可遠溯於先秦，以「人」為中

心點而開展出宇宙秩序，並非董仲舒的新創。董仲舒不過是特別針

對數字形上觀念加以發揮而已。

西漢初年數字觀念到了無處不在，俯拾皆是的地步。汪中〈釋

86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七，〈官制
象天〉，頁 214–216。

87 同上注，頁 216–218。
8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 冊，第二十七章
第八節「董仲舒的神祕主義的天人感應論」，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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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論述先秦時期數字「九」並不是具體的「九」之數，而是形

容事物之多。這可能和《周易》爻題以「九」示「陽」而主「變」

有關。89 漢代的《易緯乾鑿度》「九者，氣變之究也」（詳下）也說明

了這個原理。汪中「九者虛數」一語，已經說明得很清楚。西漢初

的辭賦家原本上承《楚辭》的傳統。辭賦家除了用「九」來標示篇

名（如王襃〈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外，又轉而用

數字「七」取代「九」成為一種修辭的習慣，於是有東方朔〈七諫〉、

枚乘〈七發〉。綜觀兩漢作品，尚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辯〉、

崔駰〈七依〉；至於魏晉則有曹植〈七啟〉、張協〈七命〉。《昭明文

選》就將「七」和「詩」、「賦」、「序」、「啟」等三十餘種文體並列。

在中國文學史，「七」這種文體只存活了很短的時期。90

四、數字世界的虛與實︰「元」與「一」

「一」為數之始，與抽象觀念「元」的關係至為密切。從漢字

藝術去理解，這個「一」字並不必然是數字。它其實也是一個形象

符號，六書裡面的「指事」，用一筆來代表至高無上之理，或代表

全體。正如〈繫辭傳〉說︰「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91 這個「一」

就是至高無上的原理。所以只從數字觀念去理解「一」是不正確、

不足夠的。

「元」字在《說文解字》排列第二，緊接在「一」字之後，說

明了許慎觀念中這兩個字的緊密關係。《說文》「一」字說：「惟初

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92 「元」

89 過去《易》學者或以為爻題晚出，但上博簡《周易》殘簡刊布後，證明戰國時期已
有如今本的爻題。濮茅左稱：「楚竹書《周易》爻位，有陰陽，以六表示陰爻，以九

表示陽爻，每卦有六爻，自下而上為序。……陰陽爻位的稱法，自竹書至今本，一

脈相承。楚竹書《周易》證明了『九六』之稱，在先秦確已存在。」參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 134。
90 蕭統編《昭明文選》卷三十四、三十五收錄以「七」為題的作品共三篇。
91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八，〈繫辭下〉，頁 349。
92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 1。

字則說：「始也。从一、兀聲。」93 「从一」，就是採擷「一」字之

形；「兀聲」，就是以「兀」為聲。94 不過所謂「从一」，其實不止於

採用「一」這個字形，實亦兼採其意義。我們知道，依《說文》編

排，同部的字，排列的次序取決於意義的遠近。依照許慎的理解，

「元」字就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的「一」字有直接的、意義

相承的關係。按「元」字甲骨文作： 鐵  45.3  前 4.32.5，金文

作：  師虎簋。甲骨文字形上一橫，仍似部分「天」字上作一橫之

形，本義未必是數字的「一」字（雄按：「一」於造字之法為「指

事」），也許蘊含許慎所說的「惟初太極，道立於一」，或者象人的

顛頂的位置；參考下半為人形，與甲骨文其他「人」字多作  之形

狀相近。尤其是〈乾〉卦〈文言傳〉「元，善之長也」一節，《左傳》

襄公九年穆姜所言與〈文言傳〉內容相若是人所共知的。穆姜說：

「元，體之長也。」95 〈文言傳〉這句話「體之長」作「善之長」。「長」

讀為「長官」之長而非「長短」之長，義訓為「大」，96 「體」之「大」

指的正是「頭顱」，不但因為其重量，也因為是人體活動的中樞所

在。這也正是穆姜所說「元」字的本誼。故綜合研判，「天」、「元」

二字，在上古造字之時，意義上關係相當密切，反映在《說文》，

「一」之後是「元」，「元」之後就是「天」，三字緊接排列，義相連

貫，共同以「天」與「人首」之間的密切關係為基礎，展現出自然

（天）與人文（人首、事理之始）的一體關係。

周代經典中的「元」字多用「大」義。如《詩．小雅．六月》：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97 〈魯頌．泮水〉：「元龜象齒，大賂南

93 同上注。
94 段玉裁《注》：「古音元、兀相爲平入也。凡言从某、某聲者，謂於六書爲形聲也。

凡文字有義、有形、有音。《爾雅》已下，義書也；《聲類》已下，音書也；《說文》，

形書也。凡篆一字，先訓其義，若始也、顛也是；次釋其形，若从某、某聲是；次

釋其音，若某聲及讀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書也。」同上注。

9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三○，頁 998。
96 如《呂氏春秋．任數》「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句，高誘《注》釋「長」為「大」。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十七，〈審分覽．任數〉，頁 443。

97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二，〈小雅．六月〉，頁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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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論述先秦時期數字「九」並不是具體的「九」之數，而是形

容事物之多。這可能和《周易》爻題以「九」示「陽」而主「變」

有關。89 漢代的《易緯乾鑿度》「九者，氣變之究也」（詳下）也說明

了這個原理。汪中「九者虛數」一語，已經說明得很清楚。西漢初

的辭賦家原本上承《楚辭》的傳統。辭賦家除了用「九」來標示篇

名（如王襃〈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外，又轉而用

數字「七」取代「九」成為一種修辭的習慣，於是有東方朔〈七諫〉、

枚乘〈七發〉。綜觀兩漢作品，尚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辯〉、

崔駰〈七依〉；至於魏晉則有曹植〈七啟〉、張協〈七命〉。《昭明文

選》就將「七」和「詩」、「賦」、「序」、「啟」等三十餘種文體並列。

在中國文學史，「七」這種文體只存活了很短的時期。90

四、數字世界的虛與實︰「元」與「一」

「一」為數之始，與抽象觀念「元」的關係至為密切。從漢字

藝術去理解，這個「一」字並不必然是數字。它其實也是一個形象

符號，六書裡面的「指事」，用一筆來代表至高無上之理，或代表

全體。正如〈繫辭傳〉說︰「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91 這個「一」

就是至高無上的原理。所以只從數字觀念去理解「一」是不正確、

不足夠的。

「元」字在《說文解字》排列第二，緊接在「一」字之後，說

明了許慎觀念中這兩個字的緊密關係。《說文》「一」字說：「惟初

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92 「元」

89 過去《易》學者或以為爻題晚出，但上博簡《周易》殘簡刊布後，證明戰國時期已
有如今本的爻題。濮茅左稱：「楚竹書《周易》爻位，有陰陽，以六表示陰爻，以九

表示陽爻，每卦有六爻，自下而上為序。……陰陽爻位的稱法，自竹書至今本，一

脈相承。楚竹書《周易》證明了『九六』之稱，在先秦確已存在。」參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 134。
90 蕭統編《昭明文選》卷三十四、三十五收錄以「七」為題的作品共三篇。
91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八，〈繫辭下〉，頁 349。
92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 1。

字則說：「始也。从一、兀聲。」93 「从一」，就是採擷「一」字之

形；「兀聲」，就是以「兀」為聲。94 不過所謂「从一」，其實不止於

採用「一」這個字形，實亦兼採其意義。我們知道，依《說文》編

排，同部的字，排列的次序取決於意義的遠近。依照許慎的理解，

「元」字就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的「一」字有直接的、意義

相承的關係。按「元」字甲骨文作： 鐵  45.3  前 4.32.5，金文

作：  師虎簋。甲骨文字形上一橫，仍似部分「天」字上作一橫之

形，本義未必是數字的「一」字（雄按：「一」於造字之法為「指

事」），也許蘊含許慎所說的「惟初太極，道立於一」，或者象人的

顛頂的位置；參考下半為人形，與甲骨文其他「人」字多作  之形

狀相近。尤其是〈乾〉卦〈文言傳〉「元，善之長也」一節，《左傳》

襄公九年穆姜所言與〈文言傳〉內容相若是人所共知的。穆姜說：

「元，體之長也。」95 〈文言傳〉這句話「體之長」作「善之長」。「長」

讀為「長官」之長而非「長短」之長，義訓為「大」，96 「體」之「大」

指的正是「頭顱」，不但因為其重量，也因為是人體活動的中樞所

在。這也正是穆姜所說「元」字的本誼。故綜合研判，「天」、「元」

二字，在上古造字之時，意義上關係相當密切，反映在《說文》，

「一」之後是「元」，「元」之後就是「天」，三字緊接排列，義相連

貫，共同以「天」與「人首」之間的密切關係為基礎，展現出自然

（天）與人文（人首、事理之始）的一體關係。

周代經典中的「元」字多用「大」義。如《詩．小雅．六月》：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97 〈魯頌．泮水〉：「元龜象齒，大賂南

93 同上注。
94 段玉裁《注》：「古音元、兀相爲平入也。凡言从某、某聲者，謂於六書爲形聲也。

凡文字有義、有形、有音。《爾雅》已下，義書也；《聲類》已下，音書也；《說文》，

形書也。凡篆一字，先訓其義，若始也、顛也是；次釋其形，若从某、某聲是；次

釋其音，若某聲及讀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書也。」同上注。

9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三○，頁 998。
96 如《呂氏春秋．任數》「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句，高誘《注》釋「長」為「大」。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十七，〈審分覽．任數〉，頁 443。

97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二，〈小雅．六月〉，頁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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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論述先秦時期數字「九」並不是具體的「九」之數，而是形

容事物之多。這可能和《周易》爻題以「九」示「陽」而主「變」

有關。89 漢代的《易緯乾鑿度》「九者，氣變之究也」（詳下）也說明

了這個原理。汪中「九者虛數」一語，已經說明得很清楚。西漢初

的辭賦家原本上承《楚辭》的傳統。辭賦家除了用「九」來標示篇

名（如王襃〈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外，又轉而用

數字「七」取代「九」成為一種修辭的習慣，於是有東方朔〈七諫〉、

枚乘〈七發〉。綜觀兩漢作品，尚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辯〉、

崔駰〈七依〉；至於魏晉則有曹植〈七啟〉、張協〈七命〉。《昭明文

選》就將「七」和「詩」、「賦」、「序」、「啟」等三十餘種文體並列。

在中國文學史，「七」這種文體只存活了很短的時期。90

四、數字世界的虛與實︰「元」與「一」

「一」為數之始，與抽象觀念「元」的關係至為密切。從漢字

藝術去理解，這個「一」字並不必然是數字。它其實也是一個形象

符號，六書裡面的「指事」，用一筆來代表至高無上之理，或代表

全體。正如〈繫辭傳〉說︰「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91 這個「一」

就是至高無上的原理。所以只從數字觀念去理解「一」是不正確、

不足夠的。

「元」字在《說文解字》排列第二，緊接在「一」字之後，說

明了許慎觀念中這兩個字的緊密關係。《說文》「一」字說：「惟初

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92 「元」

89 過去《易》學者或以為爻題晚出，但上博簡《周易》殘簡刊布後，證明戰國時期已
有如今本的爻題。濮茅左稱：「楚竹書《周易》爻位，有陰陽，以六表示陰爻，以九

表示陽爻，每卦有六爻，自下而上為序。……陰陽爻位的稱法，自竹書至今本，一

脈相承。楚竹書《周易》證明了『九六』之稱，在先秦確已存在。」參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 134。
90 蕭統編《昭明文選》卷三十四、三十五收錄以「七」為題的作品共三篇。
91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八，〈繫辭下〉，頁 349。
92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 1。

字則說：「始也。从一、兀聲。」93 「从一」，就是採擷「一」字之

形；「兀聲」，就是以「兀」為聲。94 不過所謂「从一」，其實不止於

採用「一」這個字形，實亦兼採其意義。我們知道，依《說文》編

排，同部的字，排列的次序取決於意義的遠近。依照許慎的理解，

「元」字就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的「一」字有直接的、意義

相承的關係。按「元」字甲骨文作： 鐵  45.3  前 4.32.5，金文

作：  師虎簋。甲骨文字形上一橫，仍似部分「天」字上作一橫之

形，本義未必是數字的「一」字（雄按：「一」於造字之法為「指

事」），也許蘊含許慎所說的「惟初太極，道立於一」，或者象人的

顛頂的位置；參考下半為人形，與甲骨文其他「人」字多作  之形

狀相近。尤其是〈乾〉卦〈文言傳〉「元，善之長也」一節，《左傳》

襄公九年穆姜所言與〈文言傳〉內容相若是人所共知的。穆姜說：

「元，體之長也。」95 〈文言傳〉這句話「體之長」作「善之長」。「長」

讀為「長官」之長而非「長短」之長，義訓為「大」，96 「體」之「大」

指的正是「頭顱」，不但因為其重量，也因為是人體活動的中樞所

在。這也正是穆姜所說「元」字的本誼。故綜合研判，「天」、「元」

二字，在上古造字之時，意義上關係相當密切，反映在《說文》，

「一」之後是「元」，「元」之後就是「天」，三字緊接排列，義相連

貫，共同以「天」與「人首」之間的密切關係為基礎，展現出自然

（天）與人文（人首、事理之始）的一體關係。

周代經典中的「元」字多用「大」義。如《詩．小雅．六月》：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97 〈魯頌．泮水〉：「元龜象齒，大賂南

93 同上注。
94 段玉裁《注》：「古音元、兀相爲平入也。凡言从某、某聲者，謂於六書爲形聲也。

凡文字有義、有形、有音。《爾雅》已下，義書也；《聲類》已下，音書也；《說文》，

形書也。凡篆一字，先訓其義，若始也、顛也是；次釋其形，若从某、某聲是；次

釋其音，若某聲及讀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書也。」同上注。

9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三○，頁 998。
96 如《呂氏春秋．任數》「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句，高誘《注》釋「長」為「大」。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十七，〈審分覽．任數〉，頁 443。

97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二，〈小雅．六月〉，頁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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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論述先秦時期數字「九」並不是具體的「九」之數，而是形

容事物之多。這可能和《周易》爻題以「九」示「陽」而主「變」

有關。89 漢代的《易緯乾鑿度》「九者，氣變之究也」（詳下）也說明

了這個原理。汪中「九者虛數」一語，已經說明得很清楚。西漢初

的辭賦家原本上承《楚辭》的傳統。辭賦家除了用「九」來標示篇

名（如王襃〈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外，又轉而用

數字「七」取代「九」成為一種修辭的習慣，於是有東方朔〈七諫〉、

枚乘〈七發〉。綜觀兩漢作品，尚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辯〉、

崔駰〈七依〉；至於魏晉則有曹植〈七啟〉、張協〈七命〉。《昭明文

選》就將「七」和「詩」、「賦」、「序」、「啟」等三十餘種文體並列。

在中國文學史，「七」這種文體只存活了很短的時期。90

四、數字世界的虛與實︰「元」與「一」

「一」為數之始，與抽象觀念「元」的關係至為密切。從漢字

藝術去理解，這個「一」字並不必然是數字。它其實也是一個形象

符號，六書裡面的「指事」，用一筆來代表至高無上之理，或代表

全體。正如〈繫辭傳〉說︰「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91 這個「一」

就是至高無上的原理。所以只從數字觀念去理解「一」是不正確、

不足夠的。

「元」字在《說文解字》排列第二，緊接在「一」字之後，說

明了許慎觀念中這兩個字的緊密關係。《說文》「一」字說：「惟初

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92 「元」

89 過去《易》學者或以為爻題晚出，但上博簡《周易》殘簡刊布後，證明戰國時期已
有如今本的爻題。濮茅左稱：「楚竹書《周易》爻位，有陰陽，以六表示陰爻，以九

表示陽爻，每卦有六爻，自下而上為序。……陰陽爻位的稱法，自竹書至今本，一

脈相承。楚竹書《周易》證明了『九六』之稱，在先秦確已存在。」參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 134。
90 蕭統編《昭明文選》卷三十四、三十五收錄以「七」為題的作品共三篇。
91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八，〈繫辭下〉，頁 349。
92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 1。

字則說：「始也。从一、兀聲。」93 「从一」，就是採擷「一」字之

形；「兀聲」，就是以「兀」為聲。94 不過所謂「从一」，其實不止於

採用「一」這個字形，實亦兼採其意義。我們知道，依《說文》編

排，同部的字，排列的次序取決於意義的遠近。依照許慎的理解，

「元」字就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的「一」字有直接的、意義

相承的關係。按「元」字甲骨文作： 鐵  45.3  前 4.32.5，金文

作：  師虎簋。甲骨文字形上一橫，仍似部分「天」字上作一橫之

形，本義未必是數字的「一」字（雄按：「一」於造字之法為「指

事」），也許蘊含許慎所說的「惟初太極，道立於一」，或者象人的

顛頂的位置；參考下半為人形，與甲骨文其他「人」字多作  之形

狀相近。尤其是〈乾〉卦〈文言傳〉「元，善之長也」一節，《左傳》

襄公九年穆姜所言與〈文言傳〉內容相若是人所共知的。穆姜說：

「元，體之長也。」95 〈文言傳〉這句話「體之長」作「善之長」。「長」

讀為「長官」之長而非「長短」之長，義訓為「大」，96 「體」之「大」

指的正是「頭顱」，不但因為其重量，也因為是人體活動的中樞所

在。這也正是穆姜所說「元」字的本誼。故綜合研判，「天」、「元」

二字，在上古造字之時，意義上關係相當密切，反映在《說文》，

「一」之後是「元」，「元」之後就是「天」，三字緊接排列，義相連

貫，共同以「天」與「人首」之間的密切關係為基礎，展現出自然

（天）與人文（人首、事理之始）的一體關係。

周代經典中的「元」字多用「大」義。如《詩．小雅．六月》：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97 〈魯頌．泮水〉：「元龜象齒，大賂南

93 同上注。
94 段玉裁《注》：「古音元、兀相爲平入也。凡言从某、某聲者，謂於六書爲形聲也。

凡文字有義、有形、有音。《爾雅》已下，義書也；《聲類》已下，音書也；《說文》，

形書也。凡篆一字，先訓其義，若始也、顛也是；次釋其形，若从某、某聲是；次

釋其音，若某聲及讀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書也。」同上注。

95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三○，頁 998。
96 如《呂氏春秋．任數》「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句，高誘《注》釋「長」為「大」。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十七，〈審分覽．任數〉，頁 443。

97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二，〈小雅．六月〉，頁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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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98 兩處字義，皆訓為「大」。《周易》「元亨」，「元吉」，義亦

訓「大」。而「大」字古文字形，如顧立雅（Herrlee G. Creel）〈釋

天〉一文 99 所指出，亦作人形，專指大人而言，與指涉一般「人」

作  的形體有所區別。《說文》「大」字並不與「一」、「元」、「天」
並列，而是單獨為一部，但與三字一樣，都是「象人形」：「天大，

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凡大之屬皆从大。」100 很有道理，

也完全符合甲骨文的字形結體。「天」、「大」、「元」三字的密切關

係，除了古文字形外，經典中的運用也相當一致。其義或為「首」，

如紀年的第一年稱「元祀」、「元年」；或為「大」，或直接取代「大」

字，如《尚書．多士》：「厥惟廢元命，降致罰。」101 及〈呂刑〉：「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102 《五經》之中，將「元」字字義

引申最廣的，莫過於《周易》、《春秋》二書。《周易》〈乾〉卦卦辭

「元亨利貞」，闡釋「元」字之豐富，以《十翼》為最早，且扣緊此

「元」字，衍發新義。如《彖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103

《彖傳》首稱「乾元」，說明《周易》經文，一開始已有卦名與卦辭

相連繫，故《彖傳》作者將卦名「乾」結合卦辭首字「元」，而造

為「乾元」一詞，以統稱天道的偉大。自「元」字而引申出「開始」

之義，故稱「萬物資始」；又引申出「天」之義，故稱「乃統天」；

又引申出「大」之義，故稱「大明」、「大和」；又引申出「首」義，

98 同上注，卷二○，〈魯頌．泮水〉，頁 1653。
99 顧立雅：〈釋天〉，《燕京學報》第 18 期（1935 年），頁 59–71。又參拙著：〈釋

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6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5
年），頁 63–99。

100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十篇下，頁 496–497。。
101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十六，〈多士〉，頁 499。
102 同上注，卷十九，〈蔡仲之命〉，頁 638。
103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一，〈乾〉，頁 8–11。

故稱「首出庶物」。此種字義演繹的例子，原發生於經文亦即卦爻

辭之中，一卦六爻，往往引申出兩、三種不同意義，足證《周易》

經與傳之間密切的關係。而〈文言傳〉稱：「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104 「長」字亦是「元」字的引申義，於本段前

後兩「長」字分別有二義，前者義為「大」，是從「元」字字義引

申而來；後一「長人」之「長」字，義即管理。〈文言傳〉作者採《左

傳》穆姜所說「體之長」的名詞「體」字，轉化為及物動詞「體仁」

的實踐義。「元亨利貞」下孔穎達《正義》釋「體」為「行」，以「長」

為「治」：「言聖人亦當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長萬物，物得生存，而

爲「元」也。」105 「元者善之長」下引莊氏：「第一節『元者善之長』

者，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爲施生之

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106 《周易》〈乾〉卦開宗明義標舉「元」

字，是否為作《易》者原本意圖，已不得而知。所可知者，《易》學

家扣緊「元」字與「天」字意義的聯繫，加以引申。這種聯繫，實

由於「一」、「元」、「天」、「大」均有訓詁上的關聯。它在《周易》

經文中具有特殊地位，讓《彖傳》的作者創造出「乾元」一詞來加

以演繹。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前文提及〈文言傳〉所釋「四

德」，似承襲自《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論〈隨〉卦之語，但實質上《左

傳》昭公十二年惠伯解釋南蒯枚筮「遇坤之比」得「黃裳元吉」亦

說：「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107 惠伯定義

「元」為「善之長」，與〈文言傳〉作者相同。「元」有長大之義，

而無論其為「體之長」的頭顱義，抑或「善之長」的懿德義，都是

春秋時人所共同接受的字的通誼。故《春秋》家每標舉「元」之義。

《春秋公羊傳》說：「元年，春，王正月。」108 徐彥《疏》：

104 同上注，頁 14。
105 同上注，頁 1。
106 同上注，頁 14–15。
10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五，頁 1498。
108 何休解詁，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卷一，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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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98 兩處字義，皆訓為「大」。《周易》「元亨」，「元吉」，義亦

訓「大」。而「大」字古文字形，如顧立雅（Herrlee G. Creel）〈釋

天〉一文 99 所指出，亦作人形，專指大人而言，與指涉一般「人」

作  的形體有所區別。《說文》「大」字並不與「一」、「元」、「天」
並列，而是單獨為一部，但與三字一樣，都是「象人形」：「天大，

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凡大之屬皆从大。」100 很有道理，

也完全符合甲骨文的字形結體。「天」、「大」、「元」三字的密切關

係，除了古文字形外，經典中的運用也相當一致。其義或為「首」，

如紀年的第一年稱「元祀」、「元年」；或為「大」，或直接取代「大」

字，如《尚書．多士》：「厥惟廢元命，降致罰。」101 及〈呂刑〉：「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102 《五經》之中，將「元」字字義

引申最廣的，莫過於《周易》、《春秋》二書。《周易》〈乾〉卦卦辭

「元亨利貞」，闡釋「元」字之豐富，以《十翼》為最早，且扣緊此

「元」字，衍發新義。如《彖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103

《彖傳》首稱「乾元」，說明《周易》經文，一開始已有卦名與卦辭

相連繫，故《彖傳》作者將卦名「乾」結合卦辭首字「元」，而造

為「乾元」一詞，以統稱天道的偉大。自「元」字而引申出「開始」

之義，故稱「萬物資始」；又引申出「天」之義，故稱「乃統天」；

又引申出「大」之義，故稱「大明」、「大和」；又引申出「首」義，

98 同上注，卷二○，〈魯頌．泮水〉，頁 1653。
99 顧立雅：〈釋天〉，《燕京學報》第 18 期（1935 年），頁 59–71。又參拙著：〈釋

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6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5
年），頁 63–99。

100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十篇下，頁 496–497。。
101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十六，〈多士〉，頁 499。
102 同上注，卷十九，〈蔡仲之命〉，頁 638。
103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一，〈乾〉，頁 8–11。

故稱「首出庶物」。此種字義演繹的例子，原發生於經文亦即卦爻

辭之中，一卦六爻，往往引申出兩、三種不同意義，足證《周易》

經與傳之間密切的關係。而〈文言傳〉稱：「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104 「長」字亦是「元」字的引申義，於本段前

後兩「長」字分別有二義，前者義為「大」，是從「元」字字義引

申而來；後一「長人」之「長」字，義即管理。〈文言傳〉作者採《左

傳》穆姜所說「體之長」的名詞「體」字，轉化為及物動詞「體仁」

的實踐義。「元亨利貞」下孔穎達《正義》釋「體」為「行」，以「長」

為「治」：「言聖人亦當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長萬物，物得生存，而

爲「元」也。」105 「元者善之長」下引莊氏：「第一節『元者善之長』

者，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爲施生之

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106 《周易》〈乾〉卦開宗明義標舉「元」

字，是否為作《易》者原本意圖，已不得而知。所可知者，《易》學

家扣緊「元」字與「天」字意義的聯繫，加以引申。這種聯繫，實

由於「一」、「元」、「天」、「大」均有訓詁上的關聯。它在《周易》

經文中具有特殊地位，讓《彖傳》的作者創造出「乾元」一詞來加

以演繹。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前文提及〈文言傳〉所釋「四

德」，似承襲自《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論〈隨〉卦之語，但實質上《左

傳》昭公十二年惠伯解釋南蒯枚筮「遇坤之比」得「黃裳元吉」亦

說：「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107 惠伯定義

「元」為「善之長」，與〈文言傳〉作者相同。「元」有長大之義，

而無論其為「體之長」的頭顱義，抑或「善之長」的懿德義，都是

春秋時人所共同接受的字的通誼。故《春秋》家每標舉「元」之義。

《春秋公羊傳》說：「元年，春，王正月。」108 徐彥《疏》：

104 同上注，頁 14。
105 同上注，頁 1。
106 同上注，頁 14–15。
10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五，頁 1498。
108 何休解詁，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卷一，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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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98 兩處字義，皆訓為「大」。《周易》「元亨」，「元吉」，義亦

訓「大」。而「大」字古文字形，如顧立雅（Herrlee G. Creel）〈釋

天〉一文 99 所指出，亦作人形，專指大人而言，與指涉一般「人」

作  的形體有所區別。《說文》「大」字並不與「一」、「元」、「天」
並列，而是單獨為一部，但與三字一樣，都是「象人形」：「天大，

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凡大之屬皆从大。」100 很有道理，

也完全符合甲骨文的字形結體。「天」、「大」、「元」三字的密切關

係，除了古文字形外，經典中的運用也相當一致。其義或為「首」，

如紀年的第一年稱「元祀」、「元年」；或為「大」，或直接取代「大」

字，如《尚書．多士》：「厥惟廢元命，降致罰。」101 及〈呂刑〉：「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102 《五經》之中，將「元」字字義

引申最廣的，莫過於《周易》、《春秋》二書。《周易》〈乾〉卦卦辭

「元亨利貞」，闡釋「元」字之豐富，以《十翼》為最早，且扣緊此

「元」字，衍發新義。如《彖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103

《彖傳》首稱「乾元」，說明《周易》經文，一開始已有卦名與卦辭

相連繫，故《彖傳》作者將卦名「乾」結合卦辭首字「元」，而造

為「乾元」一詞，以統稱天道的偉大。自「元」字而引申出「開始」

之義，故稱「萬物資始」；又引申出「天」之義，故稱「乃統天」；

又引申出「大」之義，故稱「大明」、「大和」；又引申出「首」義，

98 同上注，卷二○，〈魯頌．泮水〉，頁 1653。
99 顧立雅：〈釋天〉，《燕京學報》第 18 期（1935 年），頁 59–71。又參拙著：〈釋

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6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5
年），頁 63–99。

100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十篇下，頁 496–497。。
101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十六，〈多士〉，頁 499。
102 同上注，卷十九，〈蔡仲之命〉，頁 638。
103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一，〈乾〉，頁 8–11。

故稱「首出庶物」。此種字義演繹的例子，原發生於經文亦即卦爻

辭之中，一卦六爻，往往引申出兩、三種不同意義，足證《周易》

經與傳之間密切的關係。而〈文言傳〉稱：「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104 「長」字亦是「元」字的引申義，於本段前

後兩「長」字分別有二義，前者義為「大」，是從「元」字字義引

申而來；後一「長人」之「長」字，義即管理。〈文言傳〉作者採《左

傳》穆姜所說「體之長」的名詞「體」字，轉化為及物動詞「體仁」

的實踐義。「元亨利貞」下孔穎達《正義》釋「體」為「行」，以「長」

為「治」：「言聖人亦當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長萬物，物得生存，而

爲「元」也。」105 「元者善之長」下引莊氏：「第一節『元者善之長』

者，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爲施生之

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106 《周易》〈乾〉卦開宗明義標舉「元」

字，是否為作《易》者原本意圖，已不得而知。所可知者，《易》學

家扣緊「元」字與「天」字意義的聯繫，加以引申。這種聯繫，實

由於「一」、「元」、「天」、「大」均有訓詁上的關聯。它在《周易》

經文中具有特殊地位，讓《彖傳》的作者創造出「乾元」一詞來加

以演繹。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前文提及〈文言傳〉所釋「四

德」，似承襲自《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論〈隨〉卦之語，但實質上《左

傳》昭公十二年惠伯解釋南蒯枚筮「遇坤之比」得「黃裳元吉」亦

說：「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107 惠伯定義

「元」為「善之長」，與〈文言傳〉作者相同。「元」有長大之義，

而無論其為「體之長」的頭顱義，抑或「善之長」的懿德義，都是

春秋時人所共同接受的字的通誼。故《春秋》家每標舉「元」之義。

《春秋公羊傳》說：「元年，春，王正月。」108 徐彥《疏》：

104 同上注，頁 14。
105 同上注，頁 1。
106 同上注，頁 14–15。
10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五，頁 1498。
108 何休解詁，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卷一，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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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98 兩處字義，皆訓為「大」。《周易》「元亨」，「元吉」，義亦

訓「大」。而「大」字古文字形，如顧立雅（Herrlee G. Creel）〈釋

天〉一文 99 所指出，亦作人形，專指大人而言，與指涉一般「人」

作  的形體有所區別。《說文》「大」字並不與「一」、「元」、「天」
並列，而是單獨為一部，但與三字一樣，都是「象人形」：「天大，

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凡大之屬皆从大。」100 很有道理，

也完全符合甲骨文的字形結體。「天」、「大」、「元」三字的密切關

係，除了古文字形外，經典中的運用也相當一致。其義或為「首」，

如紀年的第一年稱「元祀」、「元年」；或為「大」，或直接取代「大」

字，如《尚書．多士》：「厥惟廢元命，降致罰。」101 及〈呂刑〉：「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102 《五經》之中，將「元」字字義

引申最廣的，莫過於《周易》、《春秋》二書。《周易》〈乾〉卦卦辭

「元亨利貞」，闡釋「元」字之豐富，以《十翼》為最早，且扣緊此

「元」字，衍發新義。如《彖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103

《彖傳》首稱「乾元」，說明《周易》經文，一開始已有卦名與卦辭

相連繫，故《彖傳》作者將卦名「乾」結合卦辭首字「元」，而造

為「乾元」一詞，以統稱天道的偉大。自「元」字而引申出「開始」

之義，故稱「萬物資始」；又引申出「天」之義，故稱「乃統天」；

又引申出「大」之義，故稱「大明」、「大和」；又引申出「首」義，

98 同上注，卷二○，〈魯頌．泮水〉，頁 1653。
99 顧立雅：〈釋天〉，《燕京學報》第 18 期（1935 年），頁 59–71。又參拙著：〈釋

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6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5
年），頁 63–99。

100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十篇下，頁 496–497。。
101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十六，〈多士〉，頁 499。
102 同上注，卷十九，〈蔡仲之命〉，頁 638。
103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注疏》，卷一，〈乾〉，頁 8–11。

故稱「首出庶物」。此種字義演繹的例子，原發生於經文亦即卦爻

辭之中，一卦六爻，往往引申出兩、三種不同意義，足證《周易》

經與傳之間密切的關係。而〈文言傳〉稱：「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104 「長」字亦是「元」字的引申義，於本段前

後兩「長」字分別有二義，前者義為「大」，是從「元」字字義引

申而來；後一「長人」之「長」字，義即管理。〈文言傳〉作者採《左

傳》穆姜所說「體之長」的名詞「體」字，轉化為及物動詞「體仁」

的實踐義。「元亨利貞」下孔穎達《正義》釋「體」為「行」，以「長」

為「治」：「言聖人亦當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長萬物，物得生存，而

爲「元」也。」105 「元者善之長」下引莊氏：「第一節『元者善之長』

者，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爲施生之

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106 《周易》〈乾〉卦開宗明義標舉「元」

字，是否為作《易》者原本意圖，已不得而知。所可知者，《易》學

家扣緊「元」字與「天」字意義的聯繫，加以引申。這種聯繫，實

由於「一」、「元」、「天」、「大」均有訓詁上的關聯。它在《周易》

經文中具有特殊地位，讓《彖傳》的作者創造出「乾元」一詞來加

以演繹。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前文提及〈文言傳〉所釋「四

德」，似承襲自《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論〈隨〉卦之語，但實質上《左

傳》昭公十二年惠伯解釋南蒯枚筮「遇坤之比」得「黃裳元吉」亦

說：「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107 惠伯定義

「元」為「善之長」，與〈文言傳〉作者相同。「元」有長大之義，

而無論其為「體之長」的頭顱義，抑或「善之長」的懿德義，都是

春秋時人所共同接受的字的通誼。故《春秋》家每標舉「元」之義。

《春秋公羊傳》說：「元年，春，王正月。」108 徐彥《疏》：

104 同上注，頁 14。
105 同上注，頁 1。
106 同上注，頁 14–15。
10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五，頁 1498。
108 何休解詁，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卷一，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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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左氏》之義，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

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魯隱

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託王於魯，以隱公為

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109

就此段文字內容看來言之成理，但綜合我們對殷商以降稱「元祀」、

「元年」的例子看，實又不然。如果「託王於魯」之說可以成立，

則魯國有一段長時間用殷正，又將何以解釋呢？《大戴禮記．保傅》

說：「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

〈昏〉，《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110 而董仲舒《春

秋繁露》〈玉英〉、〈王道〉篇對「元」更有「大」、「始」、「正」等

豐富的解釋。〈重政〉說：

《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

也。故人惟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爲萬物

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爲也，

繼天之所爲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

元。天地之元奚爲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111

〈深察名號〉：「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

也。」112 「原」、「元」二字均為疑母元部，古音相同，故《繁露》逕

演繹為「君者元也，君者原也」。《繁露》釋「元」有「大」、「始」

義，引申有「本」、「正」等義，其中充滿君主的至高無上威權的含

義，也就和西周初年「天命」觀念取得一致。113 倘若上溯殷周，我

109 同上注。
110 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三，〈保傅〉，頁

58–59。
111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五，〈重政〉，頁 147。
112 同上注，卷十，〈深察名號〉，頁 290。
113 參拙著：〈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收入拙著：《漢

學論衡初集》，頁 191–232。並參 S. J. Marshall, The Mandate of Heaven: Hidden 
History in the Book of Changes, Surrey: Curzon, 2001.

們可以發現「天」的意義是多重的：殷商用干支命名帝王、用循環

觀念理解「天」。發展至殷末周初，因革命的需要，「天命」被廣

泛討論，不但用來說明朝代更替，也用來說明夏、殷、周政權轉易

是一種自然規律，足以解釋革命和治權的合法性。所謂治權，指的

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對周人而言，「天」是至高無上

的。114 故《詩．大雅．板》稱「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115 〈周頌．我將〉稱「畏天之威」，116 均可謂充分顯示周

人對「天」的敬畏之情，與殷商天子以天時命名、升天等神話顯示

之人神溝通的情況有所不同。

《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

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

本也。」117 《春秋繁露．玉英》：

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

地終始也。⋯⋯故元者爲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

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

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爲也。118

「元，猶原也」是一種聲訓的策略，亦即用主觀地用「元」的同音

字「原」來演繹「元」的意義，將它的意義規範在「溯源」、「原本」

之義上。「元，猶原也」就是說「元」是宇宙的本源。《易緯乾鑿度》

有「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的卦爻紀年月日的方法。119 其

114 《詩．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亨傳、鄭
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三之一，頁 931。《左傳》昭公七年記芋尹無
宇論「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亦曾引此詩。杜預《注》：「濱，涯也。」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四，頁 1424。
115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七，〈大雅．板〉，頁 1354。
116 同上注，卷十九，〈周頌．我將〉，頁 1530。
117 《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頁 2502。
118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三，〈玉英〉，頁 68–69。
119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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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左氏》之義，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

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魯隱

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託王於魯，以隱公為

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109

就此段文字內容看來言之成理，但綜合我們對殷商以降稱「元祀」、

「元年」的例子看，實又不然。如果「託王於魯」之說可以成立，

則魯國有一段長時間用殷正，又將何以解釋呢？《大戴禮記．保傅》

說：「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

〈昏〉，《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110 而董仲舒《春

秋繁露》〈玉英〉、〈王道〉篇對「元」更有「大」、「始」、「正」等

豐富的解釋。〈重政〉說：

《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

也。故人惟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爲萬物

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爲也，

繼天之所爲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

元。天地之元奚爲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111

〈深察名號〉：「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

也。」112 「原」、「元」二字均為疑母元部，古音相同，故《繁露》逕

演繹為「君者元也，君者原也」。《繁露》釋「元」有「大」、「始」

義，引申有「本」、「正」等義，其中充滿君主的至高無上威權的含

義，也就和西周初年「天命」觀念取得一致。113 倘若上溯殷周，我

109 同上注。
110 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三，〈保傅〉，頁

58–59。
111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五，〈重政〉，頁 147。
112 同上注，卷十，〈深察名號〉，頁 290。
113 參拙著：〈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收入拙著：《漢

學論衡初集》，頁 191–232。並參 S. J. Marshall, The Mandate of Heaven: Hidden 
History in the Book of Changes, Surrey: Curzon, 2001.

們可以發現「天」的意義是多重的：殷商用干支命名帝王、用循環

觀念理解「天」。發展至殷末周初，因革命的需要，「天命」被廣

泛討論，不但用來說明朝代更替，也用來說明夏、殷、周政權轉易

是一種自然規律，足以解釋革命和治權的合法性。所謂治權，指的

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對周人而言，「天」是至高無上

的。114 故《詩．大雅．板》稱「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115 〈周頌．我將〉稱「畏天之威」，116 均可謂充分顯示周

人對「天」的敬畏之情，與殷商天子以天時命名、升天等神話顯示

之人神溝通的情況有所不同。

《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

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

本也。」117 《春秋繁露．玉英》：

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

地終始也。⋯⋯故元者爲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

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

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爲也。118

「元，猶原也」是一種聲訓的策略，亦即用主觀地用「元」的同音

字「原」來演繹「元」的意義，將它的意義規範在「溯源」、「原本」

之義上。「元，猶原也」就是說「元」是宇宙的本源。《易緯乾鑿度》

有「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的卦爻紀年月日的方法。119 其

114 《詩．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亨傳、鄭
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三之一，頁 931。《左傳》昭公七年記芋尹無
宇論「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亦曾引此詩。杜預《注》：「濱，涯也。」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四，頁 1424。
115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七，〈大雅．板〉，頁 1354。
116 同上注，卷十九，〈周頌．我將〉，頁 1530。
117 《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頁 2502。
118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三，〈玉英〉，頁 68–69。
119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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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左氏》之義，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

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魯隱

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託王於魯，以隱公為

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109

就此段文字內容看來言之成理，但綜合我們對殷商以降稱「元祀」、

「元年」的例子看，實又不然。如果「託王於魯」之說可以成立，

則魯國有一段長時間用殷正，又將何以解釋呢？《大戴禮記．保傅》

說：「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

〈昏〉，《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110 而董仲舒《春

秋繁露》〈玉英〉、〈王道〉篇對「元」更有「大」、「始」、「正」等

豐富的解釋。〈重政〉說：

《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

也。故人惟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爲萬物

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爲也，

繼天之所爲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

元。天地之元奚爲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111

〈深察名號〉：「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

也。」112 「原」、「元」二字均為疑母元部，古音相同，故《繁露》逕

演繹為「君者元也，君者原也」。《繁露》釋「元」有「大」、「始」

義，引申有「本」、「正」等義，其中充滿君主的至高無上威權的含

義，也就和西周初年「天命」觀念取得一致。113 倘若上溯殷周，我

109 同上注。
110 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三，〈保傅〉，頁

58–59。
111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五，〈重政〉，頁 147。
112 同上注，卷十，〈深察名號〉，頁 290。
113 參拙著：〈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收入拙著：《漢

學論衡初集》，頁 191–232。並參 S. J. Marshall, The Mandate of Heaven: Hidden 
History in the Book of Changes, Surrey: Curzon, 2001.

們可以發現「天」的意義是多重的：殷商用干支命名帝王、用循環

觀念理解「天」。發展至殷末周初，因革命的需要，「天命」被廣

泛討論，不但用來說明朝代更替，也用來說明夏、殷、周政權轉易

是一種自然規律，足以解釋革命和治權的合法性。所謂治權，指的

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對周人而言，「天」是至高無上

的。114 故《詩．大雅．板》稱「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115 〈周頌．我將〉稱「畏天之威」，116 均可謂充分顯示周

人對「天」的敬畏之情，與殷商天子以天時命名、升天等神話顯示

之人神溝通的情況有所不同。

《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

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

本也。」117 《春秋繁露．玉英》：

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

地終始也。⋯⋯故元者爲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

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

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爲也。118

「元，猶原也」是一種聲訓的策略，亦即用主觀地用「元」的同音

字「原」來演繹「元」的意義，將它的意義規範在「溯源」、「原本」

之義上。「元，猶原也」就是說「元」是宇宙的本源。《易緯乾鑿度》

有「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的卦爻紀年月日的方法。119 其

114 《詩．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亨傳、鄭
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三之一，頁 931。《左傳》昭公七年記芋尹無
宇論「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亦曾引此詩。杜預《注》：「濱，涯也。」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四，頁 1424。
115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七，〈大雅．板〉，頁 1354。
116 同上注，卷十九，〈周頌．我將〉，頁 1530。
117 《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頁 2502。
118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三，〈玉英〉，頁 68–69。
119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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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左氏》之義，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

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魯隱

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託王於魯，以隱公為

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109

就此段文字內容看來言之成理，但綜合我們對殷商以降稱「元祀」、

「元年」的例子看，實又不然。如果「託王於魯」之說可以成立，

則魯國有一段長時間用殷正，又將何以解釋呢？《大戴禮記．保傅》

說：「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

〈昏〉，《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110 而董仲舒《春

秋繁露》〈玉英〉、〈王道〉篇對「元」更有「大」、「始」、「正」等

豐富的解釋。〈重政〉說：

《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

也。故人惟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爲萬物

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爲也，

繼天之所爲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

元。天地之元奚爲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111

〈深察名號〉：「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

也。」112 「原」、「元」二字均為疑母元部，古音相同，故《繁露》逕

演繹為「君者元也，君者原也」。《繁露》釋「元」有「大」、「始」

義，引申有「本」、「正」等義，其中充滿君主的至高無上威權的含

義，也就和西周初年「天命」觀念取得一致。113 倘若上溯殷周，我

109 同上注。
110 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三，〈保傅〉，頁

58–59。
111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五，〈重政〉，頁 147。
112 同上注，卷十，〈深察名號〉，頁 290。
113 參拙著：〈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收入拙著：《漢

學論衡初集》，頁 191–232。並參 S. J. Marshall, The Mandate of Heaven: Hidden 
History in the Book of Changes, Surrey: Curzon, 2001.

們可以發現「天」的意義是多重的：殷商用干支命名帝王、用循環

觀念理解「天」。發展至殷末周初，因革命的需要，「天命」被廣

泛討論，不但用來說明朝代更替，也用來說明夏、殷、周政權轉易

是一種自然規律，足以解釋革命和治權的合法性。所謂治權，指的

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對周人而言，「天」是至高無上

的。114 故《詩．大雅．板》稱「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115 〈周頌．我將〉稱「畏天之威」，116 均可謂充分顯示周

人對「天」的敬畏之情，與殷商天子以天時命名、升天等神話顯示

之人神溝通的情況有所不同。

《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

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

本也。」117 《春秋繁露．玉英》：

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

地終始也。⋯⋯故元者爲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

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

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爲也。118

「元，猶原也」是一種聲訓的策略，亦即用主觀地用「元」的同音

字「原」來演繹「元」的意義，將它的意義規範在「溯源」、「原本」

之義上。「元，猶原也」就是說「元」是宇宙的本源。《易緯乾鑿度》

有「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的卦爻紀年月日的方法。119 其

114 《詩．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亨傳、鄭
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三之一，頁 931。《左傳》昭公七年記芋尹無
宇論「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亦曾引此詩。杜預《注》：「濱，涯也。」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四，頁 1424。
115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十七，〈大雅．板〉，頁 1354。
116 同上注，卷十九，〈周頌．我將〉，頁 1530。
117 《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頁 2502。
118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三，〈玉英〉，頁 68–69。
119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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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由小至大，依次分別為「日」、120 「月」、121 「歲」、122 「大周」、123 

「紀」、124 「世軌」、125 「部首」、126 「元」。127 其中「元」是最大的單位。

《乾鑿度》又說：「易一元以爲元紀。」128 鄭《注》：「天地之元，萬

物所紀。」129 《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詁》：「變一爲元。元者氣也，

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130 徐彥《疏》：

《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爲氣

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

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

形以分，在地成形也。」131

又《漢書．律曆志》說：「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

也。」132 邵雍固然不是元氣論者，但他尊「元」的態度實受到漢儒

以降儒典詮釋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133 再擴大一點看，邵雍以由

120 《乾鑿度》有「一歲積日法」，每月的日數為「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四十二」，
即約 29.531 日，與西漢太初曆計算相符（卷下，頁六下。）。

121 參前注「一歲積日法」：每歲的月數為「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即約 12.368
月（卷下，頁六下。）。

122 此處之「歲」，當為太陽曆 365¼日，與太陰曆 354日稱「年」不同。
123 雄按：兩卦（計十二爻）當一歲，《易》六十四卦周一遍即三十二歲為一「大周」。
124 《易緯乾鑿度》：「七十六爲一紀。」（卷下，頁六下。）則每紀七十六歲。

125 《易緯乾鑿度》：「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爲世軌。」（卷下，頁十下至十一上。）雄按：

即以十天干各一紀計算，一世軌為 760歲。
126 《易緯乾鑿度》：「二十紀為一部首。」（卷下，頁六下。）則一部首有 1,520年。
127 《易緯乾鑿度》鄭玄《注》：「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卷下，

頁七上。）則一「元」4,560 年為最大之單位。
128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一下。
129 同上注。
130 何休解詁，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頁 7。
131 同上注，頁 7–8。
132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4。
133 「元」字原為《易經》〈乾〉卦卦辭首字，歷代儒者深受此一觀念影響。如朱熹亦

極重視「元」，〈仁說〉：「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

見朱熹撰，徐德明、王鐵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收入朱傑人、嚴

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

版社，2010 年），第 23冊，卷六七，〈仁說〉，頁 3279。

小至大、循序漸進的單位描述宇宙時程，最大的「一元」為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這與漢儒思想亦近似。如《乾鑿度》稱：

以 七 十 六 乘 之 ， 得 積 月 九 百 四 十 ， 積 日 二 萬

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

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

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更置一紀，以六十四乘之，得

積日百七十七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又以六十乘之，得積部

首百九十二，得積紀三千八百四十紀，得積歲二十九萬

一千八百四十。以三十二除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周。134

這種由小至大，推衍至於千萬年的思想，《漢書．律曆志》引劉歆亦

有提及：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

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

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

終於十者乘之，爲爲八百一十分，應曆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

之章數，黃鐘之實也。135

孟康《注》：「十九歲爲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136 「天之數始於一，

終於二十有五」，指「一」為開始，一、三、五、七、九相加，得

二十五。「八十一章」是以九九究極之數自乘。八十一乘以十九，得

一千五百三十九歲。《漢書．律曆志》又引劉歆《三統曆》說：

太極元氣，函三爲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

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

134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七上。
135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3。
13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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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由小至大，依次分別為「日」、120 「月」、121 「歲」、122 「大周」、123 

「紀」、124 「世軌」、125 「部首」、126 「元」。127 其中「元」是最大的單位。

《乾鑿度》又說：「易一元以爲元紀。」128 鄭《注》：「天地之元，萬

物所紀。」129 《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詁》：「變一爲元。元者氣也，

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130 徐彥《疏》：

《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爲氣

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

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

形以分，在地成形也。」131

又《漢書．律曆志》說：「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

也。」132 邵雍固然不是元氣論者，但他尊「元」的態度實受到漢儒

以降儒典詮釋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133 再擴大一點看，邵雍以由

120 《乾鑿度》有「一歲積日法」，每月的日數為「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四十二」，
即約 29.531日，與西漢太初曆計算相符（卷下，頁六下。）。

121 參前注「一歲積日法」：每歲的月數為「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即約 12.368
月（卷下，頁六下。）。

122 此處之「歲」，當為太陽曆 365¼日，與太陰曆 354日稱「年」不同。
123 雄按：兩卦（計十二爻）當一歲，《易》六十四卦周一遍即三十二歲為一「大周」。
124 《易緯乾鑿度》：「七十六爲一紀。」（卷下，頁六下。）則每紀七十六歲。

125 《易緯乾鑿度》：「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爲世軌。」（卷下，頁十下至十一上。）雄按：

即以十天干各一紀計算，一世軌為 760歲。
126 《易緯乾鑿度》：「二十紀為一部首。」（卷下，頁六下。）則一部首有 1,520年。
127 《易緯乾鑿度》鄭玄《注》：「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卷下，

頁七上。）則一「元」4,560年為最大之單位。
128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一下。
129 同上注。
130 何休解詁，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頁 7。
131 同上注，頁 7–8。
132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4。
133 「元」字原為《易經》〈乾〉卦卦辭首字，歷代儒者深受此一觀念影響。如朱熹亦

極重視「元」，〈仁說〉：「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

見朱熹撰，徐德明、王鐵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收入朱傑人、嚴

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

版社，2010年），第 23冊，卷六七，〈仁說〉，頁 3279。

小至大、循序漸進的單位描述宇宙時程，最大的「一元」為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這與漢儒思想亦近似。如《乾鑿度》稱：

以 七 十 六 乘 之 ， 得 積 月 九 百 四 十 ， 積 日 二 萬

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

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

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更置一紀，以六十四乘之，得

積日百七十七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又以六十乘之，得積部

首百九十二，得積紀三千八百四十紀，得積歲二十九萬

一千八百四十。以三十二除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周。134

這種由小至大，推衍至於千萬年的思想，《漢書．律曆志》引劉歆亦

有提及：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

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

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

終於十者乘之，爲爲八百一十分，應曆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

之章數，黃鐘之實也。135

孟康《注》：「十九歲爲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136 「天之數始於一，

終於二十有五」，指「一」為開始，一、三、五、七、九相加，得

二十五。「八十一章」是以九九究極之數自乘。八十一乘以十九，得

一千五百三十九歲。《漢書．律曆志》又引劉歆《三統曆》說：

太極元氣，函三爲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

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

134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七上。
135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3。
13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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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由小至大，依次分別為「日」、120 「月」、121 「歲」、122 「大周」、123 

「紀」、124 「世軌」、125 「部首」、126 「元」。127 其中「元」是最大的單位。

《乾鑿度》又說：「易一元以爲元紀。」128 鄭《注》：「天地之元，萬

物所紀。」129 《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詁》：「變一爲元。元者氣也，

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130 徐彥《疏》：

《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爲氣

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

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

形以分，在地成形也。」131

又《漢書．律曆志》說：「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

也。」132 邵雍固然不是元氣論者，但他尊「元」的態度實受到漢儒

以降儒典詮釋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133 再擴大一點看，邵雍以由

120 《乾鑿度》有「一歲積日法」，每月的日數為「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四十二」，
即約 29.531 日，與西漢太初曆計算相符（卷下，頁六下。）。

121 參前注「一歲積日法」：每歲的月數為「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即約 12.368
月（卷下，頁六下。）。

122 此處之「歲」，當為太陽曆 365¼日，與太陰曆 354日稱「年」不同。
123 雄按：兩卦（計十二爻）當一歲，《易》六十四卦周一遍即三十二歲為一「大周」。
124 《易緯乾鑿度》：「七十六爲一紀。」（卷下，頁六下。）則每紀七十六歲。

125 《易緯乾鑿度》：「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爲世軌。」（卷下，頁十下至十一上。）雄按：

即以十天干各一紀計算，一世軌為 760歲。
126 《易緯乾鑿度》：「二十紀為一部首。」（卷下，頁六下。）則一部首有 1,520年。
127 《易緯乾鑿度》鄭玄《注》：「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卷下，

頁七上。）則一「元」4,560 年為最大之單位。
128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一下。
129 同上注。
130 何休解詁，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頁 7。
131 同上注，頁 7–8。
132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4。
133 「元」字原為《易經》〈乾〉卦卦辭首字，歷代儒者深受此一觀念影響。如朱熹亦

極重視「元」，〈仁說〉：「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

見朱熹撰，徐德明、王鐵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收入朱傑人、嚴

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

版社，2010 年），第 23冊，卷六七，〈仁說〉，頁 3279。

小至大、循序漸進的單位描述宇宙時程，最大的「一元」為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這與漢儒思想亦近似。如《乾鑿度》稱：

以 七 十 六 乘 之 ， 得 積 月 九 百 四 十 ， 積 日 二 萬

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

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

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更置一紀，以六十四乘之，得

積日百七十七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又以六十乘之，得積部

首百九十二，得積紀三千八百四十紀，得積歲二十九萬

一千八百四十。以三十二除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周。134

這種由小至大，推衍至於千萬年的思想，《漢書．律曆志》引劉歆亦

有提及：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

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

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

終於十者乘之，爲爲八百一十分，應曆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

之章數，黃鐘之實也。135

孟康《注》：「十九歲爲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136 「天之數始於一，

終於二十有五」，指「一」為開始，一、三、五、七、九相加，得

二十五。「八十一章」是以九九究極之數自乘。八十一乘以十九，得

一千五百三十九歲。《漢書．律曆志》又引劉歆《三統曆》說：

太極元氣，函三爲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

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

134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七上。
135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3。
13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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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由小至大，依次分別為「日」、120 「月」、121 「歲」、122 「大周」、123 

「紀」、124 「世軌」、125 「部首」、126 「元」。127 其中「元」是最大的單位。

《乾鑿度》又說：「易一元以爲元紀。」128 鄭《注》：「天地之元，萬

物所紀。」129 《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詁》：「變一爲元。元者氣也，

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130 徐彥《疏》：

《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爲氣

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

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

形以分，在地成形也。」131

又《漢書．律曆志》說：「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

也。」132 邵雍固然不是元氣論者，但他尊「元」的態度實受到漢儒

以降儒典詮釋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133 再擴大一點看，邵雍以由

120 《乾鑿度》有「一歲積日法」，每月的日數為「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四十二」，
即約 29.531日，與西漢太初曆計算相符（卷下，頁六下。）。

121 參前注「一歲積日法」：每歲的月數為「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即約 12.368
月（卷下，頁六下。）。

122 此處之「歲」，當為太陽曆 365¼日，與太陰曆 354日稱「年」不同。
123 雄按：兩卦（計十二爻）當一歲，《易》六十四卦周一遍即三十二歲為一「大周」。
124 《易緯乾鑿度》：「七十六爲一紀。」（卷下，頁六下。）則每紀七十六歲。

125 《易緯乾鑿度》：「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爲世軌。」（卷下，頁十下至十一上。）雄按：

即以十天干各一紀計算，一世軌為 760歲。
126 《易緯乾鑿度》：「二十紀為一部首。」（卷下，頁六下。）則一部首有 1,520年。
127 《易緯乾鑿度》鄭玄《注》：「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卷下，

頁七上。）則一「元」4,560年為最大之單位。
128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一下。
129 同上注。
130 何休解詁，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頁 7。
131 同上注，頁 7–8。
132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4。
133 「元」字原為《易經》〈乾〉卦卦辭首字，歷代儒者深受此一觀念影響。如朱熹亦

極重視「元」，〈仁說〉：「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

見朱熹撰，徐德明、王鐵校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收入朱傑人、嚴

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

版社，2010年），第 23冊，卷六七，〈仁說〉，頁 3279。

小至大、循序漸進的單位描述宇宙時程，最大的「一元」為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這與漢儒思想亦近似。如《乾鑿度》稱：

以 七 十 六 乘 之 ， 得 積 月 九 百 四 十 ， 積 日 二 萬

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

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

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更置一紀，以六十四乘之，得

積日百七十七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又以六十乘之，得積部

首百九十二，得積紀三千八百四十紀，得積歲二十九萬

一千八百四十。以三十二除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周。134

這種由小至大，推衍至於千萬年的思想，《漢書．律曆志》引劉歆亦

有提及：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

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

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

終於十者乘之，爲爲八百一十分，應曆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

之章數，黃鐘之實也。135

孟康《注》：「十九歲爲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136 「天之數始於一，

終於二十有五」，指「一」為開始，一、三、五、七、九相加，得

二十五。「八十一章」是以九九究極之數自乘。八十一乘以十九，得

一千五百三十九歲。《漢書．律曆志》又引劉歆《三統曆》說：

太極元氣，函三爲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

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

134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七上。
135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3。
13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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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

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

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

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

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

也。137

《乾鑿度》以日、月、歲、周、紀、世軌、部首、元等推衍，可得

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年。劉歆《三統曆》「十二辰」自「始動於

子」，至「參之於亥」，以「三」的倍數增加十一次，推衍可得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皇極經世書》則以十二、三十、十二、三十

總共四個數字相乘，推衍可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這三個演算的過

程不同，得出的數字亦相異，但其實所運用的原理，卻是完全相同

的，都是從「卦氣說」的理論模式轉變而成。就邵雍的系統而言，

「十二」和「三十」也是《史記》的神祕數字。十二為地支之數、一

年之月數，《春秋》十二公的數目，也是消息卦的總數；「三十歲一

小變」之說，是否與「世」的形音有關，已不可實證；不過「三十」

與「十二」均為漢代的神祕數字，是毫無疑問的。

下迄東漢，《易》家仍然如《易緯乾鑿度》用數字觀念描述空

間，啟發了新詮釋。138 「易變而為一」句鄭玄《注》云：「一主北方，

氣漸生之始。」 139 《乾鑿度》又稱：「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

也。」140 鄭玄《注》：「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出也。又圓者

徑一而周三。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徑一而匝

四也。」141 一居北方，三居東方，二居南方，四居西方。一二三四

137 同上注，頁 964。
138 不過，無可諱言《易緯》文獻真偽狀況至為複雜。漢代以後因散佚之故，偽作羼

入亦多。至清代始輯佚稍備，因此此處分析其義理，筆者尚有保留。

139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五上。
140 同上注，頁六上。
141 同上注。

作為《易》家尊稱的「生數」，已有方位上的分布。《乾鑿度》卷下

「濁重下為地」鄭玄《注》：「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

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142 坤為老陰，於數為六；坎為少陽，

於數為七；離為少陰，於數為八；乾為老陽，於數為九。六、七、

八、九的方位與一、二、三、四相同，因為前者為「成數」，後者

為「生數」，「成數」即係「生數」加「土數」「五」（「五」居中，

故屬土）而成。其實數字方位的思想，晚周時期已經大行，並且成

為思想界的通義。《呂氏春秋》提出而沒有解釋；鄭玄則進一步解

說：

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

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

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

爲爲天，一匹也。天七爲爲地，二耦也。地八爲爲天，三匹也。

天九爲爲地，四耦也。地十爲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

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143

依此規律，則「一」為北方之數，「二」為南方之數，「三」為東方

之數，「四」為西方之數，各依其陰陽奇偶，與六、七、八、九之數

耦合對應。《易緯乾鑿度》卷上「皆合於十五」鄭玄《注》：「太一者，

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

曰大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144 「太一」

居北方象「水」，明顯地是先秦五行說的舊義，郭店楚簡〈太一生

水〉篇即反映此一觀念。145 但數字分居四方，而有生數、成數之分，

142 同上注，卷下，頁二下。
143 《左傳》昭公九年《正義》引鄭玄。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四五，頁 1464。
144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三下。
145 關於〈太一生水〉與《易》理之間的關係，詳參拙著：〈從《太一生水》試論《乾．

彖》所記兩種宇宙論〉，《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3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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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

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

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

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

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

也。137

《乾鑿度》以日、月、歲、周、紀、世軌、部首、元等推衍，可得

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年。劉歆《三統曆》「十二辰」自「始動於

子」，至「參之於亥」，以「三」的倍數增加十一次，推衍可得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皇極經世書》則以十二、三十、十二、三十

總共四個數字相乘，推衍可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這三個演算的過

程不同，得出的數字亦相異，但其實所運用的原理，卻是完全相同

的，都是從「卦氣說」的理論模式轉變而成。就邵雍的系統而言，

「十二」和「三十」也是《史記》的神祕數字。十二為地支之數、一

年之月數，《春秋》十二公的數目，也是消息卦的總數；「三十歲一

小變」之說，是否與「世」的形音有關，已不可實證；不過「三十」

與「十二」均為漢代的神祕數字，是毫無疑問的。

下迄東漢，《易》家仍然如《易緯乾鑿度》用數字觀念描述空

間，啟發了新詮釋。138 「易變而為一」句鄭玄《注》云：「一主北方，

氣漸生之始。」 139 《乾鑿度》又稱：「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

也。」140 鄭玄《注》：「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出也。又圓者

徑一而周三。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徑一而匝

四也。」141 一居北方，三居東方，二居南方，四居西方。一二三四

137 同上注，頁 964。
138 不過，無可諱言《易緯》文獻真偽狀況至為複雜。漢代以後因散佚之故，偽作羼

入亦多。至清代始輯佚稍備，因此此處分析其義理，筆者尚有保留。

139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五上。
140 同上注，頁六上。
141 同上注。

作為《易》家尊稱的「生數」，已有方位上的分布。《乾鑿度》卷下

「濁重下為地」鄭玄《注》：「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

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142 坤為老陰，於數為六；坎為少陽，

於數為七；離為少陰，於數為八；乾為老陽，於數為九。六、七、

八、九的方位與一、二、三、四相同，因為前者為「成數」，後者

為「生數」，「成數」即係「生數」加「土數」「五」（「五」居中，

故屬土）而成。其實數字方位的思想，晚周時期已經大行，並且成

為思想界的通義。《呂氏春秋》提出而沒有解釋；鄭玄則進一步解

說：

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

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

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

爲爲天，一匹也。天七爲爲地，二耦也。地八爲爲天，三匹也。

天九爲爲地，四耦也。地十爲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

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143

依此規律，則「一」為北方之數，「二」為南方之數，「三」為東方

之數，「四」為西方之數，各依其陰陽奇偶，與六、七、八、九之數

耦合對應。《易緯乾鑿度》卷上「皆合於十五」鄭玄《注》：「太一者，

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

曰大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144 「太一」

居北方象「水」，明顯地是先秦五行說的舊義，郭店楚簡〈太一生

水〉篇即反映此一觀念。145 但數字分居四方，而有生數、成數之分，

142 同上注，卷下，頁二下。
143 《左傳》昭公九年《正義》引鄭玄。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四五，頁 1464。
144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三下。
145 關於〈太一生水〉與《易》理之間的關係，詳參拙著：〈從《太一生水》試論《乾．

彖》所記兩種宇宙論〉，《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3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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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

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

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

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

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

也。137

《乾鑿度》以日、月、歲、周、紀、世軌、部首、元等推衍，可得

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年。劉歆《三統曆》「十二辰」自「始動於

子」，至「參之於亥」，以「三」的倍數增加十一次，推衍可得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皇極經世書》則以十二、三十、十二、三十

總共四個數字相乘，推衍可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這三個演算的過

程不同，得出的數字亦相異，但其實所運用的原理，卻是完全相同

的，都是從「卦氣說」的理論模式轉變而成。就邵雍的系統而言，

「十二」和「三十」也是《史記》的神祕數字。十二為地支之數、一

年之月數，《春秋》十二公的數目，也是消息卦的總數；「三十歲一

小變」之說，是否與「世」的形音有關，已不可實證；不過「三十」

與「十二」均為漢代的神祕數字，是毫無疑問的。

下迄東漢，《易》家仍然如《易緯乾鑿度》用數字觀念描述空

間，啟發了新詮釋。138 「易變而為一」句鄭玄《注》云：「一主北方，

氣漸生之始。」 139 《乾鑿度》又稱：「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

也。」140 鄭玄《注》：「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出也。又圓者

徑一而周三。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徑一而匝

四也。」141 一居北方，三居東方，二居南方，四居西方。一二三四

137 同上注，頁 964。
138 不過，無可諱言《易緯》文獻真偽狀況至為複雜。漢代以後因散佚之故，偽作羼

入亦多。至清代始輯佚稍備，因此此處分析其義理，筆者尚有保留。

139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五上。
140 同上注，頁六上。
141 同上注。

作為《易》家尊稱的「生數」，已有方位上的分布。《乾鑿度》卷下

「濁重下為地」鄭玄《注》：「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

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142 坤為老陰，於數為六；坎為少陽，

於數為七；離為少陰，於數為八；乾為老陽，於數為九。六、七、

八、九的方位與一、二、三、四相同，因為前者為「成數」，後者

為「生數」，「成數」即係「生數」加「土數」「五」（「五」居中，

故屬土）而成。其實數字方位的思想，晚周時期已經大行，並且成

為思想界的通義。《呂氏春秋》提出而沒有解釋；鄭玄則進一步解

說：

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

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

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

爲爲天，一匹也。天七爲爲地，二耦也。地八爲爲天，三匹也。

天九爲爲地，四耦也。地十爲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

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143

依此規律，則「一」為北方之數，「二」為南方之數，「三」為東方

之數，「四」為西方之數，各依其陰陽奇偶，與六、七、八、九之數

耦合對應。《易緯乾鑿度》卷上「皆合於十五」鄭玄《注》：「太一者，

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

曰大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144 「太一」

居北方象「水」，明顯地是先秦五行說的舊義，郭店楚簡〈太一生

水〉篇即反映此一觀念。145 但數字分居四方，而有生數、成數之分，

142 同上注，卷下，頁二下。
143 《左傳》昭公九年《正義》引鄭玄。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四五，頁 1464。
144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三下。
145 關於〈太一生水〉與《易》理之間的關係，詳參拙著：〈從《太一生水》試論《乾．

彖》所記兩種宇宙論〉，《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3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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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

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

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

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

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

也。137

《乾鑿度》以日、月、歲、周、紀、世軌、部首、元等推衍，可得

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年。劉歆《三統曆》「十二辰」自「始動於

子」，至「參之於亥」，以「三」的倍數增加十一次，推衍可得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皇極經世書》則以十二、三十、十二、三十

總共四個數字相乘，推衍可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這三個演算的過

程不同，得出的數字亦相異，但其實所運用的原理，卻是完全相同

的，都是從「卦氣說」的理論模式轉變而成。就邵雍的系統而言，

「十二」和「三十」也是《史記》的神祕數字。十二為地支之數、一

年之月數，《春秋》十二公的數目，也是消息卦的總數；「三十歲一

小變」之說，是否與「世」的形音有關，已不可實證；不過「三十」

與「十二」均為漢代的神祕數字，是毫無疑問的。

下迄東漢，《易》家仍然如《易緯乾鑿度》用數字觀念描述空

間，啟發了新詮釋。138 「易變而為一」句鄭玄《注》云：「一主北方，

氣漸生之始。」 139 《乾鑿度》又稱：「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

也。」140 鄭玄《注》：「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出也。又圓者

徑一而周三。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徑一而匝

四也。」141 一居北方，三居東方，二居南方，四居西方。一二三四

137 同上注，頁 964。
138 不過，無可諱言《易緯》文獻真偽狀況至為複雜。漢代以後因散佚之故，偽作羼

入亦多。至清代始輯佚稍備，因此此處分析其義理，筆者尚有保留。

139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五上。
140 同上注，頁六上。
141 同上注。

作為《易》家尊稱的「生數」，已有方位上的分布。《乾鑿度》卷下

「濁重下為地」鄭玄《注》：「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

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142 坤為老陰，於數為六；坎為少陽，

於數為七；離為少陰，於數為八；乾為老陽，於數為九。六、七、

八、九的方位與一、二、三、四相同，因為前者為「成數」，後者

為「生數」，「成數」即係「生數」加「土數」「五」（「五」居中，

故屬土）而成。其實數字方位的思想，晚周時期已經大行，並且成

為思想界的通義。《呂氏春秋》提出而沒有解釋；鄭玄則進一步解

說：

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二

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

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合之：地六

爲爲天，一匹也。天七爲爲地，二耦也。地八爲爲天，三匹也。

天九爲爲地，四耦也。地十爲爲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

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143

依此規律，則「一」為北方之數，「二」為南方之數，「三」為東方

之數，「四」為西方之數，各依其陰陽奇偶，與六、七、八、九之數

耦合對應。《易緯乾鑿度》卷上「皆合於十五」鄭玄《注》：「太一者，

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

曰大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144 「太一」

居北方象「水」，明顯地是先秦五行說的舊義，郭店楚簡〈太一生

水〉篇即反映此一觀念。145 但數字分居四方，而有生數、成數之分，

142 同上注，卷下，頁二下。
143 《左傳》昭公九年《正義》引鄭玄。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

四五，頁 1464。
144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三下。
145 關於〈太一生水〉與《易》理之間的關係，詳參拙著：〈從《太一生水》試論《乾．

彖》所記兩種宇宙論〉，《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3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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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仁義禮智信、心肝脾肺腎分配五方，都是出自漢儒的創造。146 

更重要的是，數字方位的觀念，成為宋代《易》圖之學最重要的元

素。劉牧《易數鉤隱圖》的數字方位，就是奠基於《乾鑿度》和鄭

玄的理論（說詳後）。《乾鑿度》說：「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

正四維皆合於十五。」147 鄭玄《注》云：

146 以仁義禮智信配五方，漢儒的說法亦不一。《乾鑿度》記孔子曰「東方爲仁」、「南

方爲禮」、「西方爲義」、「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中央，所以繩

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四上。）

但《春秋繁露．五行之義》：「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蘇

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一，〈五行之義〉，頁 321。）即指水居
北方，木居東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土居中央。同書〈五行相生〉：「東方者

木，農之本。司農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

也。司營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北方者水，執法司寇

也。司寇尚禮」（同前，卷十三，〈五行相生〉，頁 362–365）。以「信」居中央，
以「禮」居北方，以「智」居南方，與《乾鑿度》不同。《白虎通義．性情》稱「五

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

肺者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

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腎所以

智者何？腎者水之精，……北方水，故腎色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

精也。……」（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本，1994
年〕，卷八，〈性情〉，頁 383–385。）以肝屬木、肺屬金、心屬火、腎屬水、脾
屬土而言，則東方為仁，西方為義，南方為禮，均與《乾鑿度》相同，與《繁露》

不盡同；北方為智，中央為信，則與《乾鑿度》相反。章太炎曾指出古代五行與

五臟相配之說，不止一種。太炎《膏蘭室劄記》第 308 條「五藏所屬同異」云：
「五藏之配五行，舊有兩說。《異義》曰：《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

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是也。及讀《管子．水地》篇，又自有一說曰：

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

主肝，甘主心。是則脾，木也；肺，水也；腎，金也；肝，火也；心，土也。又

與今、古文二說異矣。按：肝膽同居，而膽汁味苦，則謂『苦主肝』者，說誠優

矣。又案：王氏《經義述聞》謂〈月令〉之文，惟《古文尚書》說可以解之，此

亦不必然。古人于聲色臭味之用，每有參差不合者，如《管子．幼官》篇〈中方

圖〉云：聽宮聲。〈東方圖〉云：聽角聲。〈南方圖〉云：聽羽聲。〈西方圖〉云：

聽商聲。〈北方圖〉云：聽徵聲。三方之聲皆合，而南方羽、北方徵獨不合，豈得

云羽當屬火，徵當屬水耶？」《膏蘭室劄記》，收入氏著：《章太炎全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 冊，頁 148–149。又參《膏蘭室劄記》第 472
條「五行傅孝說」，論五行與「孝」的關係，文長不錄（同前，頁 262–263）。

147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三下。

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

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

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

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

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

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

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

自此而從兌兌宮，兌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

也。又自此從於离宮，离，中女也，行則周矣。148

鄭玄的解釋，只提到太一周行九宮的次序，並沒有提到方位，但朱

伯崑據此繪成「九宮圖」，149 其中「太一」居中宮，數為五。其餘八

卦方位分布，則依〈說卦傳〉之說。不過朱說當然也有依據，因為

《乾鑿度》本身即承襲〈說卦傳〉的卦位說；鄭玄注《乾鑿度》，照

道理不會違悖。

無論如何，鄭玄的解釋，描述了一個宇宙活動的過程。這個過

程以「太一」為主體，進行八卦九宮的周遊，可以說是數字觀念的

一種發展。它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漢早期。上古「尚中」思想投射於

天文的結果，認為近於天極中心位置的北極星代表了帝位，故上古

北極星又稱「帝星」。《史記．天官書》說：

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

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

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

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

於斗。150

148 同上注。
149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頁 172。
150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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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仁義禮智信、心肝脾肺腎分配五方，都是出自漢儒的創造。146 

更重要的是，數字方位的觀念，成為宋代《易》圖之學最重要的元

素。劉牧《易數鉤隱圖》的數字方位，就是奠基於《乾鑿度》和鄭

玄的理論（說詳後）。《乾鑿度》說：「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

正四維皆合於十五。」147 鄭玄《注》云：

146 以仁義禮智信配五方，漢儒的說法亦不一。《乾鑿度》記孔子曰「東方爲仁」、「南

方爲禮」、「西方爲義」、「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中央，所以繩

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四上。）

但《春秋繁露．五行之義》：「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蘇

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一，〈五行之義〉，頁 321。）即指水居
北方，木居東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土居中央。同書〈五行相生〉：「東方者

木，農之本。司農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

也。司營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北方者水，執法司寇

也。司寇尚禮」（同前，卷十三，〈五行相生〉，頁 362–365）。以「信」居中央，
以「禮」居北方，以「智」居南方，與《乾鑿度》不同。《白虎通義．性情》稱「五

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

肺者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

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腎所以

智者何？腎者水之精，……北方水，故腎色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

精也。……」（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本，1994
年〕，卷八，〈性情〉，頁 383–385。）以肝屬木、肺屬金、心屬火、腎屬水、脾
屬土而言，則東方為仁，西方為義，南方為禮，均與《乾鑿度》相同，與《繁露》

不盡同；北方為智，中央為信，則與《乾鑿度》相反。章太炎曾指出古代五行與

五臟相配之說，不止一種。太炎《膏蘭室劄記》第 308 條「五藏所屬同異」云：
「五藏之配五行，舊有兩說。《異義》曰：《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

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是也。及讀《管子．水地》篇，又自有一說曰：

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

主肝，甘主心。是則脾，木也；肺，水也；腎，金也；肝，火也；心，土也。又

與今、古文二說異矣。按：肝膽同居，而膽汁味苦，則謂『苦主肝』者，說誠優

矣。又案：王氏《經義述聞》謂〈月令〉之文，惟《古文尚書》說可以解之，此

亦不必然。古人于聲色臭味之用，每有參差不合者，如《管子．幼官》篇〈中方

圖〉云：聽宮聲。〈東方圖〉云：聽角聲。〈南方圖〉云：聽羽聲。〈西方圖〉云：

聽商聲。〈北方圖〉云：聽徵聲。三方之聲皆合，而南方羽、北方徵獨不合，豈得

云羽當屬火，徵當屬水耶？」《膏蘭室劄記》，收入氏著：《章太炎全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 冊，頁 148–149。又參《膏蘭室劄記》第 472
條「五行傅孝說」，論五行與「孝」的關係，文長不錄（同前，頁 262–263）。

147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三下。

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

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

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

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

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

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

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

自此而從兌兌宮，兌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

也。又自此從於离宮，离，中女也，行則周矣。148

鄭玄的解釋，只提到太一周行九宮的次序，並沒有提到方位，但朱

伯崑據此繪成「九宮圖」，149 其中「太一」居中宮，數為五。其餘八

卦方位分布，則依〈說卦傳〉之說。不過朱說當然也有依據，因為

《乾鑿度》本身即承襲〈說卦傳〉的卦位說；鄭玄注《乾鑿度》，照

道理不會違悖。

無論如何，鄭玄的解釋，描述了一個宇宙活動的過程。這個過

程以「太一」為主體，進行八卦九宮的周遊，可以說是數字觀念的

一種發展。它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漢早期。上古「尚中」思想投射於

天文的結果，認為近於天極中心位置的北極星代表了帝位，故上古

北極星又稱「帝星」。《史記．天官書》說：

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

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

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

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

於斗。150

148 同上注。
149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頁 172。
150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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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仁義禮智信、心肝脾肺腎分配五方，都是出自漢儒的創造。146 

更重要的是，數字方位的觀念，成為宋代《易》圖之學最重要的元

素。劉牧《易數鉤隱圖》的數字方位，就是奠基於《乾鑿度》和鄭

玄的理論（說詳後）。《乾鑿度》說：「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

正四維皆合於十五。」147 鄭玄《注》云：

146 以仁義禮智信配五方，漢儒的說法亦不一。《乾鑿度》記孔子曰「東方爲仁」、「南

方爲禮」、「西方爲義」、「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中央，所以繩

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四上。）

但《春秋繁露．五行之義》：「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蘇

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一，〈五行之義〉，頁 321。）即指水居
北方，木居東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土居中央。同書〈五行相生〉：「東方者

木，農之本。司農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

也。司營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北方者水，執法司寇

也。司寇尚禮」（同前，卷十三，〈五行相生〉，頁 362–365）。以「信」居中央，
以「禮」居北方，以「智」居南方，與《乾鑿度》不同。《白虎通義．性情》稱「五

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

肺者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

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腎所以

智者何？腎者水之精，……北方水，故腎色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

精也。……」（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本，1994
年〕，卷八，〈性情〉，頁 383–385。）以肝屬木、肺屬金、心屬火、腎屬水、脾
屬土而言，則東方為仁，西方為義，南方為禮，均與《乾鑿度》相同，與《繁露》

不盡同；北方為智，中央為信，則與《乾鑿度》相反。章太炎曾指出古代五行與

五臟相配之說，不止一種。太炎《膏蘭室劄記》第 308 條「五藏所屬同異」云：
「五藏之配五行，舊有兩說。《異義》曰：《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

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是也。及讀《管子．水地》篇，又自有一說曰：

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

主肝，甘主心。是則脾，木也；肺，水也；腎，金也；肝，火也；心，土也。又

與今、古文二說異矣。按：肝膽同居，而膽汁味苦，則謂『苦主肝』者，說誠優

矣。又案：王氏《經義述聞》謂〈月令〉之文，惟《古文尚書》說可以解之，此

亦不必然。古人于聲色臭味之用，每有參差不合者，如《管子．幼官》篇〈中方

圖〉云：聽宮聲。〈東方圖〉云：聽角聲。〈南方圖〉云：聽羽聲。〈西方圖〉云：

聽商聲。〈北方圖〉云：聽徵聲。三方之聲皆合，而南方羽、北方徵獨不合，豈得

云羽當屬火，徵當屬水耶？」《膏蘭室劄記》，收入氏著：《章太炎全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 冊，頁 148–149。又參《膏蘭室劄記》第 472
條「五行傅孝說」，論五行與「孝」的關係，文長不錄（同前，頁 262–263）。

147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三下。

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

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

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

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

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

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

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

自此而從兌兌宮，兌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

也。又自此從於离宮，离，中女也，行則周矣。148

鄭玄的解釋，只提到太一周行九宮的次序，並沒有提到方位，但朱

伯崑據此繪成「九宮圖」，149 其中「太一」居中宮，數為五。其餘八

卦方位分布，則依〈說卦傳〉之說。不過朱說當然也有依據，因為

《乾鑿度》本身即承襲〈說卦傳〉的卦位說；鄭玄注《乾鑿度》，照

道理不會違悖。

無論如何，鄭玄的解釋，描述了一個宇宙活動的過程。這個過

程以「太一」為主體，進行八卦九宮的周遊，可以說是數字觀念的

一種發展。它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漢早期。上古「尚中」思想投射於

天文的結果，認為近於天極中心位置的北極星代表了帝位，故上古

北極星又稱「帝星」。《史記．天官書》說：

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

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

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

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

於斗。150

148 同上注。
149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頁 172。
150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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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以仁義禮智信、心肝脾肺腎分配五方，都是出自漢儒的創造。146 

更重要的是，數字方位的觀念，成為宋代《易》圖之學最重要的元

素。劉牧《易數鉤隱圖》的數字方位，就是奠基於《乾鑿度》和鄭

玄的理論（說詳後）。《乾鑿度》說：「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

正四維皆合於十五。」147 鄭玄《注》云：

146 以仁義禮智信配五方，漢儒的說法亦不一。《乾鑿度》記孔子曰「東方爲仁」、「南

方爲禮」、「西方爲義」、「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中央，所以繩

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四上。）

但《春秋繁露．五行之義》：「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蘇

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一，〈五行之義〉，頁 321。）即指水居
北方，木居東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土居中央。同書〈五行相生〉：「東方者

木，農之本。司農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

也。司營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北方者水，執法司寇

也。司寇尚禮」（同前，卷十三，〈五行相生〉，頁 362–365）。以「信」居中央，
以「禮」居北方，以「智」居南方，與《乾鑿度》不同。《白虎通義．性情》稱「五

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

肺者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

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腎所以

智者何？腎者水之精，……北方水，故腎色黑。……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

精也。……」（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本，1994
年〕，卷八，〈性情〉，頁 383–385。）以肝屬木、肺屬金、心屬火、腎屬水、脾
屬土而言，則東方為仁，西方為義，南方為禮，均與《乾鑿度》相同，與《繁露》

不盡同；北方為智，中央為信，則與《乾鑿度》相反。章太炎曾指出古代五行與

五臟相配之說，不止一種。太炎《膏蘭室劄記》第 308 條「五藏所屬同異」云：
「五藏之配五行，舊有兩說。《異義》曰：《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

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是也。及讀《管子．水地》篇，又自有一說曰：

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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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今、古文二說異矣。按：肝膽同居，而膽汁味苦，則謂『苦主肝』者，說誠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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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的解釋，只提到太一周行九宮的次序，並沒有提到方位，但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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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同上注。
149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頁 172。
150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頁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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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以北斗七星與地理相對應的思想。「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

四鄉」正足以反映「尚中」意識，與戰國文獻所記五帝分居五方，

黃帝居於中土之說，與「太一居中宮」之說，冥相符合。

回溯數字觀念的發展過程，思想家最初以數字觀念描述空間，

漸漸發展到描述時間，尤其用以描述宇宙的發生的過程。《漢書．律

曆志》引劉歆《三統曆》：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

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

黃鐘爲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爲萬物元

也。151

《易緯乾鑿度》：「易無形埒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

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

爲天，濁重下爲地。」152鄭玄《注》：

「易」，「太易」也。太易變而爲爲一，謂變爲爲「太初」

也；一變而爲爲七，謂變爲爲「太始」也；七變而爲爲九，謂變

爲爲「太素」也，「乃復變爲爲一」。「一變」，誤耳，當爲爲二。

二變而爲爲六，六變而爲爲八，則與上七、九意相協。不言如是

者，謂足相推明耳。153

這是以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分析太易衍生變化的數字

理論。鄭玄對於這個理論最重要的發揮，是用「無」來解釋「太

易」。他用的是宇宙生成論（cosmogony）的四階段論「太易→太初

→太始→太素」來解釋《易緯》。154 他把「九」稱為「太素」，「七」

151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1。
152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二上至二下。
153 同上注。
154 雄按︰以邏輯逆推宇宙原始的理論，是為「宇宙論」；將宇宙論落實，推想逐一階

段的化生過程，是為「宇宙生成論」。

稱為「太始」，「一」稱為「太初」。最後就是「太易」。「太初」是

「一」，但又不是宇宙的初源，那麼它的來源—「太易」（也就是

「易無形埒也」的「易」字）—不就是「零」了嗎？鄭玄的意思，

再清楚不過了。

先秦以迄漢初的宇宙論，對於宇宙的源起與生成，多用正面的

方式描述。即使思想家強調「無」，也將「無」視為一種類似實體

的事物。155 前述《老子》「有生於無」之說即如此。又如《淮南子．

天文》說：

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太始

生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清陽者

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清陽之合專易，濁之凝竭

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156

既云「未形」，卻可以正面描述；既可以正面描述，就很難成為徹

徹底底的「無」。唯至《易緯乾鑿度》卷上「故易始於一」，鄭玄《注》

155 此在先秦時期，《老子》即頗有將「無」描述成實體的痕跡。《老子》第四十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四十二章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四十章，頁 110、第
四十二章，頁 117。

156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三，〈天文〉，頁 165–
166。「太始生虛霩」原作「道始於虛霩」；「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原作「宇
宙生氣，氣有涯垠」，均據《讀書雜志》考證而改。《讀書雜志．淮南內篇弟三》

「太昭、道始於虛霩」條，王引之指出「太昭」當作「太始」，形近而誤。《雜志》

又說：「『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生虛霩』。……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

故改『太始生虛霩』為『道始於虛霩』，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

《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霩』，『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

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一上至一下。雄按：
王說是。馮友蘭說：「道從『虛霩』這種狀態開始（原注：『道始於虛霩』）。由

『虛霩』生出『宇宙』。這以後才有元氣。這是一種『有生於無』的思想的發揮。」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 3冊，第二十九章第三節「《淮南子》關於「氣」
的唯物主義的理論」，頁 141。）馮友蘭似未見《讀書雜志》的考證，以致不知「道
生於虛霩」為「太始生虛霩」之誤；但這一段文字確如馮氏所說，是「有生於無」

思想的發揮。不過《淮南子》所講述的「太始」、「虛霩」等「無」觀念，是一個

實體的「無」，並非抽象概念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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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以北斗七星與地理相對應的思想。「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

四鄉」正足以反映「尚中」意識，與戰國文獻所記五帝分居五方，

黃帝居於中土之說，與「太一居中宮」之說，冥相符合。

回溯數字觀念的發展過程，思想家最初以數字觀念描述空間，

漸漸發展到描述時間，尤其用以描述宇宙的發生的過程。《漢書．律

曆志》引劉歆《三統曆》：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

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

黃鐘爲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爲萬物元

也。151

《易緯乾鑿度》：「易無形埒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

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

爲天，濁重下爲地。」152鄭玄《注》：

「易」，「太易」也。太易變而爲爲一，謂變爲爲「太初」

也；一變而爲爲七，謂變爲爲「太始」也；七變而爲爲九，謂變

爲爲「太素」也，「乃復變爲爲一」。「一變」，誤耳，當爲爲二。

二變而爲爲六，六變而爲爲八，則與上七、九意相協。不言如是

者，謂足相推明耳。153

這是以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分析太易衍生變化的數字

理論。鄭玄對於這個理論最重要的發揮，是用「無」來解釋「太

易」。他用的是宇宙生成論（cosmogony）的四階段論「太易→太初

→太始→太素」來解釋《易緯》。154 他把「九」稱為「太素」，「七」

151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1。
152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二上至二下。
153 同上注。
154 雄按︰以邏輯逆推宇宙原始的理論，是為「宇宙論」；將宇宙論落實，推想逐一階

段的化生過程，是為「宇宙生成論」。

稱為「太始」，「一」稱為「太初」。最後就是「太易」。「太初」是

「一」，但又不是宇宙的初源，那麼它的來源—「太易」（也就是

「易無形埒也」的「易」字）—不就是「零」了嗎？鄭玄的意思，

再清楚不過了。

先秦以迄漢初的宇宙論，對於宇宙的源起與生成，多用正面的

方式描述。即使思想家強調「無」，也將「無」視為一種類似實體

的事物。155 前述《老子》「有生於無」之說即如此。又如《淮南子．

天文》說：

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太始

生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清陽者

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清陽之合專易，濁之凝竭

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156

既云「未形」，卻可以正面描述；既可以正面描述，就很難成為徹

徹底底的「無」。唯至《易緯乾鑿度》卷上「故易始於一」，鄭玄《注》

155 此在先秦時期，《老子》即頗有將「無」描述成實體的痕跡。《老子》第四十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四十二章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四十章，頁 110、第
四十二章，頁 117。

156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三，〈天文〉，頁 165–
166。「太始生虛霩」原作「道始於虛霩」；「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原作「宇
宙生氣，氣有涯垠」，均據《讀書雜志》考證而改。《讀書雜志．淮南內篇弟三》

「太昭、道始於虛霩」條，王引之指出「太昭」當作「太始」，形近而誤。《雜志》

又說：「『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生虛霩』。……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

故改『太始生虛霩』為『道始於虛霩』，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

《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霩』，『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

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一上至一下。雄按：
王說是。馮友蘭說：「道從『虛霩』這種狀態開始（原注：『道始於虛霩』）。由

『虛霩』生出『宇宙』。這以後才有元氣。這是一種『有生於無』的思想的發揮。」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 3冊，第二十九章第三節「《淮南子》關於「氣」
的唯物主義的理論」，頁 141。）馮友蘭似未見《讀書雜志》的考證，以致不知「道
生於虛霩」為「太始生虛霩」之誤；但這一段文字確如馮氏所說，是「有生於無」

思想的發揮。不過《淮南子》所講述的「太始」、「虛霩」等「無」觀念，是一個

實體的「無」，並非抽象概念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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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以北斗七星與地理相對應的思想。「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

四鄉」正足以反映「尚中」意識，與戰國文獻所記五帝分居五方，

黃帝居於中土之說，與「太一居中宮」之說，冥相符合。

回溯數字觀念的發展過程，思想家最初以數字觀念描述空間，

漸漸發展到描述時間，尤其用以描述宇宙的發生的過程。《漢書．律

曆志》引劉歆《三統曆》：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

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

黃鐘爲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爲萬物元

也。151

《易緯乾鑿度》：「易無形埒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

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

爲天，濁重下爲地。」152鄭玄《注》：

「易」，「太易」也。太易變而爲爲一，謂變爲爲「太初」

也；一變而爲爲七，謂變爲爲「太始」也；七變而爲爲九，謂變

爲爲「太素」也，「乃復變爲爲一」。「一變」，誤耳，當爲爲二。

二變而爲爲六，六變而爲爲八，則與上七、九意相協。不言如是

者，謂足相推明耳。153

這是以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分析太易衍生變化的數字

理論。鄭玄對於這個理論最重要的發揮，是用「無」來解釋「太

易」。他用的是宇宙生成論（cosmogony）的四階段論「太易→太初

→太始→太素」來解釋《易緯》。154 他把「九」稱為「太素」，「七」

151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1。
152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二上至二下。
153 同上注。
154 雄按︰以邏輯逆推宇宙原始的理論，是為「宇宙論」；將宇宙論落實，推想逐一階

段的化生過程，是為「宇宙生成論」。

稱為「太始」，「一」稱為「太初」。最後就是「太易」。「太初」是

「一」，但又不是宇宙的初源，那麼它的來源—「太易」（也就是

「易無形埒也」的「易」字）—不就是「零」了嗎？鄭玄的意思，

再清楚不過了。

先秦以迄漢初的宇宙論，對於宇宙的源起與生成，多用正面的

方式描述。即使思想家強調「無」，也將「無」視為一種類似實體

的事物。155 前述《老子》「有生於無」之說即如此。又如《淮南子．

天文》說：

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太始

生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清陽者

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清陽之合專易，濁之凝竭

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156

既云「未形」，卻可以正面描述；既可以正面描述，就很難成為徹

徹底底的「無」。唯至《易緯乾鑿度》卷上「故易始於一」，鄭玄《注》

155 此在先秦時期，《老子》即頗有將「無」描述成實體的痕跡。《老子》第四十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四十二章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四十章，頁 110、第
四十二章，頁 117。

156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三，〈天文〉，頁 165–
166。「太始生虛霩」原作「道始於虛霩」；「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原作「宇
宙生氣，氣有涯垠」，均據《讀書雜志》考證而改。《讀書雜志．淮南內篇弟三》

「太昭、道始於虛霩」條，王引之指出「太昭」當作「太始」，形近而誤。《雜志》

又說：「『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生虛霩』。……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

故改『太始生虛霩』為『道始於虛霩』，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

《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霩』，『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

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一上至一下。雄按：
王說是。馮友蘭說：「道從『虛霩』這種狀態開始（原注：『道始於虛霩』）。由

『虛霩』生出『宇宙』。這以後才有元氣。這是一種『有生於無』的思想的發揮。」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 3冊，第二十九章第三節「《淮南子》關於「氣」
的唯物主義的理論」，頁 141。）馮友蘭似未見《讀書雜志》的考證，以致不知「道
生於虛霩」為「太始生虛霩」之誤；但這一段文字確如馮氏所說，是「有生於無」

思想的發揮。不過《淮南子》所講述的「太始」、「虛霩」等「無」觀念，是一個

實體的「無」，並非抽象概念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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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以北斗七星與地理相對應的思想。「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

四鄉」正足以反映「尚中」意識，與戰國文獻所記五帝分居五方，

黃帝居於中土之說，與「太一居中宮」之說，冥相符合。

回溯數字觀念的發展過程，思想家最初以數字觀念描述空間，

漸漸發展到描述時間，尤其用以描述宇宙的發生的過程。《漢書．律

曆志》引劉歆《三統曆》：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

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

黃鐘爲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爲萬物元

也。151

《易緯乾鑿度》：「易無形埒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

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

爲天，濁重下爲地。」152鄭玄《注》：

「易」，「太易」也。太易變而爲爲一，謂變爲爲「太初」

也；一變而爲爲七，謂變爲爲「太始」也；七變而爲爲九，謂變

爲爲「太素」也，「乃復變爲爲一」。「一變」，誤耳，當爲爲二。

二變而爲爲六，六變而爲爲八，則與上七、九意相協。不言如是

者，謂足相推明耳。153

這是以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分析太易衍生變化的數字

理論。鄭玄對於這個理論最重要的發揮，是用「無」來解釋「太

易」。他用的是宇宙生成論（cosmogony）的四階段論「太易→太初

→太始→太素」來解釋《易緯》。154 他把「九」稱為「太素」，「七」

151 《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頁 961。
152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下，頁二上至二下。
153 同上注。
154 雄按︰以邏輯逆推宇宙原始的理論，是為「宇宙論」；將宇宙論落實，推想逐一階

段的化生過程，是為「宇宙生成論」。

稱為「太始」，「一」稱為「太初」。最後就是「太易」。「太初」是

「一」，但又不是宇宙的初源，那麼它的來源—「太易」（也就是

「易無形埒也」的「易」字）—不就是「零」了嗎？鄭玄的意思，

再清楚不過了。

先秦以迄漢初的宇宙論，對於宇宙的源起與生成，多用正面的

方式描述。即使思想家強調「無」，也將「無」視為一種類似實體

的事物。155 前述《老子》「有生於無」之說即如此。又如《淮南子．

天文》說：

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太始

生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清陽者

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清陽之合專易，濁之凝竭

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156

既云「未形」，卻可以正面描述；既可以正面描述，就很難成為徹

徹底底的「無」。唯至《易緯乾鑿度》卷上「故易始於一」，鄭玄《注》

155 此在先秦時期，《老子》即頗有將「無」描述成實體的痕跡。《老子》第四十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第四十二章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第四十章，頁 110、第
四十二章，頁 117。

156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三，〈天文〉，頁 165–
166。「太始生虛霩」原作「道始於虛霩」；「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原作「宇
宙生氣，氣有涯垠」，均據《讀書雜志》考證而改。《讀書雜志．淮南內篇弟三》

「太昭、道始於虛霩」條，王引之指出「太昭」當作「太始」，形近而誤。《雜志》

又說：「『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生虛霩』。……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

故改『太始生虛霩』為『道始於虛霩』，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

《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霩』，『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

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一上至一下。雄按：
王說是。馮友蘭說：「道從『虛霩』這種狀態開始（原注：『道始於虛霩』）。由

『虛霩』生出『宇宙』。這以後才有元氣。這是一種『有生於無』的思想的發揮。」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 3冊，第二十九章第三節「《淮南子》關於「氣」
的唯物主義的理論」，頁 141。）馮友蘭似未見《讀書雜志》的考證，以致不知「道
生於虛霩」為「太始生虛霩」之誤；但這一段文字確如馮氏所說，是「有生於無」

思想的發揮。不過《淮南子》所講述的「太始」、「虛霩」等「無」觀念，是一個

實體的「無」，並非抽象概念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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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易本无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157 「易无形畔」鄭

玄《注》說：「此明太易无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繫》

曰：「易无體」，此之謂也。」158 對於「太易者，未見氣也」，鄭玄

如此解釋：「以其寂然无物，故名之爲太易。」159 「易變而爲一」句

下鄭玄說：「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氣之所生也。」160 

「一變而爲七」句下鄭玄說：「七主南方，陽氣壯盛之始也，萬物皆

形見焉。此則太始，氣之所生者也。」161 「七變而爲九」句下鄭玄

說：「西方陽氣所終究之始也。此則太素，氣之所生也。」162 「九者，

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句下鄭《注》說：「此一則元氣形見而

未分者。夫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后化生，一之形氣也。」163 「太

初者，氣之始也。」鄭《注》說：「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无

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164 鄭玄所說

的「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就是說「太易」是超越於人類感

官認知的層次的「無」的狀態。這樣的描述，和《淮南子》對「太昭」

的描述相比較，更貼近一個絕對而超越經驗界的「無」。「有理未形」

四字，也更貼切地講出一個超越於形質世界的「理」。當然這句話

太簡單。「理」的本質是甚麼？是不是一個絕對抽象而普遍的本源，

抑或只是沒有形體的實質存有，其實還是不清楚的。然而，從「太

易」演變到「太初」，可以確定是從「無」演生為「一」（氣漸生之始，

鄭玄形容為「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從「太初」演變到「太始」

（陽氣壯盛、自北方始、居坎位、天象形見之所本始），是由「一」

演生為「七」；從「太始」演變到「太素」（陽氣終究於西方、居兌

位、地質之所本始），是由「七」演生為「九」。這樣的解釋有兩方

面值得我們注意：

157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八下。
158 同上注，頁四下至五上。
159 同上注，頁四下。
160 同上注，頁五上。
161 同上注。
162 同上注。
163 同上注。
164 同上注，頁四下。

其一、「太易」近乎「零」的觀念，而「零」的觀念在古代中國

文明是不存在的。中國思想史上的數字觀念一大特點，是預設一個

存有的世界，亦即形質的世界。如果借用理學家理無形跡，氣有形

跡的講法，數字觀念有效地說明了宇宙和世界氣化流行的過程和原

理，但對於「無形跡」之「理」，卻無法加以說明。主要原因之一，

是中國思想史上的數字觀念思想只有一、二、三、四以迄千百萬，

卻一直沒有「零」。而今鄭玄提出「有理未形」、「虛豁寂寞」、「不

可以視聽尋」，雖然算不上顯豁的「零」的觀念，已經隱約指出了

一個超越於形質，甚至超越於「氣」的絕對的概念的「無」—近乎

「零」。如果說荀子用「虛壹而靜」（〈解蔽〉）來描述「心」是明顯

受到老子的啟發，鄭玄用「虛豁寂寞」描述「太易」的「寂然無物」

也近似接受了《老子》「有生於無」之說。其二，數字觀念不再只是

處理「空間」（亦即方位）的問題，也處理了「時間」的問題，亦即

宇宙萬物生命原始的過程。從「虛豁寂寞」的「太易」，到一、七、

九。165

五、劉牧《易數鉤隱圖》的數字世界

北宋《易》家鮮少純粹用「數」論《易》。朱伯崑《易學哲學史》

以為邵雍是數學派，實則邵雍「元、會、運、世、年」（三十年為一

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的理論體系，

多承自先秦，166 更多是參考劉歆《三統曆》而有所改造。相比之下，

劉牧《易數鉤隱圖》異於眾論，認為「數」是一切形象事理的根本，

才是徹底的數學派。〈易數鉤隱圖序〉說：

165 或說鄭玄不過發揮《乾鑿度》的思想而已，實則不然。《易緯乾鑿度》稱：「故易
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於四，盛於五，終於上。」此依《易》卦六爻自下

而上而言，與其注「易始於一」說「易本无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一

致（卷上，頁八下至九上）。

166 如十二會之說，可上溯《左傳》。《左傳》昭公七年記晉侯問伯瑕「何謂辰」，伯
瑕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杜預《注》：「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杜

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四，頁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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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易本无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157 「易无形畔」鄭

玄《注》說：「此明太易无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繫》

曰：「易无體」，此之謂也。」158 對於「太易者，未見氣也」，鄭玄

如此解釋：「以其寂然无物，故名之爲太易。」159 「易變而爲一」句

下鄭玄說：「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氣之所生也。」160 

「一變而爲七」句下鄭玄說：「七主南方，陽氣壯盛之始也，萬物皆

形見焉。此則太始，氣之所生者也。」161 「七變而爲九」句下鄭玄

說：「西方陽氣所終究之始也。此則太素，氣之所生也。」162 「九者，

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句下鄭《注》說：「此一則元氣形見而

未分者。夫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后化生，一之形氣也。」163 「太

初者，氣之始也。」鄭《注》說：「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无

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164 鄭玄所說

的「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就是說「太易」是超越於人類感

官認知的層次的「無」的狀態。這樣的描述，和《淮南子》對「太昭」

的描述相比較，更貼近一個絕對而超越經驗界的「無」。「有理未形」

四字，也更貼切地講出一個超越於形質世界的「理」。當然這句話

太簡單。「理」的本質是甚麼？是不是一個絕對抽象而普遍的本源，

抑或只是沒有形體的實質存有，其實還是不清楚的。然而，從「太

易」演變到「太初」，可以確定是從「無」演生為「一」（氣漸生之始，

鄭玄形容為「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從「太初」演變到「太始」

（陽氣壯盛、自北方始、居坎位、天象形見之所本始），是由「一」

演生為「七」；從「太始」演變到「太素」（陽氣終究於西方、居兌

位、地質之所本始），是由「七」演生為「九」。這樣的解釋有兩方

面值得我們注意：

157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卷上，頁八下。
158 同上注，頁四下至五上。
159 同上注，頁四下。
160 同上注，頁五上。
161 同上注。
162 同上注。
163 同上注。
164 同上注，頁四下。

其一、「太易」近乎「零」的觀念，而「零」的觀念在古代中國

文明是不存在的。中國思想史上的數字觀念一大特點，是預設一個

存有的世界，亦即形質的世界。如果借用理學家理無形跡，氣有形

跡的講法，數字觀念有效地說明了宇宙和世界氣化流行的過程和原

理，但對於「無形跡」之「理」，卻無法加以說明。主要原因之一，

是中國思想史上的數字觀念思想只有一、二、三、四以迄千百萬，

卻一直沒有「零」。而今鄭玄提出「有理未形」、「虛豁寂寞」、「不

可以視聽尋」，雖然算不上顯豁的「零」的觀念，已經隱約指出了

一個超越於形質，甚至超越於「氣」的絕對的概念的「無」—近乎

「零」。如果說荀子用「虛壹而靜」（〈解蔽〉）來描述「心」是明顯

受到老子的啟發，鄭玄用「虛豁寂寞」描述「太易」的「寂然無物」

也近似接受了《老子》「有生於無」之說。其二，數字觀念不再只是

處理「空間」（亦即方位）的問題，也處理了「時間」的問題，亦即

宇宙萬物生命原始的過程。從「虛豁寂寞」的「太易」，到一、七、

九。165

五、劉牧《易數鉤隱圖》的數字世界

北宋《易》家鮮少純粹用「數」論《易》。朱伯崑《易學哲學史》

以為邵雍是數學派，實則邵雍「元、會、運、世、年」（三十年為一

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的理論體系，

多承自先秦，166 更多是參考劉歆《三統曆》而有所改造。相比之下，

劉牧《易數鉤隱圖》異於眾論，認為「數」是一切形象事理的根本，

才是徹底的數學派。〈易數鉤隱圖序〉說：

165 或說鄭玄不過發揮《乾鑿度》的思想而已，實則不然。《易緯乾鑿度》稱：「故易
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於四，盛於五，終於上。」此依《易》卦六爻自下

而上而言，與其注「易始於一」說「易本无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一

致（卷上，頁八下至九上）。

166 如十二會之說，可上溯《左傳》。《左傳》昭公七年記晉侯問伯瑕「何謂辰」，伯
瑕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杜預《注》：「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杜

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四，頁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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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易本无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157 「易无形畔」鄭

玄《注》說：「此明太易无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繫》

曰：「易无體」，此之謂也。」158 對於「太易者，未見氣也」，鄭玄

如此解釋：「以其寂然无物，故名之爲太易。」159 「易變而爲一」句

下鄭玄說：「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氣之所生也。」160 

「一變而爲七」句下鄭玄說：「七主南方，陽氣壯盛之始也，萬物皆

形見焉。此則太始，氣之所生者也。」161 「七變而爲九」句下鄭玄

說：「西方陽氣所終究之始也。此則太素，氣之所生也。」162 「九者，

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句下鄭《注》說：「此一則元氣形見而

未分者。夫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后化生，一之形氣也。」163 「太

初者，氣之始也。」鄭《注》說：「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无

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164 鄭玄所說

的「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就是說「太易」是超越於人類感

官認知的層次的「無」的狀態。這樣的描述，和《淮南子》對「太昭」

的描述相比較，更貼近一個絕對而超越經驗界的「無」。「有理未形」

四字，也更貼切地講出一個超越於形質世界的「理」。當然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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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卷上，頁八下至九上）。

166 如十二會之說，可上溯《左傳》。《左傳》昭公七年記晉侯問伯瑕「何謂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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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易本无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157 「易无形畔」鄭

玄《注》說：「此明太易无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繫》

曰：「易无體」，此之謂也。」158 對於「太易者，未見氣也」，鄭玄

如此解釋：「以其寂然无物，故名之爲太易。」159 「易變而爲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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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句下鄭《注》說：「此一則元氣形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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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者，氣之始也。」鄭《注》說：「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无

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164 鄭玄所說

的「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就是說「太易」是超越於人類感

官認知的層次的「無」的狀態。這樣的描述，和《淮南子》對「太昭」

的描述相比較，更貼近一個絕對而超越經驗界的「無」。「有理未形」

四字，也更貼切地講出一個超越於形質世界的「理」。當然這句話

太簡單。「理」的本質是甚麼？是不是一個絕對抽象而普遍的本源，

抑或只是沒有形體的實質存有，其實還是不清楚的。然而，從「太

易」演變到「太初」，可以確定是從「無」演生為「一」（氣漸生之始，

鄭玄形容為「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從「太初」演變到「太始」

（陽氣壯盛、自北方始、居坎位、天象形見之所本始），是由「一」

演生為「七」；從「太始」演變到「太素」（陽氣終究於西方、居兌

位、地質之所本始），是由「七」演生為「九」。這樣的解釋有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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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

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捨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

由之宗矣。是故仲尼贊《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明

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爲爲書，必極數以知其

本也。167

劉牧所講的「形」，指一切具體的、有形之物；「象」指剛柔、往來

的抽象之事；「數」即指數字。這是說，「數」是根本，有數始有象，

有象始有形。故劉牧不承認「五行」中的金木水火為四象的說法，

他說：

孔氏《疏》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故云兩儀生

四象，土則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別，惟云四象也。」且金

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爲爲象哉？孔氏失之遠矣。168

有形的「金木水火」不得為「象」，可見劉牧觀念中「象」就是抽象。

數字是抽象的，所以唯有「數」才能顯豁地指出形上世界的演化過

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是所謂「生數」，〈繫辭傳〉所記天地之數，

即係記天地演化過程的數字紀錄。他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

地六而上謂之道也，地六而下謂之器也。謂天一地二天三

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體，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也。169

至於「五」，即〈繫辭傳〉及劉牧所謂「天五」（雄按：即漢唐儒者

167 劉牧：《易數鉤隱圖》，據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原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
主編：《無求備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 143冊，頁一上。

168 同上注，卷上，頁六下。
169 同上注，卷中，頁十一下至十二上。

所謂「土數」），上不在生數之中，下不入成數之列，是使「生數」

轉化成為「成數」的關鍵之數。他說：

天五運乎變化，上駕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數也；

下駕地二，上生天七，火之數也；右駕天三，左生地八，

木之數也；左駕地四，右生天九，金之數也。地十應五而

居中，土之數也。此則已著乎形數，故曰「形而下者謂之

器」。170

由一至十相加，而得五十五，即劉牧所謂「天地五十有五之數」。

試看「天地之數圖」︰

圖 2 天地之數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十一上）

《易數鉤隱圖》說：「內十五，天地之用，九六之數也。兼五行之數

四十，合而為五十有五，備天地之數也。」171 雄按：「太極」為天

地之體；生數「一」、「二」、「三」、「四」及土數「五」相加，得

「十五」，是「天地之用」，亦係用九用六、九六相加的結果。「五行

之數四十」，即成數「六」、「七」、「八」、「九」及五行之成數「十」

170 同上注，卷中，頁十二上。
171 同上注，卷上，頁十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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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

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捨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

由之宗矣。是故仲尼贊《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明

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爲爲書，必極數以知其

本也。167

劉牧所講的「形」，指一切具體的、有形之物；「象」指剛柔、往來

的抽象之事；「數」即指數字。這是說，「數」是根本，有數始有象，

有象始有形。故劉牧不承認「五行」中的金木水火為四象的說法，

他說：

孔氏《疏》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故云兩儀生

四象，土則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別，惟云四象也。」且金

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爲爲象哉？孔氏失之遠矣。168

有形的「金木水火」不得為「象」，可見劉牧觀念中「象」就是抽象。

數字是抽象的，所以唯有「數」才能顯豁地指出形上世界的演化過

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是所謂「生數」，〈繫辭傳〉所記天地之數，

即係記天地演化過程的數字紀錄。他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

地六而上謂之道也，地六而下謂之器也。謂天一地二天三

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體，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也。169

至於「五」，即〈繫辭傳〉及劉牧所謂「天五」（雄按：即漢唐儒者

167 劉牧：《易數鉤隱圖》，據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原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
主編：《無求備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 143冊，頁一上。

168 同上注，卷上，頁六下。
169 同上注，卷中，頁十一下至十二上。

所謂「土數」），上不在生數之中，下不入成數之列，是使「生數」

轉化成為「成數」的關鍵之數。他說：

天五運乎變化，上駕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數也；

下駕地二，上生天七，火之數也；右駕天三，左生地八，

木之數也；左駕地四，右生天九，金之數也。地十應五而

居中，土之數也。此則已著乎形數，故曰「形而下者謂之

器」。170

由一至十相加，而得五十五，即劉牧所謂「天地五十有五之數」。

試看「天地之數圖」︰

圖 2 天地之數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十一上）

《易數鉤隱圖》說：「內十五，天地之用，九六之數也。兼五行之數

四十，合而為五十有五，備天地之數也。」171 雄按：「太極」為天

地之體；生數「一」、「二」、「三」、「四」及土數「五」相加，得

「十五」，是「天地之用」，亦係用九用六、九六相加的結果。「五行

之數四十」，即成數「六」、「七」、「八」、「九」及五行之成數「十」

170 同上注，卷中，頁十二上。
171 同上注，卷上，頁十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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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

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捨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

由之宗矣。是故仲尼贊《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明

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爲爲書，必極數以知其

本也。167

劉牧所講的「形」，指一切具體的、有形之物；「象」指剛柔、往來

的抽象之事；「數」即指數字。這是說，「數」是根本，有數始有象，

有象始有形。故劉牧不承認「五行」中的金木水火為四象的說法，

他說：

孔氏《疏》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故云兩儀生

四象，土則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別，惟云四象也。」且金

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爲爲象哉？孔氏失之遠矣。168

有形的「金木水火」不得為「象」，可見劉牧觀念中「象」就是抽象。

數字是抽象的，所以唯有「數」才能顯豁地指出形上世界的演化過

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是所謂「生數」，〈繫辭傳〉所記天地之數，

即係記天地演化過程的數字紀錄。他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

地六而上謂之道也，地六而下謂之器也。謂天一地二天三

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體，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也。169

至於「五」，即〈繫辭傳〉及劉牧所謂「天五」（雄按：即漢唐儒者

167 劉牧：《易數鉤隱圖》，據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原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
主編：《無求備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 143冊，頁一上。

168 同上注，卷上，頁六下。
169 同上注，卷中，頁十一下至十二上。

所謂「土數」），上不在生數之中，下不入成數之列，是使「生數」

轉化成為「成數」的關鍵之數。他說：

天五運乎變化，上駕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數也；

下駕地二，上生天七，火之數也；右駕天三，左生地八，

木之數也；左駕地四，右生天九，金之數也。地十應五而

居中，土之數也。此則已著乎形數，故曰「形而下者謂之

器」。170

由一至十相加，而得五十五，即劉牧所謂「天地五十有五之數」。

試看「天地之數圖」︰

圖 2 天地之數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十一上）

《易數鉤隱圖》說：「內十五，天地之用，九六之數也。兼五行之數

四十，合而為五十有五，備天地之數也。」171 雄按：「太極」為天

地之體；生數「一」、「二」、「三」、「四」及土數「五」相加，得

「十五」，是「天地之用」，亦係用九用六、九六相加的結果。「五行

之數四十」，即成數「六」、「七」、「八」、「九」及五行之成數「十」

170 同上注，卷中，頁十二上。
171 同上注，卷上，頁十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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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

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捨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

由之宗矣。是故仲尼贊《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明

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爲爲書，必極數以知其

本也。167

劉牧所講的「形」，指一切具體的、有形之物；「象」指剛柔、往來

的抽象之事；「數」即指數字。這是說，「數」是根本，有數始有象，

有象始有形。故劉牧不承認「五行」中的金木水火為四象的說法，

他說：

孔氏《疏》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故云兩儀生

四象，土則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別，惟云四象也。」且金

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爲爲象哉？孔氏失之遠矣。168

有形的「金木水火」不得為「象」，可見劉牧觀念中「象」就是抽象。

數字是抽象的，所以唯有「數」才能顯豁地指出形上世界的演化過

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是所謂「生數」，〈繫辭傳〉所記天地之數，

即係記天地演化過程的數字紀錄。他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

地六而上謂之道也，地六而下謂之器也。謂天一地二天三

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體，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也。169

至於「五」，即〈繫辭傳〉及劉牧所謂「天五」（雄按：即漢唐儒者

167 劉牧：《易數鉤隱圖》，據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原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
主編：《無求備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 143冊，頁一上。

168 同上注，卷上，頁六下。
169 同上注，卷中，頁十一下至十二上。

所謂「土數」），上不在生數之中，下不入成數之列，是使「生數」

轉化成為「成數」的關鍵之數。他說：

天五運乎變化，上駕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數也；

下駕地二，上生天七，火之數也；右駕天三，左生地八，

木之數也；左駕地四，右生天九，金之數也。地十應五而

居中，土之數也。此則已著乎形數，故曰「形而下者謂之

器」。170

由一至十相加，而得五十五，即劉牧所謂「天地五十有五之數」。

試看「天地之數圖」︰

圖 2 天地之數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十一上）

《易數鉤隱圖》說：「內十五，天地之用，九六之數也。兼五行之數

四十，合而為五十有五，備天地之數也。」171 雄按：「太極」為天

地之體；生數「一」、「二」、「三」、「四」及土數「五」相加，得

「十五」，是「天地之用」，亦係用九用六、九六相加的結果。「五行

之數四十」，即成數「六」、「七」、「八」、「九」及五行之成數「十」

170 同上注，卷中，頁十二上。
171 同上注，卷上，頁十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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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加而成。「五十五」之數，是劉牧理論的代表性之所在。172

劉牧論「四象」，亦依「數」與「象」，加以區分。即認為有二

義：「且夫「四象」者，其義有二：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

「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173 一種是「兩儀所生之四象」（或稱

生八卦之四象），亦即以「數」為本的「象」：

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象謂爻卦之

象也。174

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

夫七八九六，乃少陰少陽老陰老陽之位，生八卦之四

象，非《易》所以示四象也。

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變化，上下交

易，四象備其成數，而後能生八卦矣。於是乎坎離震兌兌，

居四象之正位。175

第二種是「所以示之四象」：

所謂「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若〈繫辭〉云「吉凶者，

失得之象」，一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二也；「變化

者，進退之象」，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176

172 朱震〈漢上易傳表〉：「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
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

牧。……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朱震：《漢上易傳．漢上易傳表》，收入《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1 冊，頁一上至一
下。雷思齊《易圖通變》謂龍圖：「流傳未遠，知者亦鮮。自圖南五傳而至劉牧長

民乃增至五十五圖，名以『鉤隱』。師友自相推許，更為唱述。」雷思齊：《易圖

通變》，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粵東書局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主編：《無求備
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 143冊，卷五，頁三上。

173 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七上至七下。
174 同上注，頁七下。
175 同上注，頁七上至七下。
176 同上注，頁七下。

綜合起來看，劉牧的數字理論的基本概念，雖亦頗有本於漢儒舊

說，但漢儒只提出數字的方法，或混合聲訓的方法（如「九之為言

究也」之類）提出簡單的宇宙演變。劉牧則有全新的創造，就是以

一至於十的數字來建立其形上學理論。首先，他以陰陽二氣交感為

「太極」︰

圖 3 太極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一上）

《易數鉤隱圖》：「太極無數與象。今以二儀之氣混而爲一以畫之，蓋

欲明二儀所從而生也。」177 如前所述，數字觀念系統的限制之一，

是適合講述形質的世界，而不適合講述超越形質層次的理念，這是

中國數字觀念沒有「零」的主因。劉牧亦不例外地受到這種限制的

規範。因此，依劉牧所論，「太極無數與象」，那「太極」就不是

「一」，不是「一」，依理說就是「零」；但既然劉牧又「以二儀之氣

混而為一以畫之」，既可以混而為一以畫，則又不應該是「零」。178 

事實上劉牧又說：

太極者，元炁混而爲爲一之時也。其炁已兆，非无之

謂。⋯⋯今質以聖人之辭，且「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177 同上注，頁一上。
178 如劉牧在《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中說：「聖人无中得象，象外生意。於是乎布

畫而成卦，營策以重爻。」（頁三上。）「无中得象」，又顯示他頗有貴「無」的

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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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加而成。「五十五」之數，是劉牧理論的代表性之所在。172

劉牧論「四象」，亦依「數」與「象」，加以區分。即認為有二

義：「且夫「四象」者，其義有二：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

「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173 一種是「兩儀所生之四象」（或稱

生八卦之四象），亦即以「數」為本的「象」：

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象謂爻卦之

象也。174

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

夫七八九六，乃少陰少陽老陰老陽之位，生八卦之四

象，非《易》所以示四象也。

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變化，上下交

易，四象備其成數，而後能生八卦矣。於是乎坎離震兌兌，

居四象之正位。175

第二種是「所以示之四象」：

所謂「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若〈繫辭〉云「吉凶者，

失得之象」，一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二也；「變化

者，進退之象」，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176

172 朱震〈漢上易傳表〉：「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
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

牧。……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朱震：《漢上易傳．漢上易傳表》，收入《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1 冊，頁一上至一
下。雷思齊《易圖通變》謂龍圖：「流傳未遠，知者亦鮮。自圖南五傳而至劉牧長

民乃增至五十五圖，名以『鉤隱』。師友自相推許，更為唱述。」雷思齊：《易圖

通變》，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粵東書局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主編：《無求備
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 143冊，卷五，頁三上。

173 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七上至七下。
174 同上注，頁七下。
175 同上注，頁七上至七下。
176 同上注，頁七下。

綜合起來看，劉牧的數字理論的基本概念，雖亦頗有本於漢儒舊

說，但漢儒只提出數字的方法，或混合聲訓的方法（如「九之為言

究也」之類）提出簡單的宇宙演變。劉牧則有全新的創造，就是以

一至於十的數字來建立其形上學理論。首先，他以陰陽二氣交感為

「太極」︰

圖 3 太極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一上）

《易數鉤隱圖》：「太極無數與象。今以二儀之氣混而爲一以畫之，蓋

欲明二儀所從而生也。」177 如前所述，數字觀念系統的限制之一，

是適合講述形質的世界，而不適合講述超越形質層次的理念，這是

中國數字觀念沒有「零」的主因。劉牧亦不例外地受到這種限制的

規範。因此，依劉牧所論，「太極無數與象」，那「太極」就不是

「一」，不是「一」，依理說就是「零」；但既然劉牧又「以二儀之氣

混而為一以畫之」，既可以混而為一以畫，則又不應該是「零」。178 

事實上劉牧又說：

太極者，元炁混而爲爲一之時也。其炁已兆，非无之

謂。⋯⋯今質以聖人之辭，且「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177 同上注，頁一上。
178 如劉牧在《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中說：「聖人无中得象，象外生意。於是乎布

畫而成卦，營策以重爻。」（頁三上。）「无中得象」，又顯示他頗有貴「無」的

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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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加而成。「五十五」之數，是劉牧理論的代表性之所在。172

劉牧論「四象」，亦依「數」與「象」，加以區分。即認為有二

義：「且夫「四象」者，其義有二：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

「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173 一種是「兩儀所生之四象」（或稱

生八卦之四象），亦即以「數」為本的「象」：

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象謂爻卦之

象也。174

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

夫七八九六，乃少陰少陽老陰老陽之位，生八卦之四

象，非《易》所以示四象也。

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變化，上下交

易，四象備其成數，而後能生八卦矣。於是乎坎離震兌兌，

居四象之正位。175

第二種是「所以示之四象」：

所謂「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若〈繫辭〉云「吉凶者，

失得之象」，一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二也；「變化

者，進退之象」，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176

172 朱震〈漢上易傳表〉：「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
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

牧。……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朱震：《漢上易傳．漢上易傳表》，收入《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1 冊，頁一上至一
下。雷思齊《易圖通變》謂龍圖：「流傳未遠，知者亦鮮。自圖南五傳而至劉牧長

民乃增至五十五圖，名以『鉤隱』。師友自相推許，更為唱述。」雷思齊：《易圖

通變》，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粵東書局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主編：《無求備
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 143冊，卷五，頁三上。

173 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七上至七下。
174 同上注，頁七下。
175 同上注，頁七上至七下。
176 同上注，頁七下。

綜合起來看，劉牧的數字理論的基本概念，雖亦頗有本於漢儒舊

說，但漢儒只提出數字的方法，或混合聲訓的方法（如「九之為言

究也」之類）提出簡單的宇宙演變。劉牧則有全新的創造，就是以

一至於十的數字來建立其形上學理論。首先，他以陰陽二氣交感為

「太極」︰

圖 3 太極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一上）

《易數鉤隱圖》：「太極無數與象。今以二儀之氣混而爲一以畫之，蓋

欲明二儀所從而生也。」177 如前所述，數字觀念系統的限制之一，

是適合講述形質的世界，而不適合講述超越形質層次的理念，這是

中國數字觀念沒有「零」的主因。劉牧亦不例外地受到這種限制的

規範。因此，依劉牧所論，「太極無數與象」，那「太極」就不是

「一」，不是「一」，依理說就是「零」；但既然劉牧又「以二儀之氣

混而為一以畫之」，既可以混而為一以畫，則又不應該是「零」。178 

事實上劉牧又說：

太極者，元炁混而爲爲一之時也。其炁已兆，非无之

謂。⋯⋯今質以聖人之辭，且「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177 同上注，頁一上。
178 如劉牧在《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中說：「聖人无中得象，象外生意。於是乎布

畫而成卦，營策以重爻。」（頁三上。）「无中得象」，又顯示他頗有貴「無」的

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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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加而成。「五十五」之數，是劉牧理論的代表性之所在。172

劉牧論「四象」，亦依「數」與「象」，加以區分。即認為有二

義：「且夫「四象」者，其義有二：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

「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173 一種是「兩儀所生之四象」（或稱

生八卦之四象），亦即以「數」為本的「象」：

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象謂爻卦之

象也。174

上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

夫七八九六，乃少陰少陽老陰老陽之位，生八卦之四

象，非《易》所以示四象也。

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變化，上下交

易，四象備其成數，而後能生八卦矣。於是乎坎離震兌兌，

居四象之正位。175

第二種是「所以示之四象」：

所謂「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若〈繫辭〉云「吉凶者，

失得之象」，一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二也；「變化

者，進退之象」，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176

172 朱震〈漢上易傳表〉：「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
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

牧。……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朱震：《漢上易傳．漢上易傳表》，收入《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1 冊，頁一上至一
下。雷思齊《易圖通變》謂龍圖：「流傳未遠，知者亦鮮。自圖南五傳而至劉牧長

民乃增至五十五圖，名以『鉤隱』。師友自相推許，更為唱述。」雷思齊：《易圖

通變》，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粵東書局刊本影印，收入嚴靈峰主編：《無求備
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 143冊，卷五，頁三上。

173 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七上至七下。
174 同上注，頁七下。
175 同上注，頁七上至七下。
176 同上注，頁七下。

綜合起來看，劉牧的數字理論的基本概念，雖亦頗有本於漢儒舊

說，但漢儒只提出數字的方法，或混合聲訓的方法（如「九之為言

究也」之類）提出簡單的宇宙演變。劉牧則有全新的創造，就是以

一至於十的數字來建立其形上學理論。首先，他以陰陽二氣交感為

「太極」︰

圖 3 太極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一上）

《易數鉤隱圖》：「太極無數與象。今以二儀之氣混而爲一以畫之，蓋

欲明二儀所從而生也。」177 如前所述，數字觀念系統的限制之一，

是適合講述形質的世界，而不適合講述超越形質層次的理念，這是

中國數字觀念沒有「零」的主因。劉牧亦不例外地受到這種限制的

規範。因此，依劉牧所論，「太極無數與象」，那「太極」就不是

「一」，不是「一」，依理說就是「零」；但既然劉牧又「以二儀之氣

混而為一以畫之」，既可以混而為一以畫，則又不應該是「零」。178 

事實上劉牧又說：

太極者，元炁混而爲爲一之時也。其炁已兆，非无之

謂。⋯⋯今質以聖人之辭，且「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177 同上注，頁一上。
178 如劉牧在《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中說：「聖人无中得象，象外生意。於是乎布

畫而成卦，營策以重爻。」（頁三上。）「无中得象」，又顯示他頗有貴「無」的

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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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既言有，則非无之謂也。不其然乎？ 179

劉牧明確地強調，「太極」是「其炁已兆」，因此不是「无」。「太極」

既不是「无」，那就必然是「一」，豈能用「無數與象」來描述呢？

此可見劉牧尚有未能自圓融之處。又論「太極生兩儀」：

太極者，一氣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爲一，一

氣所判，是曰兩儀。⋯⋯若二氣交則天一下而生水，地二

上而生火。此則形之始也。五行既備，而生動植焉，所謂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則知兩儀乃天地之象，天地乃

兩儀之體爾。今畫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畫地右

動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分而各其處者，蓋明上下未交

之象也。180

圖 4 太極生兩儀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一下）

「天左旋」、「地右動」講的是自然現象。假設我們晚上站立於北半

球地面，面朝北方，望見整個星空圍繞軸心（北極星）由東（右方）

升起，向西（左方）降下，如時鐘轉動，太陽和月亮也是東升西落。

這是所謂「天左旋」。相對於「天」，「地」彷彿由西（左方）升起，

179 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十四下。
180 同上注，頁一下至二上。

向東（右方）旋轉沒入，這是所謂「地右動」（注意︰除了金星以

外，地球和所有太陽系內行星相同，都是以逆時針自轉）。不過《周

髀》認為「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意思是：日月其實是自西向東

行的，只不過速度遠較「天」為慢，所以「天」向西轉了，日月行

速趕不上，看起來就變成向西邊隱沒。這是所謂「蟻行磨石之上，

磨疾而蟻遲」。這種理解不符自然之理，但反映了古人觀測天文時

的想像。181

劉牧布列數字，認為天一居北、天三居東、地二居南、地四居

西，反映了天地的「上下未交之象」。他的思想不能落實於自然觀

測，只能說是一種哲理性的解釋。

劉牧受漢儒數字觀念的啟示，進一步以數字觀念建立形上理

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太極」究竟是「理」抑或為「氣」的

問題。而根據上述的分析，劉牧雖然說「太極無數與象」，但他既

說「其炁已兆」，又以「二儀混而為一」來畫「太極」，那就明確地

顯示劉牧所持的是一種氣化宇宙論。

簡而言之，劉牧認為「數」的成長，既反映了宇宙演化的過

程，也是萬物源始化生的過程。掌握了「數」，就掌握了形上之「理」

氣化流行，化生萬物的規律。這就是他觀念中《易》的奧義。

六、結語

早期中國的數字觀念，源出於先民樸素的世界觀，而後成為中

國古代思想的重要元素。《周易》因由卦爻組成，而不得不論爻位之

數；又因占筮之需，而不得不論數變之理；又因卦氣理論，而不得

不牽及星曆的計算。但發展至《易傳》所論，數字觀念已發展出各

種哲學的新理念，不受限於卦爻辭文本的規範。數字觀念滲透到儒

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莊子》「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陰陽家五行及「大九州」之

181 可參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07 年），第九
編第三章「漢代論天三家」，頁 1828–1829，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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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既言有，則非无之謂也。不其然乎？ 179

劉牧明確地強調，「太極」是「其炁已兆」，因此不是「无」。「太極」

既不是「无」，那就必然是「一」，豈能用「無數與象」來描述呢？

此可見劉牧尚有未能自圓融之處。又論「太極生兩儀」：

太極者，一氣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爲一，一

氣所判，是曰兩儀。⋯⋯若二氣交則天一下而生水，地二

上而生火。此則形之始也。五行既備，而生動植焉，所謂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則知兩儀乃天地之象，天地乃

兩儀之體爾。今畫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畫地右

動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分而各其處者，蓋明上下未交

之象也。180

圖 4 太極生兩儀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一下）

「天左旋」、「地右動」講的是自然現象。假設我們晚上站立於北半

球地面，面朝北方，望見整個星空圍繞軸心（北極星）由東（右方）

升起，向西（左方）降下，如時鐘轉動，太陽和月亮也是東升西落。

這是所謂「天左旋」。相對於「天」，「地」彷彿由西（左方）升起，

179 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十四下。
180 同上注，頁一下至二上。

向東（右方）旋轉沒入，這是所謂「地右動」（注意︰除了金星以

外，地球和所有太陽系內行星相同，都是以逆時針自轉）。不過《周

髀》認為「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意思是：日月其實是自西向東

行的，只不過速度遠較「天」為慢，所以「天」向西轉了，日月行

速趕不上，看起來就變成向西邊隱沒。這是所謂「蟻行磨石之上，

磨疾而蟻遲」。這種理解不符自然之理，但反映了古人觀測天文時

的想像。181

劉牧布列數字，認為天一居北、天三居東、地二居南、地四居

西，反映了天地的「上下未交之象」。他的思想不能落實於自然觀

測，只能說是一種哲理性的解釋。

劉牧受漢儒數字觀念的啟示，進一步以數字觀念建立形上理

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太極」究竟是「理」抑或為「氣」的

問題。而根據上述的分析，劉牧雖然說「太極無數與象」，但他既

說「其炁已兆」，又以「二儀混而為一」來畫「太極」，那就明確地

顯示劉牧所持的是一種氣化宇宙論。

簡而言之，劉牧認為「數」的成長，既反映了宇宙演化的過

程，也是萬物源始化生的過程。掌握了「數」，就掌握了形上之「理」

氣化流行，化生萬物的規律。這就是他觀念中《易》的奧義。

六、結語

早期中國的數字觀念，源出於先民樸素的世界觀，而後成為中

國古代思想的重要元素。《周易》因由卦爻組成，而不得不論爻位之

數；又因占筮之需，而不得不論數變之理；又因卦氣理論，而不得

不牽及星曆的計算。但發展至《易傳》所論，數字觀念已發展出各

種哲學的新理念，不受限於卦爻辭文本的規範。數字觀念滲透到儒

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莊子》「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陰陽家五行及「大九州」之

181 可參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07 年），第九
編第三章「漢代論天三家」，頁 1828–1829，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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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既言有，則非无之謂也。不其然乎？ 179

劉牧明確地強調，「太極」是「其炁已兆」，因此不是「无」。「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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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劉牧尚有未能自圓融之處。又論「太極生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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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所判，是曰兩儀。⋯⋯若二氣交則天一下而生水，地二

上而生火。此則形之始也。五行既備，而生動植焉，所謂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則知兩儀乃天地之象，天地乃

兩儀之體爾。今畫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畫地右

動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分而各其處者，蓋明上下未交

之象也。180

圖 4 太極生兩儀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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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地面，面朝北方，望見整個星空圍繞軸心（北極星）由東（右方）

升起，向西（左方）降下，如時鐘轉動，太陽和月亮也是東升西落。

這是所謂「天左旋」。相對於「天」，「地」彷彿由西（左方）升起，

179 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十四下。
180 同上注，頁一下至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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髀》認為「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意思是：日月其實是自西向東

行的，只不過速度遠較「天」為慢，所以「天」向西轉了，日月行

速趕不上，看起來就變成向西邊隱沒。這是所謂「蟻行磨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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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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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只能說是一種哲理性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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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太極」究竟是「理」抑或為「氣」的

問題。而根據上述的分析，劉牧雖然說「太極無數與象」，但他既

說「其炁已兆」，又以「二儀混而為一」來畫「太極」，那就明確地

顯示劉牧所持的是一種氣化宇宙論。

簡而言之，劉牧認為「數」的成長，既反映了宇宙演化的過

程，也是萬物源始化生的過程。掌握了「數」，就掌握了形上之「理」

氣化流行，化生萬物的規律。這就是他觀念中《易》的奧義。

六、結語

早期中國的數字觀念，源出於先民樸素的世界觀，而後成為中

國古代思想的重要元素。《周易》因由卦爻組成，而不得不論爻位之

數；又因占筮之需，而不得不論數變之理；又因卦氣理論，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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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可參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07 年），第九
編第三章「漢代論天三家」，頁 1828–1829，注 5。

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100-101饒宗頤國學院院刊_第10期textN.indd   100-101 2023/11/7   上午10:592023/11/7   上午10:59



100 101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饒
宗
頤
國
學
院

《
易
》
數
與
早
期
中
國
數
字
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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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牧明確地強調，「太極」是「其炁已兆」，因此不是「无」。「太極」

既不是「无」，那就必然是「一」，豈能用「無數與象」來描述呢？

此可見劉牧尚有未能自圓融之處。又論「太極生兩儀」：

太極者，一氣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爲一，一

氣所判，是曰兩儀。⋯⋯若二氣交則天一下而生水，地二

上而生火。此則形之始也。五行既備，而生動植焉，所謂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則知兩儀乃天地之象，天地乃

兩儀之體爾。今畫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畫地右

動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分而各其處者，蓋明上下未交

之象也。180

圖 4 太極生兩儀圖（引自《易數鉤隱圖》卷上頁一下）

「天左旋」、「地右動」講的是自然現象。假設我們晚上站立於北半

球地面，面朝北方，望見整個星空圍繞軸心（北極星）由東（右方）

升起，向西（左方）降下，如時鐘轉動，太陽和月亮也是東升西落。

這是所謂「天左旋」。相對於「天」，「地」彷彿由西（左方）升起，

179 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十四下。
180 同上注，頁一下至二上。

向東（右方）旋轉沒入，這是所謂「地右動」（注意︰除了金星以

外，地球和所有太陽系內行星相同，都是以逆時針自轉）。不過《周

髀》認為「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意思是：日月其實是自西向東

行的，只不過速度遠較「天」為慢，所以「天」向西轉了，日月行

速趕不上，看起來就變成向西邊隱沒。這是所謂「蟻行磨石之上，

磨疾而蟻遲」。這種理解不符自然之理，但反映了古人觀測天文時

的想像。181

劉牧布列數字，認為天一居北、天三居東、地二居南、地四居

西，反映了天地的「上下未交之象」。他的思想不能落實於自然觀

測，只能說是一種哲理性的解釋。

劉牧受漢儒數字觀念的啟示，進一步以數字觀念建立形上理

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太極」究竟是「理」抑或為「氣」的

問題。而根據上述的分析，劉牧雖然說「太極無數與象」，但他既

說「其炁已兆」，又以「二儀混而為一」來畫「太極」，那就明確地

顯示劉牧所持的是一種氣化宇宙論。

簡而言之，劉牧認為「數」的成長，既反映了宇宙演化的過

程，也是萬物源始化生的過程。掌握了「數」，就掌握了形上之「理」

氣化流行，化生萬物的規律。這就是他觀念中《易》的奧義。

六、結語

早期中國的數字觀念，源出於先民樸素的世界觀，而後成為中

國古代思想的重要元素。《周易》因由卦爻組成，而不得不論爻位之

數；又因占筮之需，而不得不論數變之理；又因卦氣理論，而不得

不牽及星曆的計算。但發展至《易傳》所論，數字觀念已發展出各

種哲學的新理念，不受限於卦爻辭文本的規範。數字觀念滲透到儒

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莊子》「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陰陽家五行及「大九州」之

181 可參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07 年），第九
編第三章「漢代論天三家」，頁 1828–1829，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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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等，皆沿著這一條舊思路，而有新創。漢代劉歆《三統曆》、班

固《漢書．天文》、〈地理〉、〈五行〉諸志，鄭玄對經書緯書的解釋，

乃至唐代一行禪師所論，北宋邵雍、劉牧的新創，都離不開數字觀

念。後代學者凡論上古中國思想變遷，若不能對數字形上理論的原

理，有宏觀的盱衡和微觀的細察，恐難進入古代思想哲理的脈絡。

先民在對於天地萬物結構懵然無知之時，依照生活所需和

好奇心的驅使，嘗試用分類觀念（ categorizat ion）將物類區隔

（compartmentalize）成為容易瞭解掌握的結構。這是可以理解的。

倘能將這種思維方法，謹慎地透過對自然萬物的實測，逐步演進改

善，則能發展為科學思維，有裨於文明進步。比較可惜的是，古代

學者急於將此類思想，朝向政治教化倫理效用的方向套用，發展出

含有德性宇宙觀的種種解釋，導致產生脫離事實基礎的附會。

過去講思想史的學者，常致力區分漢宋。實則自漢到宋是一個

過程，整個思想史也是一個過程。沒有先秦文明發展出數字觀念的

建構，沒有漢代思想家的闡釋發揚，宋代《易》家恐怕也難以建構

出數字觀念的理論。沒有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刺激，儒者也不會

那麼認真地從數字觀念思考到有、無的問題。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倘

能明瞭於此，也許就不會過度在漢代思想與宋代思想之間，作出貶

抑與褒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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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沒有漢代思想家的闡釋發揚，宋代《易》家恐怕也難以建構

出數字觀念的理論。沒有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刺激，儒者也不會

那麼認真地從數字觀念思考到有、無的問題。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倘

能明瞭於此，也許就不會過度在漢代思想與宋代思想之間，作出貶

抑與褒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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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ing 易經 Numerology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CHENG Kat Hung Dennis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umerological system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Yijing易經 are not 
only used in the work itself or its commentaries but appear throughout various 
other classics and canons of early Chinese though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se numerological systems by identifying their four 
major categories, discusses their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n the basis of certain 
key numerals such as yi 一 (one), or yuan 元 , and then further describes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numerology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ies Liu Mu 劉
牧 expressed in his Yishu gouyintu易數鉤隱圖 (Diagrams illustrating the 
profound numbers of the philosophy of Changes).

Keywords: Yijing 易經 , number, numerology, divination, calendrical 
cos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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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卦「豫」「介」之義與六二爻

辭「介于石」補議
王晨 *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將豫卦的故訓新說與出土文獻的資料相結合，有助於理解「豫」

「介」之義及釐清「豫」之諸異文間的關係。豫卦的主旨是如何治「豫

（驕傲自大）」的問題，其中的「豫」與「介」可以同義換讀，均為

「驕傲自大」義。「介于石」中「于」訓「與」，「石」通「妬」，豫

卦六二爻辭中的「介于石」應當解釋為「介與妬」。從《周易》內

證角度看，頤卦六二爻辭「顛頤；拂經于（與）（丘）〔北〕頤，征凶」

的用法與豫卦六二爻辭一致。《豫．彖》可能反映了〈彖傳〉作者因

誤解曹沫（劌）論「處軍之教」（「和于豫」）而比附豫卦卦辭的說法。

關鍵詞：豫卦　六二爻辭　介于石

* 附記：感謝 JO女史，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惠賜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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